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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無障礙生活環環境建立之完善與否乃為發展中國家生活品質的重

要指標之ㄧ。隨著高齡化社會的到來，民眾對於無障礙生活環境的需

求日益增加，有鑑於此，內政部營建署自民國 88 年以來便大力推行無

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等各項工作；在歷經了多年來的有計畫性與各單位

協助配合與努力下，我國無障礙生活環境品質水準也日漸提升，逐步

趨向先進國家水準。 

本（97）年度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督生活環境業務督導依原訂計畫

行程內容於 97 年 8 月 28 日起至 96 年 9 月 23 日期間辦理，督導對象

為 25 個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及 6 個國家公園管理處。本次

督導行程邀集中華民國殘障聯盟、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中華視障聯

盟、中華民國聲暉協進會、脊椎損傷者協會、台灣無障礙協會等身心

障礙者團體、內政部社會司、建築研究所、教育部及本署國家公園組

等機關（構）代表與建築師公會等專家學者成立督導小組，並依督導

各項重要評分指標，辦理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執行成效書

面資料等相關考核工作及實地抽查建築物之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

此外本年度為倡導無障礙生活環境品質之實用與全面性，更同時邀請

當地身心障礙者團體代表與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

及審查小組委員共襄盛舉參加本次督導考核會議及實地現勘行程，以

貫徹政府對於推動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品質的提升之決心及毅力。 

此外，為瞭解國內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之實際推動情形，本

（97）年度營建署有別以往單純僅呈現各縣市排名外，並依 部長指示

考量各縣市發展型態與規模、人力配置及資源等實質差異性，特將 25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區分成「都會型」、「城鎮型」與「偏遠及

離島型」三種類組，以促進地方政府重視並積極推動無障礙生活環境

之改善等工作，以期能建構無障礙生活環境之全面行無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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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督導計畫 

一、依  據 

（一）93 年 1 月 7 日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促進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決

議，持續督導各地方政府加強改善。 

（二）行政院主計處 94 年 10 月 7 日函為將依無障礙生活環境督導業務

督導考核成果作為中央增減對各該縣市一般性補助款之參考依

據。 

（三）94 年 7 月 11 日內政部身心障礙者保護委員會第 15 次會議第四案

決議，加強無障礙設施行政督導。 

（四）95 年 5 月 19 日行政院人權推動小組第 11 次委員會決定事項：

「為維護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權益，請內政部與相關部會密

切配合，持續落實推動辦理。」。 

（五）95 年 11 月 23 日內政部第 40 次部務會報部長指示：請營建署將

（本部公布 203 處）不合格建築物改善情形納入業務督導重點，

考核時應以「有無落實初核作業」、「是否依規定裁罰」以及

「有無確實督促改善」等事項確實督考各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除函送行政院主計處作為增減地方一般性補助之依據外；同

時應納入營建署補助地方辦理相關計畫型補助預算之評核，以促

其改善。 

二、目  的 

按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2 條規定，內政部為推動無障礙環境之中央

主管機關，營建署為推動建立公共建築物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有效

推動建立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積極督促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內政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落實執行清查及改善工作，故辦理直

轄市、縣（市）政府及內政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等業務督導，以

貫徹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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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督導事項 

（一）業務督導項目 

1.85 年 11 月 27 日後新建公共建築物之設置情形。 

2.85 年 11 月 27 日前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情形。 

3.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管理及運用情形。 

4.勘檢人員培訓管理之執行情形（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不

便者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 

5.本年度年第一季、第二季填報自我評核成果之執行情形。 

6.其他辦理推動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相關事項。 

（二）實地現場抽查：依據所列管「新建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備

設置列管清冊」，由督導委員選定現場抽查地點。 

四、受督導單位 

（一）各直轄市、23縣（市）政府：每年一次。 

（二）內政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本署所屬 6 個國家公園管理

處，每二年一次。 

（三）內政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行政院國科會 2 個科學工業園

區管理局（竹科、南科）、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交通部臺

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經濟部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每三年一

次。 

（四）內政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須於非督導之年度，將各列管件

數、新建勘檢、既有建築物改善及相關業務辦理情形，每半年

（當年七月、次年一月）一次報署備查列管。 

五、督導組織 

由內政部營建署指派召集人及副召集人若干人，並邀請專家學者、

相關單位及團體代表組成「內政部營建署無障礙生活環境督導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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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如附表一）。另有關本業務督導之行政事務委託「財團法人臺灣建

築中心」辦理。 

六、督導行程 

（一）本業務督導分組、分梯次同時進行，每組由 3〜5 位督導委員參

與。如遇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無法依原預定時間前往，時間再行

調整通知。 

（二）有關「內政部營建署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小組」督導行程

（詳如附表二）及督導會議程序（詳如附表三）如有變動，另於

督導前 2日通知。 

七、督導方式、考核成績及獎懲 

（一）督導方式： 

1.督導前邀集各受督導機關承辦單位主管，召開會議說明本次督導事

項及行程，並請與會人員提供意見。 

2.督導分為「業務執行督導」及「實地現場抽查」兩部分。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A.「業務執行督導」部份：請受督導單位先報告前兩年度督導會

議委員建議意見及實地勘查情形（詳內政部營建署無障礙生

活環境業務督導成果報告）之回應與改善情形。各受督導機

關必須準備簡報資料，以利委員迅速瞭解業務概況，督導成

績不及格之縣（市）政府增加報告輔導及改善辦理情形。請

依據「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評分表」（詳如附件四）先

自評應得分數及檢具相關佐證資料、清冊檔案、經費支出憑

證及帳冊等佐證；請各督導委員依據各受督導機關之自評分

數，查核相關佐證資料之確實性後予以評分。 

B.「實地現場抽查」部分：由督導委員依據「公共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及設備設置列管清冊」或當地身心障礙團體之建議，選

定抽查地點並依據「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實地現場抽查

評分表」（詳如附件五）各項查核項目，以 85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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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新建公共建築物為主，抽選社福機構、公有建築物、醫

院、學校等為原則；並視時間餘裕狀況，得優先辦理本署公

布轄內 203 處不合格建築物抽查勘檢，其瞭解其改善情形。 

（2）特設主管建築機關:本署各國家公園管理處： 

A.「業務執行督導」部份：請受督導單位先報告前次督導會議委

員建議意見及現地勘查情形（詳內政部營建署無障礙生活環

境業務督導成果報告）之回應與改善情形。各受督導機關必

須準備簡報資料，以利委員迅速瞭解業務概況。請各國家公

園管理處依據「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評分表」先自評應

得分數及檢具相關佐證資料、清冊檔案、經費支出憑證及帳

冊等佐證；請各督導委員依據各受督導機關之自評分數，查

核相關佐證資料之確實性後予以評分。 

B.「實地現場抽查」部分：由督導委員依據「公共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及設備設置列管清冊」選定抽查地點並依據「無障礙生

活環境業務督導實地現場抽查評分表」各項查核項目；以管

理站、遊客中心、遊憩區等為原則。 

（3）特設主管建築機關：科學園區管理局等單位（國家公園管理處

以外者）： 

A.「業務執行督導」部份：同前項(特設主管建築機關:本署各國

家公園管理處)之「業務執行督導」方式。 

B.「實地現場抽查」部分：由督導委員依據「公共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及設備設置列管清冊」或當地身心障礙團體之建議，選

定抽查地點並依據「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實地現場抽查

評分」各項查核項目；以 85 年 11 月 27 日後新建公共建築物

為主，抽選公有建築物為原則。 

（4）督導結束後召開督導檢討會議，並依各受督導機關之考核成績

予以獎懲；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並於督導後剋速彙整成績，

撰寫督導成果報告提呈。 

（二）考核成績：考核成績以滿分 100 分方式計算，「業務執行督導」

（滿分為 91 分）及「實地現場抽查」（以抽查 3 個案件為主，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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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最多給 3 分，滿分為 9 分）採累加方式計算，前開兩者合

併計算總分。 

（三）考核獎懲： 

1.督導成績函送受督導機關列入年終考績獎懲。獎懲對象為機關相關

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員等核心成員為主（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以

不超過 5 人，特設主管建築機關以不超過 3 人為原則）；本署另將

業務督導成果提報相關會議報告。其評分等次依據評核所得分數區

分，各機關得視其人事獎懲規定依下列給予每人額度辦理（惟懲處

額度不得減少），獎懲原則如次： 

（1）特優：評核分數 95分以上，記功二次。 

（2）優等：評核分數 90分至 94 分，記功一次。 

（3）甲等：評核分數 80分至 89 分，記嘉獎二次。 

（4）乙等：評核分數 70分至 79 分，記嘉獎一次。 

（5）丙等：評核分數 60分至 69 分，不予獎懲。 

（6）丁等：評核分數 50分至 59 分，記申誡一次。 

（7）戊等：評核分數 40分至 49 分，記申誡二次。 

（8）己等：評核分數 30至 39 分以下，記過一次。 

（9）庚等：評核分數 29分以下，記過二次。 

2.實地現場抽查不合格者，如屬新建公共建築物者，列管追究核發建

築執照相關人員與建築師責任，並按相關規定查處；如屬既有公共

建築物者，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立即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56條第 3項及第 71 條規定查處，請各受督導單位妥為因應準備。 

3.督導成果將由營建署發新聞稿公佈之，供媒體報導各受督導機關之

執行績效。 

4.業務督導成果納入「下年度行政院主計處所掌（20％分數）中央對

臺灣省各縣市一般性補助款」之核撥，並納入本署補助地方辦理相

關計畫型補助預算之評核。建議經評定成績良好之縣、市政府，由

該補助款提撥部分比例充實「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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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督導經費 

（一）督導委員出席費、交通費及住宿費由營建署委託財團法人臺灣建

築中心之「建築管理委託專業服務案」委辦服務費項下支應。 

（二）各機關代表之差旅費，由各單位自行依規定報支。 

九、協調配合事項 

（一）請各受督導單位填妥評分表之自評分數及佐證相關資料、清冊檔

案、經費支出憑證及帳冊等以供查核。 

（二）行程中如需協助租用交通工具、代訂住宿及午餐便當，請受督導

機關協助配合，並檢附收據向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核銷。 

（三）請各受督導單位邀請當地身心障礙者團體代表及媒體記者參加業

務督導會議及抽查行程。 

（四）如因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不可歸責之事由必須延期督導，財團

法人臺灣建築中心將另行電話通知受督導單位。 

（五）督導小組謝絕各項禮品或紀念品，請受督導機關務必配合。 

（六）請各受督導單位密切配合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之相關聯繫及協

助事項，如有業務準備或其他配合疑義，請與該中心承辦人聯

繫：姚汾涼小姐，聯絡電話︰（02）8771-2688，傳真：（02）

8771-2709，或洽繫內政部營建署承辦人：盧昭宏，聯絡電話：

（02）8771-2879。 

十、其他 

本計畫簽報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另行通知。 

 

 

 



 

 

 

 

 

 

 

 

 

 

參、97 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

業務督導考核結果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督導考核

會議及現勘紀錄 

二、國家公園管理處督導考核會

議及現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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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97 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考核結果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督導考核會議及現勘紀錄 

本（97）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考核紀錄彙整（按直轄市、

縣市政府北中南東外島排列）如下所示： 

表 3.1 臺北市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臺北市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8 月 29 日 
召集人：蘇憲民 
副召集人：鄭元良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盧武雄、陳政雄、白妙珠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來

源在自編部份，除了罰鍰收入外，建

議臺北市政府應可再增加收入來源。 

2.建議臺北市政府交通局對於目前正在

使用之中低底盤公車使用狀況及合適

性再行檢討。 

3.建議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對於領有「補

助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經費」之學

校，儘量輔導其依 97.07.01 發布實施

之「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規範」各項設

施標準進行改善。 

（以下空白） 

1.台北市內湖運動中心： 

符合規定。 

2.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愛愛院： 

(1)標誌應與國際符號標誌同。 

3.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第六教學大樓：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之標誌。 

(2)引導行動不便者進出建築物設置之

延續性設施，以引導其行進方向或

協助其界定通路位置或注意前行路

況。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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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臺北市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臺北市政府 

使 用 類 別 (六) 集會場、活動中心 

建 築 物 名 稱 台北市內湖運動中心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活 動 中 心 ˇ ˇ ˇ ˇ ˇ ○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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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台北市內湖運動中心：

符合規定。 

 

1.台北市內湖運動中心：

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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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臺北市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臺北市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一) 社會福利機構 

建 築 物 名 稱 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愛愛院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社會福利機構 ˇ ˇ ˇ ˇ ˇ ˇ ○ ˇ ˇ ○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標誌不符規定扣 0.1 分。 

 



 3-5 

現場會勘記錄（二） 
2.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愛

愛院： 

(1)標誌應與國際符號標

誌同。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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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臺北市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臺北市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第六教學大樓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 ˇ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標誌及引導設施不符規定扣 0.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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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第六

教學大樓：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

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

標誌。 

3.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第六

教學大樓： 

(2)引導行動不便者進出

建築物設置之延續性

設施，以引導其行進

方向或協助其界定通

路位置或注意前行路

況。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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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台北市內湖運動中心： 

(1)建議無障礙汽車及機車專用停車位應調整於出入口便捷處。 

2.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愛愛院： 

(1)建議應於入口明顯處設置全區整體性無障礙設施位置告示牌及引導行進方向

之標示。 

(2)建議戶外坡道加設扶手。 

(3)建議梯級之終端應調整在 30 公分處設置引導警示設施。 

(4)建議壹樓電梯出入口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至按鈕處。 

3.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第六教學大樓：無建議事項。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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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高雄市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高雄市縣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1 日 
召集人：蘇憲民 
副召集人：鄭元良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本署會計室 

督導委員：白妙珠、林俊福、金桐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85 年 11 月 27 日前既有公共建築物之

改善情形：整體不合格率逐年減少，

但仍有部分建築物仍未改善完成，建

議對於不合格之建築物未能改善之原

因詳加調查並找出解決對策，以提昇

整體執行改善率。 

2.其他： 

(1)建議市府與建築師公會合作，編製

符合高雄市需求的無障礙規範，以

利實務審查時執行，達成建築物無

障礙環境普及化。 

(2)建議研擬適合托兒所等小規模空間

需求之無障礙規範標準。 

(以下空白) 

1.左營國中：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之標誌。 

(2)標誌應與國際符號標誌同。 

(3)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坡道、通路、

走廊之高低差未達 75 公分者，其

坡度不得超過下表之規定。 

 
2.佛光山南屏別院：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之標誌。 

(2)標誌應與國際符號標誌同。 

(3)引導行動不便者進出建築物設置之

延續性設施，以引導其行進方向或

協助其界定通路位置或注意前行路

況。 

(4)廁所盥洗室所設置之門應可使行動

不便者自由進出及使用。 

3.漢神百貨巨蛋店： 

(1)無障礙停車位應設於便捷處。 

(2)在明顯處標示行動不便者停車位標

誌。 

(3)出入口前方 60 公分處之地板面應

設置引導設施。(地板面應設置引

導設施至按鈕處) 

(以下空白) 

 

高低差 
(公分)

75 

以下

50 

以下 
35 

以下

25 

以下 
20 

以下 
12 

以下 
8 

以下 
6 

以下 

坡度 1／10 1／9 1／8 1／7 1／6 1／5 1／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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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高雄市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高雄市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左營國中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 ˇ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      ✕    

扣  分  小  計  -0.3      -0.3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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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左營國中：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

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

標誌。 

 

1.左營國中： 

(2)標誌應與國際符號標

誌同。 

1.左營國中： 

(3)扶手高度過低(僅 6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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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高雄市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高雄市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七) 寺廟、宮廟、教會、殯儀館 

建 築 物 名 稱 佛光山南屏別院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寺 廟 ˇ ˇ ˇ ˇ ˇ ○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0.2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引導設施不符規定-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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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佛光山南屏別院： 

(1)引導行動不便者進出

建築物設置之延續性

設施，以引導其行進

方向或協助其界定通

路位置或注意前行路

況。 

2.佛光山南屏別院： 

(2)所設置之門應可使行

動不便者自由進出及

使用。 

 

 
2.佛光山南屏別院： 

(3)內部應設置固定扶手

或迴轉扶手。(供正跨

座及側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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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高雄市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高雄市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三)郵局、電信局、銀行、合作社、市場、百貨商場(公司) 

建 築 物 名 稱 漢神百貨巨蛋店 

上圖來源：網路，攝影者：小萱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百 貨 公 司 ˇ ˇ ˇ ˇ ○ ○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      ✕    ✕

扣  分  小  計 -0.2      -0.2    -0.6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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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漢神百貨巨蛋店： 

(1)引導行動不便者進出

建築物設置之延續性

設施，以引導其行進

方向或協助其界定通

路位置或注意前行路

況。 

3.漢神百貨巨蛋店： 

(2)停車位應設於便捷

處。 

3.漢神百貨巨蛋店： 

(2)出入口前方 60 公分處

之地板面應設置引導

設施。(地板面應設置

引導設施至按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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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左營國中： 

(1)建議無障礙專用停車位動線應調整，以利行動不便者使用。 

(2)建議應於明顯處所設置各項無障礙標誌及引導標示。 

2.佛光山南屏別院： 

(1)建議梯緣未臨接牆部份，應設置高出梯級踏面 5 公分防護緣、梯級之終端應

調整在 30 公分處設置引導警示設施、樓梯兩側應裝設扶手，扶手應連續不得

中斷。 

(2)建議昇降設備出入口前方 60 公分處之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地板面應設

置引導設施至按鈕處)。 

(3)建議設置符合新規範標準之障礙停車位。 

3.漢神百貨巨蛋店： 

(1)建議梯級之終端應調整在 30 公分處設置引導警示設施，以及扶手設置防勾撞

處理。 

(2)建議設置整體性無障礙停車位引導標誌以利使用。 

(3)建議昇降設備出入口前方 60 公分處之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地板面應設

置引導設施至按鈕處)。 

(4)建議廁所盥洗室之標誌應改為”行動不便者”字樣。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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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基隆市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基隆市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08 月 28 日 
副召集人：謝偉松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蔡再相、林震富、陳政雄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情形： 

(1)建議不合格清冊應註明檢查日期、

複勘日期、改善期限及改善前後照

片，以利後續追蹤列管。 

(2)對於不合格建築物應立即通知建物

所有權人、使用人，並依分類、分

期、分區改善執行計畫擬定之改善

期限，限期改善。 

(3)對於不合格建築物於 97 年 7 月 1

日以後提送替代改善方案或現場設

施改善之建築物，建議應以營建署

發布實施之新規範標準查核。 

2.其他： 

(1)對於歷年督導之委員建議事項回

應，應包含現勘部份，並建議以改

善前後之照片佐證說明。 

(2)建議於無障礙專屬網頁可設置流覽

人數統計，並將「公共建築物行動

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

組」歷次會議之會議紀錄，登錄於

網頁。 

(以下空白) 

 

1.春暉安養中心： 

(1)內部應設置固定扶手或迴轉扶手。

(供正跨座及側移式)。 

(2)應裝設點字、語音系統(妥適)及供

其使用之操作盤。 

2.基隆市仁愛行政大樓：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與國際符號標誌

同之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標誌。 

(2)引導行動不便者進出建築物設置之

延續性設施，以引導其行進方向或

協助其界定通路位置或注意前行路

況。 

(3)梯緣未臨接牆部份，應設置高出梯

級踏面 5公分防護緣。 

3.基隆市長樂國小：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與國際符號標誌

同之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標誌。 

(2)引導行動不便者進出建築物設置之

延續性設施，以引導其行進方向或

協助其界定通路位置或注意前行路

況。 

(3)地下室樓梯底板至其直下方樓板淨

高未達 1.9 公尺部份應加設防護柵

(設施)。 

(4)地下室昇降設備應裝設點字、語音

系統(妥適)及供其使用之操作盤、

出入口前方 60 公分處之地板面應

設置引導設施。(地板面應設置引

導設施至按鈕處)。 

(5)廁所盥洗室內部應設置固定扶手或

迴轉扶手。(供正跨座及側移式) 

(6)地下室應在明顯處標示行動不便者

停車位標誌。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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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基隆市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基隆市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一) 社會福利機構 

建 築 物 名 稱 春暉安養中心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社會福利機構 ˇ ˇ ˇ ˇ ˇ ˇ ○ ˇ ˇ ○ ○

不 合 格 項 目       ✕ ✕    

扣  分  小  計       -0.2 -0.3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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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春暉安養中心： 

(1)內部應設置固定扶手

或迴轉扶手。(供正跨

座及側移式)。 

1.春暉安養中心： 

(2)應裝設點字、語音系

統(妥適)及供其使用

之操作盤。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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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基隆市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基隆市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三) 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基隆市仁愛行政大樓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政 府 機 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     ✕      

扣  分  小  計 -0.5     -0.5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標誌及引導設施不符規定扣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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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基隆市仁愛行政大樓：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與

國際符號標誌同之行

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標

誌。 

 

2.基隆市仁愛行政大樓： 

(2)引導行動不便者進出

建築物設置之延續性

設施，以引導其行進

方向或協助其界定通

路位置或注意前行路

況。 

 

2.基隆市仁愛行政大樓： 

(3)梯緣未臨接牆部份，

應設置高出梯級踏面

5公分防護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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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基隆市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基隆市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基隆市長樂國小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 ˇ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     ✕ ✕ ✕   ✕ 

扣  分  小  計 -0.3     -0.3 -0.2 -0.3   -0.1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標誌及引導設施不符規定扣 0.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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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基隆市長樂國小：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與

國際符號標誌同之行

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標

誌。 

 

3.基隆市長樂國小： 

(2)引導行動不便者進出

建築物設置之延續性

設施，以引導其行進

方向或協助其界定通

路位置或注意前行路

況。 

 

3.基隆市長樂國小： 

(3)地下室樓梯底板至其

直下方樓板淨高未達

1.9 公尺部份應加設

防護柵(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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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基隆市長樂國小： 

(4)地下室昇降設備應裝

設點字、語音系統(妥

適)及供其使用之操作

盤、出入口前方 60 公

分處之地板面應設置

引導設施。(地板面應

設置引導設施至按鈕

處)。 

 

 
3.基隆市長樂國小： 

(5)廁所內部應設置固定

扶手或迴轉扶手。(供

正跨座及側移式) 

 

3.基隆市長樂國小： 

(6)在明顯處標示行動不

便者停車位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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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春暉安養中心：無建議事項。 

2.基隆市仁愛行政大樓： 

(1)建議應於正門入口明顯處設置無障礙設施位置告示牌及引導行進方向之標

示。 

3.基隆市長樂國小： 

(1)因地形影響，建議應於正門入口明顯處設置無障礙設施位置告示牌及引導行

進方向之標示。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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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臺北縣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臺北縣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8 月 29 日 
副召集人：廖慧燕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李殿華、林震富、楊檔巖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臺北縣政府建管人員對於本次無障礙

生活環境等相關業務準備資料、簡報

等工作的努力及用心，其成效值得肯

定。 

2.85 年 11 月 27 日前既有公共建築物之

改善情形： 

(1)建議將具指標性寺廟之改善列為優

先辦理改善對象。 

(2)本年度之改善完成率較去年提高，

但整體總改善完成率仍偏低，建議

縣府建管人員應依擬定改善計畫目

標期程盡速辦理改善，以提昇整體

改善率。 

3.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

管理及運用情形： 

(1)縣府於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

善基金之自編自籌部份編列太少，

建議增加。 

(2)縣府自 92 年度開始均有編列預算

至改善基金，其對於無障礙業務之

推動決心執得肯定。 

(以下空白) 

1.台北醫院-雙和醫院： 

(1)單獨使用之廁所，其深度及寬度均

不得小於 2公尺。 

2.慈濟醫院： 

符合規定。 

3.汐止市公所： 

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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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臺北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臺北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二)醫院 

建 築 物 名 稱 台北醫院-雙和醫院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醫 院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0.5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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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台北醫院-雙和醫院： 

供行動不便者單獨

使用之廁所，其淨深度

及寬度均不足 2公尺。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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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臺北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臺北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二)醫院 

建 築 物 名 稱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醫 院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3-30 

現場會勘記錄(二) 
2.慈濟醫院-台北分院：符

合規定。 

2.慈濟醫院-台北分院：符

合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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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 臺北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臺北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三)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汐止市公所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政 府 機 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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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汐止市公所：符合規

定。 

3.汐止市公所：符合規

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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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台北醫院-雙和醫院 

(1)建議停車場應增設無障礙設施引導標誌。 

2.慈濟醫院-台北分院： 

(1)建議廁所盥洗室內洗手台底部高度可昇高至 65-70CM。 

3.汐止市公所：無建議事項。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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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桃園縣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桃園縣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8 月 28 日 
召集人：蘇憲民 
副召集人：鄭元良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本署會計室 

督導委員：李殿華、林敏哲、謝東儒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情形： 

(1)建議列管案管件應整理成冊，並

加強改善前後的照片，以利後續

追蹤列管。 

(2)改善完竣勘檢完成案件之複檢資

料不夠完整詳細應加強，以利後

續追蹤列管。 

(3)改善完成率除依分類、分期、分

區改善計畫執行達成外，建議應

逐年設定改善目標，詳列改善完

成比例及進度。 

2.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

管理及運用情形：建議導讀手冊內容

需以使用者便利為其設計原則。 

3.其他：建議無障礙環境專屬網頁部

分，可將相關會議紀錄、宣導事項等

資料，以充實網頁內容。 

(以下空白) 

1.桃園縣政府警察局-第二警政大樓： 

(1)無障礙停車位應設於便捷處。 

2.桃園縣立經國國中： 

(1)引導行動不便者進出建築物設置

之延續性設施，以引導其行進方

向或協助其界定通路位置或注意

前行路況等相關設施不明確。 

(2)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使

用設施之標誌。 

3.桃園縣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新生命

之家： 

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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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桃園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桃園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三)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第二警政大樓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政 府 機 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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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桃園縣政府警察局-第二

警政大樓：符合規定。 

1.桃園縣政府警察局-第二

警政大樓：符合規定。 

1.桃園縣政府警察局-第二

警政大樓：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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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2 桃園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桃園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桃園縣立經國國中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 ˇ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標誌及引導設施不符規定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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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桃園縣立經國國中： 

(1)引導行動不便者進出

建築物設置之延續性

設施，以引導其行進

方向或協助其界定通

路位置或注意前行路

況等相關設施不明

確。 

2.桃園縣立經國國中： 

(2)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

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

標誌。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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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3 桃園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桃園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一)社會福利機構 

建 築 物 名 稱 桃園縣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新生命之家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社會福利機構 ˇ ˇ ˇ ˇ ˇ ˇ ○ ˇ ˇ ○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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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桃園縣脊髓損傷潛能發

展中心-新生命之家：符

合規定。 

3.桃園縣脊髓損傷潛能發

展中心-新生命之家：符

合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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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桃園縣政府警察局-第二警政大樓： 

(1)建議樓梯(地下一樓)扶手末端、起端均應有防勾撞處理。 

(2)建議馬桶側面牆壁裝置 L 型扶手，扶手水平與垂直長度皆不得小於 70 公

分，。馬桶另ㄧ側之扶手應為可動式﹙可為掀起式或水平移動式﹚，使用狀

態時，扶手高度應與對側之扶手高度相等。 

2.桃園縣立經國國中： 

(1)建議無障礙停車標誌由文字改為圖案且標誌應與國際符號標誌同，以利辨

識。 

(2)建議昇降設備之點字標示應設於按鍵之左側。 

(3)建議無障礙廁所設置緊急求助鈴。 

3.桃園縣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新生命之家： 

(1)建議五樓通往陽台處可設置斜坡，以利進出。 

(2)建議五樓樓梯可加設警示帶，樓梯兩端扶手應水平延伸 30 公分以上，並作端

部防勾撞處理 

(3)建議室內通路走廊應鋪設防滑材料。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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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新竹縣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新竹縣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9 日 
副召集人：劉慶男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李殿華、劉金鐘、王武烈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新建公共建築物之設置情形：新建建

築物之現場勘檢表應依新規範各項規

定檢討改正。 

2.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情形： 

(1)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

善諮詢及審查小組會議紀錄及討論

通過案件應整理成冊，應有改善前

後照片，以利後續追蹤管理。 

(2)明確擬定分類、分期、分區改善執

行計畫並明定改善限期，對於不合

格建築物應立即通知建物所有權

人、使用人。 

(3)建議將學校及社福機構列為優先改

善對象。 

(4) 既有建築物總 列管案件可依

97.07.01 發布實施之建築技術規

則第 170 條規定重新檢討，排除非

屬適用之建築物。 

3.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

管理及運用情形： 

(1)建議應增加經費來源，以利相關業

務推動。 

(2)建議對於未能在改善期限內完成之

案件，確實處以罰鍰。 

4.其他： 

(1)建議公會監督現場施作手冊，避免

營造廠採用廠商提供之錯誤建議。

(2)宣導講習部分，建議可會同其他單

位共同辦理。 

(以下空白) 

1.新竹縣環保局：(既有建築物) 

詳委員建議事項。 

2.十興國小： 

符合規定。 

3.審計部新竹縣市審計室聯合辦公室： 

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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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 新竹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新竹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三) 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新竹縣環保局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政 府 機 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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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新竹縣環保局：(既有建

築物) 

(1)建議移除入口坡道面

磚，並重新檢討坡度

比。 

1.新竹縣環保局：(既有建

築物) 

(2)建議導盲設施，應引

導至自動門前。 

1.新竹縣環保局：(既有建

築物) 

(3)建議廁所移除彈簧

門，並依新規範檢討

門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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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2 新竹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新竹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 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十興國小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 ˇ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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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十興國小：符合規定。 

2.十興國小：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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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3 新竹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新竹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三)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審計部新竹縣市審計室聯合辦公室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郵 局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3-48 

現場會勘記錄(三) 
3.審計部新竹縣市審計室

聯合辦公室：符合規

定。 

3.審計部新竹縣市審計室

聯合辦公室：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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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新竹縣環保局：(既有建築物) 

(1)建議移除入口坡道面磚，並重新檢討坡度比。 

(2)建議導盲設施，應正確引導至一樓主要出入口處。 

(3)建議廁所移除彈簧門，並依新規範檢討門寬。 

(4)建議梯級之終端 30 公分處應配合設置引導設施、樓梯兩側應裝設扶手，扶手

應連續不得中斷。。 

2.十興國小： 

(1)建議昇降機出入口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於按鈕處。 

(2)建議更正馬桶 L型扶手方向。 

3.審計部新竹縣市審計室聯合辦公室： 

(1)建議昇降機出入口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於按鈕處。 

(2)建議廁所門把距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ㄧ側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設

置門擋，以防止夾手。 

(3)建議洗臉盆位置重新調整，空出上下馬桶空間。 

(4)建議無障礙車位前，配合引導增設懸吊指示牌。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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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新竹市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新竹市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8 日 
副召集人：廖慧燕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劉金鐘、陳政雄、李訓良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新建公共建築物之設置情形： 

(1)建築物無障礙設計規範己於 97 年

7 月 1 日發布實施，對於新建建築

物之抽查標準請依新規範規定執

行。 

(2)公共建築物之設計人未領有公共建

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

設施及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證書

案件之抽查，應確實執行。 

2.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情形： 

(1)建議不合格清冊應註明檢查日期、

複勘日期、改善期限及改善前後照

片，以利後續追蹤列管。 

(2)諮詢小組成員建議應包含縣府人

員、公會代表以及社福團體。 

(3)審查小組之會議紀錄應整理成冊。

3.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

管理及運用情形： 

(1)市府總預算首創納入福利科目，立

意良善值得鼓勵。 

(2)建議訂定改善基金之運用計畫，列

明優先改善項目。 

4.其他： 

(1)請持續宣導新版無障礙設計規範。

(2)無障礙設施及環境，遭到不當改動

或佔用時，應有適當的申訴管道。

(以下空白) 

1.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

竹榮譽國民之家： 

(1)樓梯梯級之終端 30 公分處應配合

設置引導設施。 

(2)樓梯梯緣未臨接牆部份，應設置高

出梯級踏面 5公分防護緣。 

2.竹光國中： 

(1)出入口地面應順平，以利輪椅通

行。 

(2)樓梯梯級之終端 30 公分處應配合

設置引導設施。 

3.台灣郵政：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引導行動不便者

進出建築物之延續性設施，以引導

其行進方向或協助其界定通路位置

或注意前行路況。 

(2)廁所內部應設置固定扶手或迴轉扶

手。(供正跨座及側移式)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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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1 新竹市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新竹市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一) 社會福利機構 

建 築 物 名 稱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竹榮譽國民之家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社會福利機構 ˇ ˇ ˇ ˇ ˇ ˇ ○ ˇ ˇ ○ ○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0.4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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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新竹榮譽國

民之家： 

(1)梯級之終端 30 公分處

應配合設置引導設

施。 

1.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新竹榮譽國

民之家： 

(2)梯緣未臨接牆部份，

應設置高出梯級踏面

5公分防護緣。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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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2 新竹市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新竹市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 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竹光國中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 ˇ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   ✕      

扣  分  小  計   -0.1   -0.1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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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竹光國中： 

(1)出入口地面應順平，

以利輪椅通行。 

2.竹光國中： 

(2)梯級之終端 30 公分處

應配合設置引導設

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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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3 新竹市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新竹市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三)郵局、電信局、銀行、合作社、市場、百貨公司(公司) 

建 築 物 名 稱 台灣郵政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郵 局 ˇ ˇ ˇ ˇ ○ ○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0.1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引導設施不符規定扣 0.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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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台灣郵政：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引

導行動不便者進出建

築物之延續性設施，

以引導其行進方向或

協助其界定通路位置

或注意前行路況。 

3.台灣郵政： 

(2)廁所內部應設置固定

扶手或迴轉扶手。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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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竹榮譽國民之家： 

(1)建議昇降設備應於按鍵左側設置點字，機箱內裝設反光鏡，出入口前方 60 公

分處之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至按鈕處)。 

(2)建議走廊兩側牆面扶手端部接牆，勿留縫以防勾撞。 

(3)廁所門把距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ㄧ側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設置門

擋，以防止夾手。 

(4)建議設置傾斜鏡面並且緊急求助鈴其按鈕應設置兩處，一處在距離馬桶前緣

往後 15 公分、馬桶座位上 60 公分處，另一處在馬桶前緣往前 35 公分、高

35 公分處。 

2.竹光國中： 

(1)建議學校主入口川廊前 3階高差增設部分扶手，以供視障民眾使用。 

(2)建議昇降機各樓層入口兩側之門框或牆柱上裝設顯示樓層的數字符號(含點

字)。 

(3)建議昇降機出入口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於按鈕處。 

(4)建議馬桶側面牆壁應裝置 L 型扶手，扶手水平與垂直長度皆不得小於 70 公

分，垂直向之扶手外緣與馬桶前緣之距離為 27 公分，水平向扶手上緣與馬桶

座面距離為 27 公分。 

(5)建議廁所洗手台扶手現況阻礙輪椅迴轉應改善。 

(6)建議廁所橫向拉門門把距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ㄧ側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設置門擋，以防止夾手。 

3.台灣郵政： 

(1)無障礙坡道坡度不符 1：12，建議改善。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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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苗栗縣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苗栗縣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4 日 
副召集人：劉慶男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張文華、柯坤男、白妙珠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新建公共建築物之設置情形：執行公

共建築物之設計人未領有公共建築物

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

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證書案件抽

查，應確實執行。 

2.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情形： 

(1)既有建築物除應分類、分期、分區

提出改善計畫，並應明確設定其改

善限期。 

(2)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

善諮詢及審查小組會議紀錄及討論

通過案件應整理成冊，並加強改善

前後的照片，以利後續追蹤列管。

3.改基金之管理及運用： 

(1)罰鍰之摧收應確實執行。 

(2)基金管理委員會雖己成立，但仍未

經議會同意，請儘速送議會審查。

3.其他： 

(1)有關 95、96 年度督導委員督導意見

或建議事項之辦理情形或回應，建

議應以改善前後照片回應。 

(2)尚未建立無障礙環境專屬網頁及專

屬電子信箱，請儘速完成。 

(3)轄內有營建署於 95 年 11 月公布

203 處不合格建築物清冊內建築物

之改善完成情形、建議應以改善前

後照片回應。 

(以下空白) 

1.大千綜合醫院：  

符合規定。 

2.竹南鎮立圖書館： 

(1)昇降設備應裝設點字、語音系統(妥

適)及供其使用之操作盤且出入口前

方 60 公分處之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

施。(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至按鈕

處) 

3.信義國小： 

(1)樓梯底板至其直下方樓板淨高未達

1.9 公尺部份應加設防護柵(設

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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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1 苗栗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苗栗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二) 醫院 

建 築 物 名 稱 大千綜合醫院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醫 院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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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大千醫院：符合規定。 

1.大千醫院：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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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2 苗栗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苗栗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五) 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 

建 築 物 名 稱 竹南鎮立圖書館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圖 書 館 ˇ ˇ ˇ ˇ ○ ˇ ˇ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0.2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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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竹南鎮立圖書館： 

(1)昇降設備應裝設點

字、語音系統(妥適)

及供其使用之操作盤

且出入口前方 60 公分

處之地板面應設置引

導設施。(地板面應設

置引導設施至按鈕處)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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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3 苗栗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苗栗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信義國小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 ˇ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0.2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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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信義國小： 

(1)樓梯底板至其直下方

樓板淨高未達 1.9 公

尺部份應加設防護柵

(設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3-65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大千綜合醫院：  

(1)建議建築物主要入口處及沿路轉彎處應設置無障礙設施方向指引標誌。 

(2)建議樓梯兩端扶手應水平延伸 30 公分以上，並作端部防勾撞處理，扶手水平

延伸，不得突出於走道上。 

(3)廁所盥洗室空間應採用橫向拉門，門把距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ㄧ側並

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設置門擋，以防止夾手。 

2.竹南鎮立圖書館： 

(1)建議應於入口明顯處設置無障礙設施位置告示牌及引導行進方向之標示。 

(2)樓梯間入口處有門檻，建議改善。 

3.信義國小： 

(1)建議應於入口明顯處設置無障礙設施位置告示牌及引導行進方向之標示。 

(2)通往操場之斜坡道，建議設置休息平台。 

(3)建議馬桶非靠牆側之扶手應為可動式﹙可為掀起式或水平移動式﹚。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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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臺中縣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臺中縣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17 日 
副召集人：毛正羽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林進興、楊德明、羅榮源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新建公共建築物之設置情形：執行公

共建築物之設計人於申請建造執照及

雜項執照時應檢附培訓講習證書。 

2.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情形：經由公

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

詢及審查小組審核完竣之替代改善計

畫及完竣勘檢案件，其清冊內容應加

註複勘日期及改善情形，並且除了勘

檢紀錄表外建議應有改善前後照片存

證，以利後續追蹤列管。 

3.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尚

未有妥善運用，建議應召開委員小組

會議，共同協商運用機制。 

4.其他：有關轄內營建署公布 203 處不

合格建築物清冊內建築物之改善，其

改善清冊內容除了勘檢紀錄表外建議

應有改善前後照片存證，以利後續追

蹤列管。 

（以下空白） 

1.養生園護理之家： 

符合規定。 

2.內埔國小： 

符合規定。 

3.沙鹿戶政事務所： 

(1)全區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之引導標誌。 

(2)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坡道，其坡度

不得超過 1：12。 

（以下空白） 

 



 3-67 

表 3.9.1 臺中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臺中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一) 社會福利機構 

建 築 物 名 稱 養生園護理之家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社會福利機構 ˇ ˇ ˇ ˇ ˇ ˇ ○ ˇ ˇ ○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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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養生園護理之家：符合

規定。 

1.養生園護理之家：符合

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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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2 臺中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臺中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內埔國小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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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內埔國小：符合規定。 

2.內埔國小：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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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3 臺中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臺中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三) 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沙鹿戶政事務所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政 府 機 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0.3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引導設施不符規定扣 0.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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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沙鹿戶政事務所： 

(1)全區應於明顯處所設

置行動不便者使用設

施之引導標誌。 

3.沙鹿戶政事務所： 

(2)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

坡道，其坡度不得超

過 1：12。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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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養生園護理之家： 

(1)建議應於主要出入口處設置無障礙設施位置告示牌及引導行進方向之標示。 

(2)建議主要出入口處加設警示帶。 

(3)建議樓梯兩側扶手高度修改為 75 公分。 

(4)建議無障礙停車位應設置無障礙停車位立式標誌，標誌圖尺寸不得小於 90 公

分×90 公分，停車格線之顏色應為藍色，下車區應為白色斜線，以利區別。 

2.內埔國小： 

(1)建議應於主要出入口處設置無障礙設施位置告示牌及引導行進方向之標示。 

(2)建議室內通道有高低差部份應做斜角處理。 

(3)建議教室門把手改為撥捍式。 

(4)建議樓梯兩端扶手應作端部防勾撞處理，扶手水平延伸，不得突出於走道

上。 

(5)建議電梯點字應貼於按鍵左邊。 

3.沙鹿戶政事務所： 

(1)建議調整廁所鏡子高度。 

(2)建議無障礙停車位應設置無障礙停車位立式標誌，標誌圖尺寸不得小於 90 公

分×90 公分，停車格線之顏色應為藍色，下車區應為白色斜線，以利區別。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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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臺中市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11 日 
副召集人：楊模麟 
出席單位：社會司、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劉金鐘、林丙申、黃精智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新建公共建築物之設置情形： 

(1)建築物無障礙設計規範己於 97 年

07 月 1 日發布實施，對於新建建

築物於建造執照審查時，應特別注

意加強新建築物之設計圖說，避免

使照核發後仍有錯誤的情形發生。

(2)勘檢表應隨著新規範檢討改正。 

2.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情形：請確實

依照分類、分期、分區改善執行計畫

擬定之改善期限，完成既有公共建築

物之改善。 

3.勘檢人員培訓管理之執行情形：建議

儘速完成所有人員之培訓講習。 

4.其他： 

(1)違規佔用無障礙車位之拖吊以及騎

樓順平(學安計畫)等措施，值得鼓

勵。 

(2)建議持續推動無障礙環境，推廣友

善空間觀念。 

(以下空白) 

1.長安國小： 

(1)廁所設置之門應可使行動不便者自

由進出及使用。 

2.小蝸牛托兒所： 

(1)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坡道，其坡度

不得超過 1：12。供行動不便者使

用之內外通路、走廊有高低差時，

亦同。 

3.台中市警察局第六分局： 

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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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1 臺中市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臺中市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 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長安國小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 ˇ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0.1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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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長安國小： 

(1)廁所設置之門應可使

行動不便者自由進出

及使用。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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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2 臺中市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臺中市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一)社會福利機構  

建 築 物 名 稱 小蝸牛托兒所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社會福利機構 ˇ ˇ ˇ ˇ ˇ ˇ ○ ˇ ˇ ○ ○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0.1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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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小蝸牛托兒所： 

(1)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

坡道，其坡度不得超

過 1：12。供行動不

便者使用之內外通

路、走廊有高低差

時，亦同。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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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3 臺中市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臺中市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三)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台中市警察局第六分局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政 府 機 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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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台中市警察局第六分

局：符合規定。 

3.台中市警察局第六分

局：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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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長安國小： 

(1)建議斜坡道入口處之水溝蓋，格柵方向與輪椅呈垂直，以防卡輪。 

(2)建議斜坡道中途應設置休息平台。 

(3)建議昇降機各樓乘場入口兩側之門框裝設顯示樓層的數字符號並附點字。 

(4)建議樓梯兩端扶手應水平延伸 30 公分以上，並作端部防勾撞處理，扶手水平

延伸，不得突出於走道上。 

(5)建議廁所重新檢討門框厚度，以免阻礙輪椅出入。 

(6)建議廁所鏡子改傾斜或降低。 

2.小蝸牛托兒所： 

(1)建議廁所門把距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ㄧ側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設

置門擋，以防止夾手。 

(2)建議昇降機按鈕前方地板面應設置警示帶。 

3.台中市警察局第六分局： 

(1)建議昇降機與樓廳前之警示帶應更加明顯。 

(2)建議重新整體規劃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引導標誌。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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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南投縣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南投縣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18 日 
副召集人：謝偉松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盧武雄、謝東儒、江俊明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情形： 

(1)有關分類、分期、分區改善執行計

畫及期限：建議應有明確的改善期

限，並且「分類、分期、分區改善

執行計畫及期限」應提改善諮詢及

審查小組審查通過。 

(2)有關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

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建議應增

加專家學人數，並確實執行召開會

議，勘檢完成案件建議可提委員會

同意，以發揮諮詢及審查小組最大

效益。 

2.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

管理及運用情形： 

(1)建議對於不合格之建築物應確實執

行處罰。 

(2)建議加強宣導及建立民眾對無障礙

環境相關觀念，並且宣導對象應鄉

鎮公所及建物管理者列為優先宣導

對象。 

3.其他相關事項：建議無障礙環境專屬

網頁應達 AA 等級之設置。 

(以下空白) 

1.私立德安啟智教養院： 

符合規定。 

2.暨南大學： 

(1)標誌應與國際符號標誌相同且應於

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

之標誌。 

(2)樓梯梯級之終端 30 公分處應配合

設置引導設施，梯緣未臨接牆部

份，應設置高出梯級踏面 5 公分防

護緣且樓梯底板至其直下方樓板淨

高未達 1.9 公尺部份應加設防護柵

(設施)。 

(3)昇降設備出入口前方 60 公分處之

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地板面

應設置引導設施至按鈕處) 

3.中美企業國際觀光旅館： 

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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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1 南投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南投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一)社會福利機構 

建 築 物 名 稱 私立德安啟智教養院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社會福利機構 ˇ ˇ ˇ ˇ ˇ ˇ ○ ˇ ˇ ○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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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私立德安啟智教養院：

符合規定。 

1.私立德安啟智教養院：

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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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2 南投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南投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暨南大學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 ˇ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  ✕ ✕     

扣  分  小  計    -0.1  -0.3 -0.1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標誌不符規定扣 0.5 分。 

 



 3-86 

現場會勘記錄(二) 
2.暨南大學： 

(1)標誌應與國際符號

標誌相同且應於明

顯處所設置行動不

便者使用設施之標

誌。 

 

2.暨南大學： 

(2)樓梯梯級之終端 30 公

分處應配合設置引導

設施，梯緣未臨接牆

部份，應設置高出梯

級踏面 5 公分防護緣

且樓梯底板至其直下

方樓板淨高未達 1.9

公尺部份應加設防護

柵(設施)。 

 

2.暨南大學： 

(3)昇降設備出入口前方

60 公分處之地板面應

設置引導設施。(地板

面應設置引導設施至

按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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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3 南投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南投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二) 國際觀光飯店 

建 築 物 名 稱 中美企業國際觀光旅館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國際觀光飯店 ˇ ˇ ˇ ˇ ○ ○ ○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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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中美企業國際觀光旅

館：符合規定。 

 

3.中美企業國際觀光旅

館：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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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私立德安啟智教養院： 

(1)建議大門接通道處，應可全面舖成坡道，不必另加扶手。 

(2)建議昇降設備點字應設於按鍵左側，副操控盤應距離牆面適中位置。 

(3)建議無障礙停車位應設置無障礙停車位立式標誌，標誌圖尺寸不得小於 90 公

分×90 公分，停車格線之顏色應為藍色，下車區應為白色斜線，以利區別。 

2.暨南大學： 

(1)建議設置傾斜鏡面及緊急求助鈴；馬桶應設置靠背(水箱作為靠背需考慮其平

整及耐壓性)；馬桶另ㄧ側之扶手應為可動式﹙可為掀起式或水平移動式﹚。

(2)建議應設輪椅觀眾席位。 

3.中美企業國際觀光旅館： 

(1)建議應於入口明顯處設置無障礙設施位置告示牌及引導行進方向之標示。 

(2)建議室外坡道應順平。 

(3)建議昇降設備點字應設於按鍵左側。 

(4)建議設置傾斜鏡面及緊急求助鈴，馬桶另ㄧ側之扶手應為可動式﹙可為掀起

式或水平移動式﹚。 

(5)建議浴室改為橫拉門。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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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彰化縣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彰化縣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19 日 
副召集人：毛正羽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林進興、李殿華、張文華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情形：總列管

案件數多，造成改善完成率偏低，建

議增加承辦人員之人力，方可達預期

目標。 

2.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

管理及運用情形：自編及自籌經費偏

低，建議應增加經費來源，以利相關

業務推動。 

3.勘檢人員培訓管理之執行情形：審查

小組委員應儘速取得培訓證書，以增

加公信力。 

4.勘檢人員培訓管理之執行情形：審查

小組委員尚有新任委員未取得培訓證

書，請儘速督促委員參加培訓講習。 

5.其他：各單位辦理成效建議應有相關

佐證資料，以利評分。 

（以下空白） 

1.名倫養護中心： 

符合規定。 

2.溪湖鎮公所： 

(1)全區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之引導標誌。 

3.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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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1 彰化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彰化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一)社會福利機構 

建 築 物 名 稱 名倫養護中心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社會福利機構 ˇ ˇ ˇ ˇ ˇ ˇ ○ ˇ ˇ ○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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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1.名倫養護中心：符合規

定。 

 

1.名倫養護中心：符合規

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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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2 彰化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彰化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三)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溪湖鎮公所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政 府 機 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引導設施不符規定扣 0.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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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溪湖鎮公所： 

(1)全區應於明顯處所設

置行動不便者使用設

施之引導標誌。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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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3 彰化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彰化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二)醫院 

建 築 物 名 稱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醫 院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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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1.彰濱秀傳紀念醫院：符

合規定。 

 

1.彰濱秀傳紀念醫院：符

合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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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名倫養護中心： 

(1)建議應於入口明顯處設置無障礙設施位置告示牌及引導行進方向之標示。 

(2)建議樓梯兩端扶手應作端部防勾撞處理，扶手水平延伸，不得突出於走道

上。 

(3 建議昇降設備點字應設於按鍵左側，鏡面應調整高度，出入口前方 60 公分處

之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至按鈕處）。 

(4)建議廁所靠牆之ㄧ側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設置門擋，以防止夾手；建議廁

所馬桶側面牆壁應裝置 L 型扶手，另一側之扶手應為可動式﹙可為掀起式或

水平移動式﹚並加裝求助鈴。 

(5)建議無障礙停車位應設置無障礙停車位立式標誌，標誌圖尺寸不得小於 90 公

分×90 公分，停車格線之顏色應為藍色，下車區應為白色斜線，以利區別。 

2.溪湖鎮公所： 

(1)建議應於入口明顯處設置無障礙設施位置告示牌及引導行進方向之標示。 

(2)建議出入口大門處高低差部份應做斜坡處理。 

(3)建議樓梯兩端扶手應作端部防勾撞處理，扶手水平延伸，不得突出於走道

上。 

(4)建議副操控盤應距離牆底面 20 公分以上。 

(5)建議廁所扶手應改為活動式扶手，鏡子應傾斜 15 度。 

(6)建議無障礙停車位應設置無障礙停車位立式標誌，標誌圖尺寸不得小於 90 公

分×90 公分，停車格線之顏色應為藍色，下車區應為白色斜線，以利區別，

並且下車處應平順。 

3.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1)建議加強全院區應於明顯處設置無障礙設施位置告示牌及引導行進方向之標

示。 

(2)建議廁所馬桶側面牆壁應裝置 L 型扶手，另一側之扶手應為可動式﹙可為掀

起式或水平移動式﹚。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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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雲林縣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雲林縣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18 日 
副召集人：石朝理 
出席單位：教育部、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金桐、楊德明、呂建利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雲林縣政府 97 年表現較 96 年進步許

多值得嘉許，但因運作起步較慢，尚

有進步空間，建議可與其他縣市做經

驗交流。 

2.85 年 11 月 27 日後新建公共建築物之

設置情形： 

(1)關於執行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

設施及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證書

案件抽查項目，建議於申請建照時

應請設計人提供培訓講習證書。 

(2)關於建造執照抽查項目，建議請依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研

訂適用抽查及審查表格。 

3.85 年 11 月 27 日前既有公共建築物之

改善情形： 

(1)關於建立總列管清冊項目，清查率

仍然偏低請加強，另 97 年修法後

新增列管之使用類組應一併清查。

(2)建議貴府召開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

會議，制定提用替代改善計畫認定

原則，藉由通案處理對策提出民眾

參考之依循。 

4.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

管理及運用情形：關於建築物無障礙

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來源項目，改善

基金剛成立，應儘速溢注經費並開始

運作。 

5.其他辦理推動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

環境相關事項：關於非屬建築物無障

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其他改善經

費運用項目，建議貴府應先彙整各位

之無障礙相關經費預算編列總表，再

由各單位說明，以利委員通盤了解。 

(以下空白) 

1.環球技術學院圖書館： 

符合規定。 

2.梁耿福安養中心(新樂園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 

符合規定。 

3.台大醫院雲林分院虎尾院區： 

(1)樓梯梯級之終端 30 公分處應配合

設置引導設施。 

(2)廁所盥洗室內部應設置固定扶手或

迴轉扶手。(供正跨座及側移式)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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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1 雲林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雲林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五)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 

建 築 物 名 稱 環球技術學院圖書館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圖 書 館 ˇ ˇ ˇ ˇ ○ ˇ ˇ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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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環球技術學院圖書

館：符合規定。 

1.環球技術學院圖書

館：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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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2 雲林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雲林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一)社會福利機構 

建 築 物 名 稱 梁耿福安養中心(新樂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社會福利機構 ˇ ˇ ˇ ˇ ˇ ˇ ○ ˇ ˇ ○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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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梁耿福安養中心(新樂

園老人長期照顧中

心)：符合規定。 

 

2.梁耿福安養中心(新樂

園老人長期照顧中

心)：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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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3 雲林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雲林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二)醫院 

建 築 物 名 稱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虎尾院區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醫 院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  ✕ ✕   

扣  分  小  計      -0.3  -0.3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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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台大醫院雲林分院虎

尾院區： 

(1)樓梯梯級之終端 30

公分處應配合設置引

導設施。 

3.台大醫院雲林分院虎

尾院區： 

(2)廁所盥洗室，內部應

設置固定扶手或迴轉

扶手。(供正跨座及

側移式)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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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環球技術學院圖書館： 

(1)昇降設備室外按鍵點字錯置，請改善；另建議加設昇降設備標誌立牌。 

(2)建議加設廁所盥洗室標誌立牌。 

(3)建議加設汽車停車位標誌立牌，並且其後方的機車停車位上標示及位置均不

明顯，建議改善。 

2.梁耿福安養中心(新樂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無建議事項。 

3.台大醫院雲林分院虎尾院區： 

(1)建議樓梯引導設施應為材質變化非為顏色變化。 

(2)建議公用廁所洗手台加設扶手，病房廁所扶手裝錯應更正，馬桶側邊固定式

扶手改為活動式扶手。 

(3)建議建議無障礙停車位應設置無障礙停車位立式標誌，標誌圖尺寸不得小於

90 公分×90 公分，停車格線之顏色應為藍色，下車區應為白色斜線，以利區

別。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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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嘉義縣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嘉義縣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17 日 
副召集人：石朝理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呂建利、黃精智、林俊福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85 年 11 月 27 日後新建公共建築物之

設置情形：關於建造執照抽查項目，

建議請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

範」研訂適用抽查及審查表格。 

2.85 年 11 月 27 日前既有公共建築物之

改善情形： 

(1)關於建立總列管清冊項目，公共建

築物分類中如銀行、寺廟等於建築

法都有修正規定，請縣府對於建築

法修正部分加強清查追蹤列管。 

(2)建議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部分，應

增加其他障別；且建議縣府於不符

規定建築物業主提出改善困難時，

應輔導與追蹤，協助其提報改善計

畫。 

3.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

管理及運用情形：關於建築物無障礙

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來源項目，請務

必控管資金專款專用於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設備改善。 

4.勘檢人員培訓管理之執行情形：關於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培訓率項

目，建議一級主管應率先參加培訓講

習。 

(以下空白) 

1.水上國民小學新教學校舍：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之標誌。 

2.福茂庭園養護中心：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之標誌。 

(2)建築物出入口至道路建築線間設有

引導設施之通路；該通路寬度不得

小於 1.3 公尺。 

3.交通部嘉義監理站： 

(1)昇降設備出入口前方 60 公分處之

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地板面

應設置引導設施至按鈕處) 

(以下空白) 

 



 3-107 

表 3.14.1 嘉義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嘉義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水上國民小學新教學校舍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 ˇ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標誌不符規定扣 0.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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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水上國民小學新教學

校舍：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

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

標誌，標誌應與國際

符號標誌同。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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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2 嘉義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嘉義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一)社會福利機構 

建 築 物 名 稱 福茂庭園養護中心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安 養 中 心 ˇ ˇ ˇ ˇ ˇ ˇ ○ ˇ ˇ ○ ○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0.1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標誌不符規定扣 0.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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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福茂庭園養護中心：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

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

標誌。 

2.福茂庭園養護中心： 

(2)建築物出入口至道路

建築線間設有引導設

施之通路；該通路寬

度不得小於 1.3 公

尺。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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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3 嘉義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嘉義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三)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交通部嘉義監理站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政 府 機 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0.1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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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交通部嘉義監理站： 

(1)昇降設備出入口前方

60 公分處之地板面

應設置引導設施。

(地板面應設置引導

設施至按鈕處)。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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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水上國民小學新教學校舍： 

(1)建議將標誌設置更明顯而不要平貼於門面或牆面。 

(2)室外引導通路不明顯且中斷。 

(3)樓梯警示帶與地面材質相近，建議改善。 

(4)昇降設備建議改垂直牆面立式標誌。 

(5)廁所盥洗室建議將醫療馬桶改一般馬桶，設垂直於牆壁的標誌牌，洗手台設

置扶手。 

2.福茂庭園養護中心： 

(1)標誌，標示不明顯。 

(2)引導設施，應標示更清楚 

(3)室外引導通路，未從建築線引至室內入口。 

(4)坡道及扶手，應設置二層扶手。 

(5)廁所盥洗室，馬桶增設活動扶手及牆壁改 L型扶手。 

(6)浴室，建議設置迴轉扶手，固定扶手不符規格。 

3.交通部嘉義監理站： 

(1)建議改善樓梯扶手，樓梯扶手若為圓形直徑約為 2.8-4 公分，其他形狀者，

外緣周邊長 9-13 公分。 

(2)建議昇降設備增加立牌標誌，並且二樓以上增加引導設施。 

(3)建議廁所盥洗室馬桶增加活動扶手，臉盆上方鏡子太高建議改善。 

(4)建議停車位下車處地坪為植草磚應改善。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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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嘉義市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嘉義市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19 日 
副召集人：石朝理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林俊福、劉金鐘、徐文志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市政府對本業務推動有所進步，如資

料整理、宣導講習等，所製作無障礙

宣導影片，立意良好值得嘉許。 

2.85 年 11 月 27 日前既有公共建築物之

改善情形： 

(1)在建立總列管清冊項目部份，對於

建築法修正後各類使用類組適用無

障礙設施部份均有新規定，建議市

府應重新清查列管。 

(2)關於分類、分期、分區改善執行計

畫及期限之擬定，對於尚未改善完

成之公共建築物，應限期改善，並

對於設施的改善應達到可及性、可

用性、安全性等原則。 

3.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

管理及運用情形：請加強溝通儘速讓

議會通過並建立會計制度。 

4.其他辦理推動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

環境相關事項：有關公寓大廈針對通

道、消防、騎樓等項目提撥改善補

助，值得嘉許。 

(以下空白) 

1.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 

(1)廁所盥洗室所設置之門應可使行動

不便者自由進出及使用。 

2.台灣嘉義地方法院： 

(1)樓梯梯級之終端 30 公分處應配合

設置引導設施。 

(2)廁所盥洗室內部應設置固定扶手或

迴轉扶手。(供正跨座及側移式) 

3.嘉義基督教醫院： 

(1)廁所盥洗室內部應設置固定扶手或

迴轉扶手。(供正跨座及側移式) 

(2)昇降設備出入口前方 60 公分處之

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地板面

應設置引導設施至按鈕處)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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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1 嘉義市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嘉義市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0.1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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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

學： 

(1)廁所盥洗室，所設置

之門應可使行動不便

者自由進出及使用。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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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2 嘉義市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嘉義市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三)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台灣嘉義地方法院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政 府 機 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  ✕    

扣  分  小  計      -0.1  -0.1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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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台灣嘉義地方法院： 

(1)樓梯梯級之終端 30

公分處應配合設置引

導設施。 

2.台灣嘉義地方法院： 

(2)廁所盥洗室內部應設

置固定扶手或迴轉扶

手。(供正跨座及側

移式)。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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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2 嘉義市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嘉義市政府 

使 用 類 別 (二)醫院 

建 築 物 名 稱 嘉義基督教醫院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醫 院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 ✕    

扣  分  小  計       -0.1 -0.1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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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嘉義基督教醫院： 

(1)廁所盥洗室，內部應

設置固定扶手或迴轉

扶手。(供正跨座及

側移式) 

3.嘉義基督教醫院： 

(1)昇降設備，出入口前

方 60 公分處之地板

面應設置引導設施。

(地板面應設置引導

設施至按鈕處)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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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無建議事項。 

2.台灣嘉義地方法院： 

(1)建議坡道應可再檢討坡度，並且坡道扶手勿凸出護牆前緣。 

(2)建議廁所盥洗室設置兩側扶手，目前的扶手有危險性請確實加以固定。 

(3)建議停車位可劃設於大門坡道前空地，如依然設置於原處，請於標誌下增設

服務專線電話。 

3.嘉義基督教醫院： 

(1)建議引導標誌應連續並且設於明顯處。 

(2)建議室內通路走廊高低差超過 20 公分，應兩邊設置扶手。 

(3)建議樓梯扶手應水平延伸並做防勾撞處理。 

(4)建議廁所門應設置防夾手設施。 

(5)建議停車位的設置應從管理面改善停車場的使用方便性。 

(8)建議新大樓劃設復康巴士上下車區。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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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臺南縣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臺南市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11 日 
副召集人：石朝理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張文華、楊德明、蔡再相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新建公共建築物之設置情形：建議加

強勘檢小組的功能，使其能加速使用

執照的核發並減少不必要的錯誤發

生。 

2.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情形：請加強

既有建築物之審查及勘檢，以確保勘

檢結果符合規定。 

3.勘檢人員培訓管理之執行情形：改善

諮詢及審查小組之培訓率仍有進步空

間，應儘速完成人員之培訓講習。 

（以下空白） 

1.菩提教養院：符合規定。 

2.六甲國中： 

(1)全區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之引導標誌。 

(2)樓梯底板至其直下方樓板淨高未達

1.9 公尺部份應加設防護柵（設

施）。 

3.台南啟聰學校： 

(1)全區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之引導標誌。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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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1 臺南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臺南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一) 社會福利機構 

建 築 物 名 稱 菩提教養院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社會福利機構 ˇ ˇ ˇ ˇ ˇ ˇ ○ ˇ ˇ ○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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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菩提教養院：符合規

定。 

 

 
1.菩提教養院：符合規

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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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2 臺南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臺南市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六甲國中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 ˇ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0.1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標誌不符規定扣 0.1 分。 

 



 3-126 

現場會勘記錄(二) 
2.六甲國中： 

(1)全區應於明顯處所設

置行動不便者使用設

施之引導標誌。 

 

2.六甲國中： 

(2)樓梯樓梯底板至其直

下方樓板淨高未達

1.9 公尺部份應加設

防護柵（設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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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3 臺南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臺南市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台南啟聰學校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標誌不符規定扣 0.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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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台南啟聰學校： 

(1)全區應於明顯處所設

置行動不便者使用設

施之引導標誌。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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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菩提教養院：無建議事項。 

2.六甲國中：無建議事項。 

3.台南啟聰學校： 

(1)室外引導通路與路邊有高程差，建議改善。 

(2)建議鏡子應傾斜，扶手調整高度。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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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 臺南市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臺南市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11 日 
副召集人：石朝理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麥仁華、林精智、林丙申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情形： 

(1)集合住宅改善率偏低，建議協商各

相關單位訂定具有鼓勵誘導之策

略，提高其改善意願。 

(2)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

善諮詢及審查小組遴聘(派)肢體、

視覺障礙等障別團體代表比例不

足，應儘速改善。 

(以下空白) 

1.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天主教瑞復益智

中心： 

(1)廁所盥洗室內部應設置固定扶手或

迴轉扶手。(供正跨座及側移式) 

2.財團法人台南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1)樓梯樓梯底板至其直下方樓板淨高

未達 1.9 公尺部份應加設防護柵

(設施)。 

3.台南市警察局交通隊暨拖吊車辦公

廳： 

(1)全區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之引導標誌。 

(2)樓梯樓梯兩側應裝設扶手，扶手應

連續不得中斷。 

(3)電梯應裝設點字、語音系統(妥適)

及供其使用之操作盤。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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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1 臺南市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臺南市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一)社會福利機構 

建 築 物 名 稱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天主教瑞復益智中心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社會福利機構 ˇ ˇ ˇ ˇ ˇ ˇ ○ ˇ ˇ ○ ○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0.2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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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

天主教瑞復益智中

心： 

(1)廁所盥洗室內部應設

置固定扶手或迴轉扶

手。(供正跨座及側

移式)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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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2 臺南市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臺南市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財團法人台南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 ˇ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0.1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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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財團法人台南私立慈

濟高級中學： 

(1)樓梯樓梯底板至其直

下方樓板淨高未達

1.9 公尺部份應加設

防護柵(設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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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3 臺南市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臺南市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三)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台南市警察局交通隊暨拖吊車辦公廳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政 府 機 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 ✕     

扣  分  小  計      -0.1 -0.2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引導標誌不符規定扣 0.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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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台南市警察局交通隊

暨拖吊車辦公廳： 

(1)全區應於明顯處所設

置行動不便者使用設

施之引導標誌。 

 

3.台南市警察局交通隊

暨拖吊車辦公廳： 

(2)樓梯樓梯兩側應裝設

扶手，扶手應連續不

得中斷。 

 

 
3.台南市警察局交通隊

暨拖吊車辦公廳： 

(3)電梯應裝設點字、語

音系統(妥適)及供其

使用之操作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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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天主教瑞復益智中心： 

(1)建議廁所馬桶側面牆壁應裝置 L 型扶手，另一側之扶手應為可動式﹙可為掀

起式或水平移動式﹚。 

(2)建議廁所內設置之緊急求助鈴，其按鈕應設置兩處，一處在距離馬桶前緣往

後 15 公分、馬桶座位上 60 公分處，另一處在馬桶前緣往前 35 公分、高 35

公分處，且按鈕應明確標示。 

(3)建議廁所應採用橫向拉門，靠牆之ㄧ側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設置門擋，

以防止夾手。 

2.財團法人台南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1)建議應於入口明顯處設置無障礙設施位置告示牌及引導行進方向之標示。 

(2)建議加強全區引導設施系統。 

(3)廁所內設置之緊急求助鈴，其按鈕應設置兩處，一處在距離馬桶前緣往後

15 公分、馬桶座位上 60 公分處，另一處在馬桶前緣往前 35 公分、高 35 公

分處，且按鈕應明確標示。 

(4)廁所應採用橫向拉門，靠牆之ㄧ側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設置門擋，以防

止夾手。 

(5)廁所洗面盆兩側及前方環繞洗臉盆設置扶手，扶手高於洗面盆邊緣 1~3 公

分。 

3.台南市警察局交通隊暨拖吊車辦公廳： 

(1)建議應於入口明顯處設置無障礙設施位置告示牌及引導行進方向之標示。 

(2)建議加強全區引導設施系統。 

(3)廁所洗面盆兩側及前方環繞洗臉盆設置扶手，扶手高於洗面盆邊緣 1~3 公

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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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高雄縣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高雄縣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4 日 
副召集人：謝偉松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教育部 督導委員：呂建利、林丙申、林俊福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85 年 11 月 27 日前既有公共建築物之

改善情形： 

(1)既有建築之列管因縣府建照、使照

仍未全面電子化，僅就立案管委會

社區清查，其列管數量恐有失真之

虞，建議藉由「現勘」及「使照」

清查資料，以建立確實之資訊。 

(2)建議列管清冊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70 條規定之使用類組分類列管。 

(3)縣府針對需提替代改善方案於改善

諮詢委員會審查之案件，建議會議

前可請建築師公會先行會勘並草擬

替代改善方案之改善執行要點措

施，此項執行方式立意良好，值得

讚許。 

(以下空白) 

1.曾文志養護機構： 

(1)標誌應與國際符號標誌同。 

2.仁武鄉公所活動中心： 

(1)標誌應與國際符號標誌同。 

(2)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之標誌。 

3.前峰國中： 

(1)樓梯梯級之終端 30 公分處應配合

設置引導設施。 

(2)樓梯兩側應裝設扶手，扶手應連續

不得中斷。 

(3)引導行動不便者進出建築物設置之

延續性設施，以引導其行進方向或

協助其界定通路位置或注意前行路

況。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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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1 高雄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高雄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一) 社會福利機構 

建 築 物 名 稱 曾文志養護機構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社會福利機構 ˇ ˇ ˇ ˇ ˇ ˇ ○ ˇ ˇ ○ ○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標誌不符規定扣 0.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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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曾文志養護機構： 

(1)標誌應與國際符號標

誌同。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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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2 高雄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高雄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六)集會場、活動中心 

建 築 物 名 稱 仁武鄉公所活動中心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活 動 中 心 ˇ ˇ ˇ ˇ ˇ ○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0.1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標誌不符規定扣 0.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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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仁武鄉公所活動中心： 

(1)標誌應與國際符號標

誌同。 

 

2.仁武鄉公所活動中心： 

(2)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

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

標誌。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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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3 高雄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高雄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前峰國中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 ˇ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     ✕      

扣  分  小  計 0.1     -0.2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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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前峰國中： 

(1)梯級之終端 30 公分處

應配合設置引導設

施。 

3.前峰國中： 

(2)樓梯兩側應裝設扶

手，扶手應連續不得

中斷。 

3.前峰國中： 

(3)引導行動不便者進出

建築物設置之延續性

設施，以引導其行進

方向或協助其界定通

路位置或注意前行路

況。(停車位通路上之

排水溝格柵孔隙過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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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曾文志養護機構： 

(1)建議坡道與引導設施位置調整對調，較能順暢進出。 

(2)建議無障礙停車位地坪應加強整平，以利輪椅使用進出。 

2.仁武鄉公所活動中心：無建議事項。 

3.前峰國中： 

(1)建議改善通往無障礙停車位通路上之排水溝格柵(因孔隙過大)。 

(2)建議無障礙停車位地坪應加強整平，以利輪椅使用進出。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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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 屏東縣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屏東縣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5 日 
副召集人：謝偉松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會計室、 督導委員：柯坤男、張文華、盧武雄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85 年 11 月 27 日後新建公共建築物之

設置情形： 

(1)總列管清冊資料與實際數據無法吻

合，清冊資料仍有部份未填具，請

加強整理及更新使其內容更為完

善，以利後續追蹤管理。 

(2)使照核發與勘檢建議委員應以分組

方式執行(如分為審查諮詢小組或

勘檢小組)協助辦理。 

2.85 年 11 月 27 日前既有公共建築物之

改善情形： 

(1)審查諮詢小組委員僅 12 位，人員

略顯不足，建議應增加專家學者成

員比例，以協助貴府各項無障礙業

務之推動。 

(2)建議增加諮詢及審查小組開會次

數，以增加案件執行效率。 

3.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

管理及運用情形： 

(1)建議可與縣內身心障礙團體或府內

教育單位共同辦理無障礙教育宣

導。(如國中、國小教育研習營) 

(2)建議對於未能於期限改善完成之建

築物應予以處罰，以利整體無障礙

環境業務之推動。 

4.其他：建議無障礙專屬網頁內設置雙

向交流之留言版，除供民眾使用，並

可監督案件後續辦理情形。 

(以下空白) 

1.台灣電力公司屏東區營業處：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之標誌。 

(2)室內通路走廊，供行動不便者使用

之坡道，其坡度不得超過 1：12。

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內外通路、走

廊有高低差時，亦同。 

(3)樓梯梯級之終端 30 公分處應配合

設置引導設施；梯緣未臨接牆部

份，應設置高出梯級踏面 5 公分防

護緣；樓梯兩側應裝設扶手，扶手

應連續不得中斷。 

2.清境家園長期照護中心： 

(1)室外引導通路，建築物出入口至道

路建築線間設有引導設施之通路；

該通路寬度不得小於 1.3 公尺。 

(2)樓梯底板至其直下方樓板淨高未達

1.9 公尺部份應加設防護柵(設

施)；樓梯兩側應裝設扶手，扶手

應連續不得中斷。 

(3)廁所盥洗室內部應設置固定扶手或

迴轉扶手；附設於一般廁所內者，

其淨寬度不得小於 1.5 公尺，淨深

度不得小於 1.6 公尺。 

3.美和技術學院： 

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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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1 屏東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屏東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二)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台灣電力公司屏東區營業處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政 府 機 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  ✕  ✕    

扣  分  小  計    -0.2  -0.3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標誌不符規定扣 0.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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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台灣電力公司屏東區營

業處：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

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

標誌。 

 

1.台灣電力公司屏東區營

業處： 

(2)室內出入口，地面應

順平，以利輪椅通

行。 

1.台灣電力公司屏東區營

業處： 

(3)樓梯梯級之終端 30 公

分處應配合設置引導

設施；梯緣未臨接牆

部份，應設置高出梯

級踏面 5 公分防護

緣；樓梯兩側應裝設

扶手，扶手應連續不

得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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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2 屏東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屏東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一) 社會福利機構 

建 築 物 名 稱 清境家園長期照護中心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社會福利機構 ˇ ˇ ˇ ˇ ˇ ˇ ○ ˇ ˇ ○ ○ 

不 合 格 項 目 ✕     ✕  ✕    

扣  分  小  計 -0.1     -0.1  -0.2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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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清境家園長期照護中

心： 

(1)室外引導通路，建築

物出入口至道路建築

線間設有引導設施之

通路；該通路寬度不

得小於 1.3 公尺。 

2.清境家園長期照護中

心： 

(3)樓梯底板至其直下方

樓板淨高未達 1.9 公

尺部份應加設防護柵

(設施)；樓梯兩側應

裝設扶手，扶手應連

續不得中斷。 

2.清境家園長期照護中

心： 

(3)廁所盥洗室應設置固

定扶手或迴轉扶手；

附設於一般廁所內

者，其淨寬度不得小

於 1.5 公尺，淨深度

不得小於 1.6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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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3 屏東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屏東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美和技術學院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 ˇ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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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美和技術學院：符合規

定。 

3.美和技術學院：符合規

定。 

3.美和技術學院：符合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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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台灣電力公司屏東區營業處： 

(1)建議應加強全區整體性引導標誌及設施。 

(2)建議主要出入口地面高差達 1公分時，應加設斜坡。 

(3)建議室外樓梯樓梯底板至其直下方樓板淨高未達 1.9 公尺部份應加設防護柵

(設施)。 

(4)建議昇降設備之點字應設置於左側。 

(5)建議無障礙廁所盥洗室入口地面高差達 0.5 公分時，應加設斜坡。 

2.清境家園長期照護中心： 

(1)建議無障礙標誌應加大，以利辨識使用。 

(2)建議室外引導通路主要入口地面有高低差，建議應順平。 

(3)建議浴室加設垂直扶手。 

3.美和技術學院： 

(1)建議引導設施應能正確引導使用者至昇降設備(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至按鈕

處)。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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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 宜蘭縣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宜蘭縣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2 日 
副召集人：楊模麟 
出席單位：教育部、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羅榮源、林奕辰、歐陽昇、王

武烈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勘檢人員培訓管理之執行情形：關於

建管人員培訓率項目，「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規範」己發布實施，建議

建管人員及勘檢小組委員應踴躍參加

說明會或回訓。 

2.其他： 

(1)「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為

通用設計，無障礙設施使用人包括

老人、行動不便者、孕婦、幼兒

等，規範內容無使用醫療馬桶，坡

道不鋪設導盲磚，請縣府注意各項

設施之規範內容。 

(2)建議領有教育部補助款之學校，其

各項設施改善標準應以「建築物無

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設計改善。 

(以下空白) 

1.竹安身心障礙養護院： 

符合規定。 

2.壯圍國中： 

符合規定。 

3.國立陽明大學附設宜蘭醫院： 

(1)昇降設備出入口前方 60 公分處之

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地板面

應設置引導設施至按鈕處) 

(2)昇降設備應裝設點字、語音系統

(妥適)及供其使用之操作盤。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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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1 宜蘭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宜蘭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一)社會福利機構 

建 築 物 名 稱 竹安身心障礙養護院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社會福利機構 ˇ ˇ ˇ ˇ ˇ ˇ ○ ˇ ˇ ○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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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竹安身心障礙養護

院：符合規定。 

1.竹安身心障礙養護

院：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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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2 宜蘭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宜蘭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壯圍國中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 ˇ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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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壯圍國中：符合規

定。 

2.壯圍國中：符合規

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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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3 宜蘭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宜蘭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二)醫院 

建 築 物 名 稱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宜蘭醫院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醫 院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1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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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國立陽明大學附設宜

蘭醫院： 

(1)昇降設備，出入口前

方 60 公分處之地板

面應設置引導設施。

(地板面應設置引導

設施至按鈕處) 

3.國立陽明大學附設宜

蘭醫院： 

(2)昇降設備，應裝設點

字、語音系統(妥適)

及供其使用之操作

盤。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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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竹安身心障礙養護院： 

(1)建議加強全區整體性無障礙設施標誌及引導設施。 

(2)建議改善視聽室坡道。 

(3)建議無障礙樓梯最好設置於無障礙電梯附近。 

(4)建議昇降設備正操作盤需設置點字，點字不要貼在按鍵上，內部副操作盤不

需要設點字。 

(5)建議拆除廁所盥洗室之醫療馬桶，改為一般馬桶。 

(6)建議停車位應劃設標準停車格及下車區。 

2.壯圍國中： 

(1)建議加強全區整體性無障礙設施標誌及引導設施。 

(2)建議昇降設備內部副操作盤不需要設點字。 

3.國立陽明大學附設宜蘭醫院： 

(1)建議改善樓梯扶手，扶手形狀可為圓形、橢圓形，圓形直徑約為 2.8 至 4 公

分，其他形狀者，外緣周邊長 9至 13 公分。 

(2)建議病房浴廁入口鋪設鋼板妨礙出入請改善，另拆除醫療馬桶，改為一般馬

桶。 

(以下空白) 

 



 3-162 

表 3.21 花蓮縣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花蓮縣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8 日 
副召集人：楊模麟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林震富、王武烈、林奕辰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花連縣政府整體無障礙業務的推動 97

年表現較 96 年進步許多值得鼓勵嘉

許。 

2.85 年 11 月 27 日後新建公共建築物之

設置情形： 

(1)「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己

發布實施，因此新建建築物之抽查

作業應確實，以避免不必要的拆除

修改。 

(2)對於己領得建造執照但仍未領取使

用執照之建築物，於使用執照核發

勘檢時，請儘量勸導業主依「建築

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標準施

作。 

3.85 年 11 月 27 日前既有公共建築物之

改善情形：建議依修法後之技術規則

第 170 條各使用類組條件檢視目前之

總列管案件數及分類、分期、分區改

善執行計畫及期限之擬定。 

4.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

管理及運用情形：建議增加基金規模

及基金來源。 

5.其他：建議貴府無障礙主辦單位及其

他單位辦理之相關無障礙導及講習活

動，於督導時陳列相關資料及成果，

以利委員查核。 

(以下空白) 

1.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符合規定。 

2.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 

(1)樓梯梯級之終端 30 公分處應配合

設置引導設施。 

(2)昇降設備出入口前方 60 公分處之

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地板面

應設置引導設施至按鈕處) 

3.宜昌國小仁里分校附設幼稚園立德托

兒所： 

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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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1 花蓮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花蓮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 ˇ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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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

驗國民小學：符合規

定。 

1.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

驗國民小學：符合規

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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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2 花蓮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花蓮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七)寺院、宮廟、教會、殯儀館 

建 築 物 名 稱 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教 會 ˇ ˇ ˇ ˇ ˇ ○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 ✕     

扣  分  小  計      -0.25 -0.25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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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財團法人真耶穌教

會： 

(1)樓梯梯級之終端 30

公分處應配合設置引

導設施。 

2.財團法人真耶穌教

會： 

(2)昇降設備出入口前方

60 公分處之地板面

應設置引導設施。

(地板面應設置引導

設施至按鈕處)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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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3 花蓮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花蓮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宜昌國小仁里分校附設幼稚園立德托兒所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 ˇ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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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宜昌國小仁里分校附

設幼稚園立德托兒

所：符合規定。 

3.宜昌國小仁里分校附

設幼稚園立德托兒

所：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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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1)建議加強全區整體性無障礙設施標誌及引導設施。 

(2)建議昇降設備正操作盤需設置點字，點字不要貼在按鍵上，內部副操作盤不

需要設點字。 

(3)建議廁所盥洗室馬桶側面牆壁裝置 L 型扶手，馬桶另ㄧ側之扶手應為可動式

﹙可為掀起式或水平移動式﹚。 

(4)建議無障礙停車位應設置無障礙停車位立式標誌，標誌圖尺寸不得小於 90

公分×90 公分，停車格線之顏色應為藍色，下車區應為白色斜線，以利區

別。 

2.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 

(1)建議入口緩坡可以增設扶手。 

(2)建議廁所盥洗室拆除殘障廁所標示牌，廁所盥洗室內應設置緊急求助鈴，其

按鈕應設置兩處，一處在馬桶前緣往後 15 公分、馬桶座位上 60 公分處，另

一處在馬桶前緣往前 35 公分、高 35 公分處，且按鈕應明確標示上方緊急求

助鈴。 

3.宜昌國小仁里分校附設幼稚園立德托兒所： 

(1)建議廁所的鏡子其鏡面底端與地板面距離不得大於 90 公分，或設置傾斜鏡

面；鏡子的高度應在 90 公分以上。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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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臺東縣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臺東縣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15 日 
副召集人：王武烈(代)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王武烈、蔡再相、李訓良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臺東縣政府整體無障礙業務的推動 97

年表現較 96 年進步許多值得鼓勵嘉

許。 

2.新建公共建築物之設置情形：「建築

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己發布實

施，因此新建建築物之抽查作業應確

實依新規範標準執行。 

2.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情形： 

(1)既有建築物除應分類、分期、分區

提出改善計畫，並應確實由縣府執

行改善後的複勘。 

(2)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的培訓率以及

遴聘(派)肢體、視覺障礙等障別團

體代表比例不足，應儘速改善。 

(3)建議依修法後之技術規則第 170 條

各使用類組條件檢視目前之總列管

案件數，排除非屬適用之建築物。

3.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

管理及運用情形： 

(1)基金管理委員會雖己成立，但仍未

經議會同意，請儘速送議會審查。

(2)自編及自籌經費偏低，建議應增加

經費來源，以利相關業務推動。 

4.其他：建議公會監督現場施作手冊，

避免營造廠採用衛生設備廠商提供之

錯誤標準圖。 

(以下空白) 

1.台東市衛生所： 

符合規定。 

2.馬蘭榮家宿舍： 

(1)樓梯，梯級之終端應在 30 公分處

設置引導警示設施、樓梯底板至其

直下方樓板淨高未達 1.9 公尺部份

應加設防護柵(設施)、樓梯兩側應

裝設扶手，扶手應連續不得中斷。

3.台東大學教室： 

(1)標誌，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

者使用設施之標誌。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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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1 臺東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臺東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四) 衛生所 

建 築 物 名 稱 台東市衛生所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衛 生 所 ˇ ˇ ˇ ˇ ○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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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台東市衛生所：符合規

定。 

1.台東市衛生所：符合規

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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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2 臺東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臺東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一) 社會福利機構 

建 築 物 名 稱 馬蘭榮家宿舍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社會福利機構 ˇ ˇ ˇ ˇ ˇ ˇ ○ ˇ ˇ ○ ○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0.5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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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馬蘭榮家宿舍： 

(1)梯級之終端應在 30 公

分處設置引導警示設

施。 

2.馬蘭榮家宿舍： 

(2)樓梯底板至其直下方

樓板淨高未達 1.9 公

尺部份應加設防護柵

(設施)。 

2.馬蘭榮家宿舍： 

(3)樓梯兩側應裝設扶

手，扶手應連續不得

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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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3 臺東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臺東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台東大學教室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郵 局 ˇ ˇ ˇ ˇ ○ ˇ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引導設施不符規定扣 0.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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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台東大學教室：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

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

標誌。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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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台東市衛生所： 

(1)建議廁所馬桶除側面 L 型扶手，另一側加裝可動式﹙可為掀起式或水平移動

式﹚扶手輔助。 

(2)建議無障礙車位下車處地面整平。 

2.馬蘭榮家宿舍： 

(1)建議電梯點字應貼於按鍵左邊。 

(2)建議昇降機出入口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於按鈕處。 

(3)建議無障礙車位下車處地面整平。 

3.台東大學教室： 

(1)建議無障礙坡道設置扶手並移除起始點之水溝孔蓋。 

(2)建議昇降機出入口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於按鈕處。 

(3)建議廁所門把距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ㄧ側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設

置門擋，以防止夾手。 

(4)建議馬桶加裝側邊活動式﹙掀起式或水平移動式﹚扶手與求助鈴。 

(5)建議重新整體規劃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引導標誌。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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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澎湖縣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15 日 
副召集人：謝偉松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江俊明、楊檔巖、盧武雄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85 年 11 月 27 日前既有公共建築物之

改善情形：建議審查勘檢小組委員增

加專家學者成員比例。 

2.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

管理及運用情形： 

(1)建議研商離島基金列為自編預算項

目之可行性。 

(2)建議縣府教育單位可籌辦無障礙教

育研習活動。 

3.勘檢人員培訓管理之執行情形：改善

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之聘用應優先考

慮是否有參加培訓講習訓練證書。 

4.其他：建議府內各局處應加強橫向聯

繫工作，以利推動無障礙各項業務之

進行。 

(以下空白) 

1.澎湖海事學校：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之標誌。 

(2)樓梯梯級之終端 30 公分處應配合

設置引導設施。 

2.澎南復健中心：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之標誌。 

3.水產試驗所辦公大樓：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之標誌。 

(2)避難層出入口地面應順平，以利輪

椅通行。 

(3)樓梯底板至其直下方樓板淨高未達

1.9 公尺部份應加設防護柵(設

施)。 

(4)停車位應設於便捷處。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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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1 澎湖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澎湖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海事學校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 ˇ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0.2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標誌不符規定扣 0.3 分 

 



 3-180 

現場會勘記錄(一) 
2.澎湖海事學校：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

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

標誌。 

2.澎湖海事學校： 

(2)樓梯底板至其直下方

樓板淨高未達 1.9 公

尺部份應加設防護柵

(設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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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2 澎湖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澎湖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四) 衛生所 

建 築 物 名 稱 澎南復健中心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衛 生 所 ˇ ˇ ˇ ˇ ○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標誌不符規定扣 0.15 分 

 



 3-182 

現場會勘記錄(二) 

1.澎南復健中心：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

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

標誌。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3-183 

表 3.23.3 澎湖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澎湖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三)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水產試驗所辦公大樓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 ˇ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   ✕     ✕ 

扣  分  小  計   -0.1   -0.3     -0.3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標誌不符規定扣 0.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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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水產試驗所辦公大樓：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

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

標誌。 

3.水產試驗所辦公大樓： 

(2)避難層出入口地面應

順平，以利輪椅通

行。 

3.水產試驗所辦公大樓： 

(4)停車位應設於便捷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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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澎湖海事學校： 

(1)建議廁所的鏡子其鏡面底端與地板面距離不得大於 90 公分，或設置傾斜鏡

面；鏡子的高度應在 90 公分以上。 

2.澎南復健中心： 

(1)建議廁所的鏡子其鏡面底端與地板面距離不得大於 90 公分，或設置傾斜鏡

面；鏡子的高度應在 90 公分以上。 

(2)建議室內通路走廊防滑措施應改善。 

(3)建議加強全區整體性無障礙設施標誌及引導設施。 

3.水產試驗所辦公大樓： 

(1)建議廁所的鏡子其鏡面底端與地板面距離不得大於 90 公分，或設置傾斜鏡

面；鏡子的高度應在 90 公分以上。 

(2)建議加強全區整體性無障礙設施標誌及引導設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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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金門縣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金門縣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23 日 
副召集人：石朝理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柯坤男、徐文志、麥仁華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金門縣政府建管人員對於無障礙生活

環境相關業務資料整理詳細、精確，

足見貴府對無障礙業務工作的努力及

用心，值得肯定及嘉許。 

2.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情形： 

(1)貴府主動依據新發布之設計規範研

訂勘檢表，值得鼓勵。 

(2)建議將改善前後照片上網公布，以

達教育與宣傳之效。 

(3)既有建築物總列管案件可依 97 年

07 月 1 日發布實施之建築技術規

則第 170 條規定重新檢討，排除非

屬適用之建築物。 

3.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

管理及運用情形：建議應增加自籌經

費及來源，以利相關業務推動。 

(以下空白) 

1.金門縣身心障礙者福利機構： 

符合規定。 

2.金門縣畜產試驗所遊客中心： 

(1)樓梯梯級踏面不得突出，且應加設

防滑條。 

(2)樓梯底板至其直下方樓板淨高未達

1.9 公尺部份應加設防護柵(設

施)。 

3.金湖鎮多年國小教室：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之標誌。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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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1 金門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金門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一) 社會福利機構 

建 築 物 名 稱 金門縣身心障礙者福利機構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社會福利機構 ˇ ˇ ˇ ˇ ˇ ˇ ○ ˇ ˇ ○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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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金門縣身心障礙者福利

機構：符合規定。 

1.金門縣身心障礙者福利

機構：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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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2 金門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金門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三) 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金門縣畜產試驗所遊客中心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政 府 機 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0.2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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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金門縣畜產試驗所遊客

中心： 

(1)梯級踏面不得突出，

且應加設防滑條。 

2.金門縣畜產試驗所遊客

中心： 

(2)樓梯底板至其直下方

樓板淨高未達 1.9 公

尺部份應加設防護柵

(設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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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3 金門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金門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金湖鎮多年國小教室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 ˇ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引導設施不符規定扣 0.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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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金湖鎮多年國小教室：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

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

標誌。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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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金門縣身心障礙者福利機構： 

(1)建議浴室出入口處高低差部份應做斜坡處理。 

2.金門縣畜產試驗所遊客中心： 

(1)建議昇降設備出入口前方 60 公分處之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至按鈕處。 

(2)建議廁所的鏡子其鏡面底端與地板面距離不得大於 90 公分，或設置傾斜鏡

面；鏡子的高度應在 90 公分以上。 

3.金湖鎮多年國小教室： 

(1)建議廁所摺疊拉門增設門扣或門鎖，並且廁所盥洗室內應設置緊急求助鈴，

其按鈕應設置兩處，一處在馬桶前緣往後 15 公分、馬桶座位上 60 公分處，

另一處在馬桶前緣往前 35 公分、高 35 公分處，且按鈕應明確標示上方緊急

求助鈴。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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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 連江縣政府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連江縣政府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22 日 
副召集人：毛正羽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王武烈、羅榮源、張文華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新建公共建築物之設置情形：「建築

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己發布實

施，因此新建建築物之抽查作業應確

實，以避免延誤使用執照之核發時

程。 

2.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情形： 

(1)既有建築物總列管案件可依 97 年

07 月 1 日發布實施之建築技術規

則第 170 條規定重新檢討，排除非

屬適用之建築物。 

(2)諮詢審議小組開會次數雖達離偏遠

及離島型每年至少 2 次之標準，建

議貴縣仍可努力加開會議，協助貴

縣既有建築之改善率。 

（以下空白） 

1.連江縣衛生局： 

符合規定。 

2.馬中第一期校舍： 

符合規定。 

3.風管處北竿戰爭公園展館： 

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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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1 連江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連江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三) 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連江縣衛生局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政 府 機 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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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連江縣衛生局：符合

規定。 

1.連江縣衛生局：符合

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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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2 連江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連江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六) 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馬中第一期校舍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 ˇ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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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馬中第一期校舍：符

合規定。 

 
2.馬中第一期校舍：符

合規定。 

（以上空白） （以上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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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3 連江縣政府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連江縣政府 

使 用 類 別 (三)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風管處北竿戰爭公園展館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政 府 機 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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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3.風管處北竿戰爭公園

展館：符合規定。 

3.風管處北竿戰爭公園

展館：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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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連江縣衛生局：無建議事項。 

(1)建議應於入口明顯處設置無障礙設施位置告示牌及引導行進方向之標示。 

(2)建議樓梯兩端扶手應作端部防勾撞處理，扶手水平延伸，不得突出於走道

上。 

(3)建議廁所馬桶側面牆壁應裝置 L 型扶手，另一側之扶手應為可動式﹙可為掀

起式或水平移動式﹚。 

(4)建議無障礙停車位可改設於地下室，並依新規範規定，停車位應設置無障礙

停車位標誌，標誌圖尺寸不得小於 90 公分×90 公分，停車格線之顏色應為

藍色，下車區應為白色斜線，以利區別。 

2.馬中第一期校舍： 

(1)建議昇降機各樓乘場入口兩側之門框或牆柱上所裝設顯示樓層的數字符號高

度調整。 

(2)建議第一期和第二期之停車位可集中留設同時規劃。 

3.風管處北竿戰爭公園展館： 

(1)建議應於入口明顯處設置無障礙設施位置告示牌及引導行進方向之標示。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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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公園管理處督導考核會議及現勘紀錄 

本（97）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考核紀錄彙整如下所示： 

表 3.26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1 日 
副召集人：劉慶男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本署國公組 督導委員：楊檔嚴、林進興、謝東儒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結果 

1.新建公共建築物之設置情形：新建建

築物於核發使用執照之前，應由改善

諮詢及審查小組參與勘檢，合格後方

可核發使用執照。 

2.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情形：公共建

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及

審查小組應依規定定期召開會議。 

3.勘檢人員培訓管理之執行情形：建議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成員應儘速完成

無障礙培訓。 

4.其他： 

(1)建議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之會議記

錄可置於網頁公布。 

(2)對於二子坪無障礙步道提供身心障

礙者戶外體驗的無障礙空間及休閒

環境立意良好，值得鼓勵，建議應

多予宣導，以充分發揮其設置目

的。 

(以下空白) 

1.菁山自然中心： 

(1)室外引導通路，引導行動不便者進

出建築物設置之延續性設施，以引

導其行進方向或協助其界定通路位

置或注意前行路況等相關設施不明

確。 

2.二子坪簡易服務站： 

符合規定。 

3.湖山國小：(既有建築物) 

詳委員建議事項。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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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1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使 用 類 別 (三)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菁山自然中心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政 府 機 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0.5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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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菁山自然中心： 

(1)引導行動不便者進出

建築物設置之延續性

設施，以引導其行進

方向或協助其界定通

路位置或注意前行路

況等相關設施不明

確。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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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2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使 用 類 別 (九)公共廁所 

建 築 物 名 稱 二子坪簡易服務站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公 共 廁 所 ˇ ˇ ˇ ˇ ○ ○  ˇ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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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二子坪簡易服務站：符

合規定。 

2.二子坪簡易服務站：符

合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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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3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使 用 類 別 (十六)學校 

建 築 物 名 稱 湖山國小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學 校 ˇ ˇ ˇ ˇ ○ ˇ ○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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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湖山國小：(既有建築

物) 

(1)建議停車標誌應於明

顯處所設置並且應符

合現行規範之尺寸。 

(2)建議停車位的地面標

示及格線顏色應符合

現行規範之規定。 

3.湖山國小：(既有建築

物) 

(3)建議斜坡道之扶手應

連續。 

3.湖山國小：(既有建築

物) 

(4)建議廁所馬桶應改為

一般式，緊急求助鈴

故障應檢修，馬桶與

洗臉盆間應設置活動

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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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菁山自然中心： 

(1)建議應加強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標誌。 

(2)建議應加強大門室外引導通路設施。 

(3)建議斜坡設置應以大門出入口為優先設置處。 

(4)建議電梯點字應設置於按鍵左側。 

2.二子坪簡易服務站： 

(1)建議應加強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標誌。 

3.湖山國小：(既有建築物) 

(1)建議停車標誌應於明顯處所設置並且應符合現行規範之尺寸。 

(2)建議停車位的地面標示及格線顏色應符合現行規範之規定。 

(3)建議斜坡道之扶手應連續。 

(4)建議梯級之終端 30 公分處應配合設置引導設施、樓梯兩側應裝設扶手，扶手

應連續不得中斷。 

(5)建議廁所馬桶應改為一般式，緊急求助鈴故障應檢修，馬桶與洗臉盆間應設

置活動扶手。 

(以下空白) 

 



 3-210 

表 3.27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3 日 
副召集人：揚模麟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羅榮源、林奕辰、歐陽昇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85 年 11 月 27 日前既有公共建築物之

改善情形：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審查

諮詢小組委員應有遴聘(派)一定比例

之肢體、視覺障礙等障別團體代表。 

2.勘檢人員培訓管理之執行情形：改善

諮詢及審查諮詢小組成員應儘速完成

培訓講習。 

3.其他：95、96 年度督導委員督導意見

或建議事項之辦理情形或回應項目，

武陵國民賓館及富野度假村尚未改善

完成，請積極督導改善。 

(以下空白) 

1.武陵管理站： 

符合規定。 

2.台灣櫻花鉤吻鮭生態中心： 

符合規定。 

3.武陵富野度假村： 

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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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7.1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使 用 類 別 (三)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武陵管理站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政 府 機 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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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武陵管理站：符合規

定。 

1.武陵管理站：符合規

定。 

(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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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7.2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使 用 類 別 (三)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台灣櫻花鉤吻鮭生態中心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政 府 機 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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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台灣櫻花鉤吻鮭生態

中心：符合規定。 

2.台灣櫻花鉤吻鮭生態

中心：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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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7.3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使 用 類 別 (十二)國際觀光飯店 

建 築 物 名 稱 武陵富野度假村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飯 店 ˇ ˇ ˇ ˇ ○ ○ ○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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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武陵富野度假村：符

合規定。 

3.武陵富野度假村：符

合規定。 

(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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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武陵管理站： 

(1)建議坡道過斜不易推輪椅，請改善。 

2.台灣櫻花鉤吻鮭生態中心： 

(1)建議增設全區整體性引導設施。 

(2)建議廁所入口坡道應修補順平，另求救鈴故障應修復。 

3.武陵富野度假村： 

(1)建議增設全區整體性引導設施。 

(2)建議坡道應增設扶手。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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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12 日 
副召集人：揚模麟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林震富、林敏哲、江俊明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若當年度無新建公共建築物之列管案

件，建議檢討高山型國家公園是否繼

續列入督導之必要性。 

2.建議玉管處持續推動導覽文宣品中無

障礙設施位置引導之建置。 

3.建議玉管處轄內所有列管之廁所都能

符合無障礙標準。 

（以下空白） 

1.水里遊客中心：（既有建築物） 

詳委員建議事項。 

2.玉山警察隊：（既有建築物） 

詳委員建議事項。 

3.玉管處宿舍：（既有建築物） 

詳委員建議事項。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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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1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使 用 類 別 (三) 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水里遊客中心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政 府 機 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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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水里遊客中心：（既有

建築物） 

(1)建議廁所馬桶側面應

裝置 L 型扶手，另一

側之扶手應為可動式

﹙可為掀起式或水平

移動式﹚並加裝求助

鈴。 

1.水里遊客中心：（既有

建築物） 

(2)建議小便斗扶手改為

一字型扶手。 

1.水里遊客中心：（既有

建築物）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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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2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使 用 類 別 (三) 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玉山警察隊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政 府 機 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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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玉山警察隊：（既有建

築物）符合規定。 

2.玉山警察隊：（既有建

築物）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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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3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使 用 類 別 (十五)集合住宅 

建 築 物 名 稱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宿舍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集 合 住 宅 ○ ˇ ˇ ○ ○ ○ ○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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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玉管處宿舍：（既有建

築物） 

(1)建議昇降機各樓乘場

入口兩側之門框或牆

柱上應裝設顯示樓層

的數字符號（含點

字），出入口前方地

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

至按鈕處。 

3.玉管處宿舍：（既有建

築物）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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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水里遊客中心：（既有建築物） 

(1)建議廁所馬桶側面應裝置 L 型扶手，另一側之扶手應為可動式﹙可為掀起式

或水平移動式﹚並加裝求助鈴。 

(2)建議小便斗扶手改為一字型扶手。 

2.玉山警察隊：（既有建築物）無建議事項。 

3.玉管處宿舍：（既有建築物） 

(1)建議昇降機各樓乘場入口兩側之門框或牆柱上應裝設顯示樓層的數字符號

（含點字），出入口前方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於按鈕處。 

（以下空白） 

 



 3-226 

表 3.29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9 日 
副召集人：楊模麟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林震富、林敏哲、歐陽昇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85 年 11 月 27 日前既有公共建築物之

改善情形：關於分類、分期、分區改

善執行計畫及期限之擬定項目，因國

家公園列管改善案件數量少，建議採

取個案管理積極改善。 

2.97 年第一季填報自我評核成果之執行

情形：自評表各項考評事項應呈列佐

證資料以利委員查核。 

3.其他辦理事項： 

(1)建議國家公園能著重發揮整體特

色，將無障礙空間納入園區整體設

計，並提升其服務性質，如採無障

礙公車串聯各景點，增設無障礙步

道。 

(2)國家公園管理處非一般縣市政府，

對於多數設施都需自行編列預算做

改善，因此建議國家公園內之公共

廁所都有設計無障礙廁所。 

4.綠水管理站的停車位，建議應依新發

布實施之「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

範」設計改善。 

(以下空白) 

1.閣口生態環教中心：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之標誌，標誌應與國際符號標

誌同。 

2.天祥遊客中心： 

符合規定。 

3.伊達斯廳： 

(1)坡道、通路、走廊之高低差未達

75 公分者，其坡度不得超過表列

之規定。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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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9.1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使 用 類 別 (三)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閣口生態環教中心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政 府 機 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標誌不符規定扣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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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閣口生態環教中心：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

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

標誌，標誌應與國際

符號標誌同。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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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9.2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使 用 類 別 (三)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天祥遊客中心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政 府 機 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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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天祥遊客中心：符合

規定。 

2.天祥遊客中心：符合

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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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9.3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政府 

使 用 類 別 (十一)戲院、電影院、歌廳、演藝場 

建 築 物 名 稱 伊達斯廳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放 映 室 ˇ ˇ ˇ ˇ ○ ○ ○ ˇ  ○ ○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0.5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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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伊達斯廳： 

(1)室內通路走廊，坡

道、通路、走廊之高

低差未達 75 公分

者，其坡度不得超過

表列之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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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閣口生態環教中心：無建議事項。 

2.天祥遊客中心： 

(1)建議應於明顯處所設置全區體性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標誌及引導設施。 

(2)建議樓梯梯級之終端 30 公分處應配合設置引導設施，兩側應裝設扶手，扶

手應連續不得中斷。 

3.伊達斯廳： 

(1)建議觀眾席增設無障礙觀眾席標誌。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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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0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2 日 
副召集人：謝偉松 
出席單位：本署建管組、本署國公組 督導委員：李訓良、楊德明、麥仁華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結果 

1.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情形：建議未

改善完成案件應盡速限期改善完成並

且對於不合格之建築物未能改善之原

因應詳加調查並找出解決對策，以提

高整體改善執行率。 

2.改善基金之管理及運用情形：建議對

於不合格之建築物應確實執行處罰。 

3.勘檢人員培訓管理之執行情形：請加

強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培訓率，

以利無障礙業務推動。 

4.其他： 

(1)建議依 97 年 7 月 1 日發布實施後

之技術規則第 170 條各使用類組條

件檢視目前之總列管案件數，排除

非屬適用之建築物。 

(2)建議將 95 年度現場勘檢之海洋生

物博物館之改善資料採個案管理並

建立勘檢紀錄表輔以圖片說明。 

(以下空白) 

1.墾丁夏都沙灘酒店： 

(1)浴室內部應設置固定扶手或迴轉扶

手。(供正跨座及側移式)。 

(2)梯級踏面不得突出，且應加設防滑

條、梯級斜面不得大於 2 公分、梯

緣未臨接牆部份，應設置高出梯級

踏面 5公分防護緣。 

2.鵝鸞鼻國家公園： 

(1)引導行動不便者進出建築物設置之

延續性設施，以引導其行進方向或

協助其界定通路位置或注意前行路

況。 

3.墾丁悠活渡假村：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之標誌。 

(2)梯級之終端 30 公分處應配合設置

引導設施、梯緣未臨接牆部份，應

設置高出梯級踏面 5公分防護緣。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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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0.1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使 用 類 別 (十二)國際觀光飯店  

建 築 物 名 稱 墾丁夏都沙灘酒店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國際觀光飯店 ˇ ˇ ˇ ˇ ○ ○ ○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0.2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引導設施不符規定扣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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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墾丁夏都沙灘酒店： 

(1)浴室內部應設置固定

扶手或迴轉扶手。 

 

1.墾丁夏都沙灘酒店： 

(2)梯級踏面不得突出，

且應加設防滑條、梯

級斜面不得大於 2 公

分、梯緣未臨接牆部

份，應設置高出梯級

踏面 5公分防護緣。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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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0.2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使 用 類 別 (三)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鵝鸞鼻國家公園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政 府 機 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引導設施不符規定扣 0.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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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鵝鸞鼻國家公園：(既有

建築物) 

(1)引導行動不便者進出

建築物設置之延續性

設施，以引導其行進

方向或協助其界定通

路位置或注意前行路

況。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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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0.3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使 用 類 別 (十二)國際觀光飯店  

建 築 物 名 稱 墾丁悠活渡假村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國際觀光飯店 ˇ ˇ ˇ ˇ ○ ○ ○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      

扣  分  小  計      -0.3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註：引導設施不符規定扣 0.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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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墾丁悠活渡假村： 

(1)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

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

標誌。 

3.墾丁悠活渡假村： 

(2)梯緣未臨接牆部份，

應設置高出梯級踏面

5 公分防護緣、梯級

之終端 30 公分處應配

合設置引導設施。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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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墾丁夏都沙灘酒店： 

(1)建議加強整體性引導設施與標誌系統。 

(2)建議設置符合現行規定之無障礙停車位，並在明顯處標示行動不便者停車位

標誌(立柱式)。 

(3)建議坡道及扶手設置服務鈴。 

2.鵝鸞鼻國家公園： 

(1)建議加強整體性引導設施與標誌系統。 

(2)建議坡道及扶手加設防勾撞處理。 

3.墾丁悠活渡假村： 

(1)建議加強整體性引導設施與標誌系統。 

(3)建議梯緣未臨接牆部份，應設置高出梯級踏面 5 公分防護緣、樓梯兩側應裝

設扶手，扶手應連續不得中斷。 

(5)建議昇降設備出入口前方 60 公分處之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地板面應設

置引導設施至按鈕處) 

(6)建議廁所盥洗室近洗手台位置固定扶手改設為活動式、廁所盥洗室內應設置

緊急求助鈴，其按鈕應設置兩處，一處在距離馬桶前緣往後 15 公分、馬桶座

位上 60 公分處，另一處在馬桶前緣往前 35 公分、高 35 公分處，且按鈕應明

確標示。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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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會議及現勘紀錄 

受督導單位：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督導日期：97 年 9 月 22 日 
副召集人：石朝理 
出席單位：本署國公組、本署建管組 督導委員：柯坤男、徐文志、麥仁華 

督導會議委員建議意見 現地勘查情形 

1.金管處對於本次無障礙生活環境督導

相關業務資料整理詳細、精確，值得

肯定及嘉許。 

2.新建公共建築物之設置情形：新建公

共建築物之設置情形：「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規範」己發布實施，因此

新建建築物之抽查作業應確實，以避

免延誤使用執照之核發時程。 

2.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情形： 

(1)既有建築物，未改善完成部分，仍

請持續協調辦理。 

(2)既有建築物總列管案件可依 97 年

07 月 1 日發布實施之建築技術規

則第 170 條規定重新檢討，排除非

屬適用之建築物。 

(3)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

善諮詢及審查小組，遴聘(派)肢

體、視覺障礙等障別團體代表比例

不足 1/3，應儘速改善。 

(以下空白) 

1.翟山坑道前公廁： 

符合規定。 

2.乳山遊客中心： 

符合規定。 

3.蔣經國紀念館：(既有建築物) 

詳委員建議事項。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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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1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現場會勘紀錄(一)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一) 

縣 市 別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使 用 類 別 (九) 公共廁所 

建 築 物 名 稱 翟山坑道前公廁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公 共 廁 所 ˇ ˇ ˇ ˇ ○ ○  ˇ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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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一) 

1.翟山坑道前公廁：符合

規定。 

1.翟山坑道前公廁：符合

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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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2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現場會勘紀錄(二)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二) 

縣 市 別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使 用 類 別 (三) 政府機關 

建 築 物 名 稱 乳山遊客中心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政 府 機 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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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二) 
2.乳山遊客中心：符合規

定。 

2.乳山遊客中心：符合規

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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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3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現場會勘紀錄(三) 

現  場  會  勘  紀  錄(三) 

縣 市 別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使 用 類 別 (五)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 

建 築 物 名 稱 蔣經國紀念館 

依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表 

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 

建築物 

名稱/種類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紀 念 館 ˇ ˇ ˇ ˇ ○ ˇ ˇ ˇ   ○ 

不 合 格 項 目            

扣  分  小  計            

說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不符合規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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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記錄(三) 
3.蔣經國紀念館：(既有建

築物) 

(1)建議地面應順平，以

利輪椅通行。 

3.蔣經國紀念館：(既有建

築物)符合規定。 

(以下空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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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翟山坑道前公廁： 

(1)建議應於入口明顯處設置無障礙設施位置告示牌及引導行進方向之標示。 

(2)建議廁所馬桶除側面 L 型扶手，另一側加裝可動式﹙可為掀起式或水平移動

式﹚扶手輔助。 

2.乳山遊客中心： 

(1)建議應於入口明顯處設置無障礙設施位置告示牌及引導行進方向之標示。 

(2)部分室內出入口處高低差，應做斜坡改善。 

3.蔣經國紀念館：(既有建築物) 

(1)建議地面應順平，以利輪椅通行。 

(2)建議繼續與軍方協調土地問題，儘速完成無障礙廁所。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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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督導考核成績 

一、97 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

督導成果分析 

二、97 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

督導業務評分指標成果分析

三、97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

督導現場會勘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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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督導考核成績 

一、97 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成果分析 

(一)都會型 

1、考核成績結果 

表 4.1.1 93〜97 年度都會型縣市督導考核成績總分表 

97 年等級 特優 特優 優 甲 甲 

縣市別 

 

年度 

台
北
市 

台
中
市 

高
雄
市 

台
南
市 

嘉
義
市 

93 年 85.20 74.30 78.50 45.20 3.00 

94 年 90.20 83.20 90.90 69.10 58.10 

95 年 91.20 61.90 87.60 60.50 67.80 

96 年 87.25 86.00 91.75 77.38 77.07 

97 年 95.77 95.13 94.67 89.87 89.62 

97 年等級 甲 甲 甲 乙 

縣市別 

 

年度 

桃
園
縣 

台
北
縣 

基
隆
市 

新
竹
市 

平
均 

93 年 36.80 89.40 36.10 44.50 54.78 

94 年 66.20 87.70 68.00 69.70 75.90 

95 年 87.00 72.30 81.50 71.80 75.73 

96 年 94.00 78.00 85.33 74.13 83.43 

97 年 88.67  87.50  84.50  76.53  88.91 

 

表 4.1.2 93〜97 年度都會型縣市敘述統計資料表 

年  度 93 年 94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 

平均數 54.78 75.90 75.73 83.43 88.91 

標準差 28.76 12.15 11.48 7.06 6.09 

最小值 3.00 58.10 60.50 74.13 76.53 

最大值 89.40 90.90 91.20 94.00 9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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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93〜97 年度都會型縣市督導考核成績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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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93〜97 年度都會型縣市平均成績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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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93〜97 年度都會型縣市標準差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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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成績結果分析 

（1）等級分析 

根據歷年成績分析等級評比方式結果得知，93、94 年度評

比結果並無特優等級縣市，95 年度僅台北市為優等級，96 年度

則增加為桃園縣及高雄市等兩縣市為優等級，97 年度則有台北

市、台中市等兩縣市為特優等級，高雄市為優等級，此結果代表

都會型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考核成果正逐年進步。 

（2）平均分數分析 

根據歷年平均成績分析結果得知，93 年度平均分數為

54.78，94 年度平均分數為 75.90，95 年度平均分數為 75.73，

96 年度平均分數為 83.43，97 年度平均分數為 88.91，此評比結

果代表都會型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考核成果逐年進步中。 

（3）標準差分析 

標準差是計算數據的離散程度，在考核分數的範圍內，標準

差分佈範圍愈大，表示離散程度大也就是說縣市之間的差距愈

大；反之，標準差分佈範圍愈小，表示離散程度小也就是說縣市

之間的差距愈小。 

根據歷年標準差分析評比結果得知，93 年度標準差為

28.76，94 年度標準差為 12.15，95 年度標準差為 11.48，96 年

度標準差為 7.06，97 年度標準差為 6.09，此評比結果代表都會

型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發展與推動在各縣市之間的差距逐年縮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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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鎮型 

1、考核成績結果 

表 4.1.3 93〜97 年度城鎮型縣市督導考核成績分數表 

97 年等級 優 甲 甲 甲 甲 甲 

縣市別 

 

年度 

高
雄
縣 

屏
東
縣 

台
中
縣 

宜
蘭
縣 

南
投
縣 

嘉
義
縣 

93 年 40.30  51.20 67.30 60.00 58.80  34.50 

94 年 53.10  67.10 64.50 86.40 60.70  60.30 

95 年 67.40  75.67 54.70 79.30 66.00  70.00 

96 年 90.33  74.83 88.30 87.83 73.83  71.55 

97 年 94.30  88.33 88.17 84.00 83.33  80.27 

97 年等級 乙 乙 乙 乙 乙 

縣
市
別 

台
南
縣 

新
竹
縣 

苗
栗
縣 

雲
林
縣 

彰
化
縣 

平
均 

93 年 51.20  43.90 65.70 45.70 73.40  53.82 

94 年 67.10  52.10 67.30 62.30 66.10  64.27 

95 年 66.00  67.50 63.50 61.67 72.50  67.66 

96 年 74.75  58.17 67.83 47.33 62.33  72.46 

97 年 78.93  76.33 75.27 74.40 73.63  81.57 

 

 

表 4.1.4 93〜97 年度城鎮型縣市敘述統計資料表 

年  度 93 年 94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 

平均數 53.82 64.27 66.78 72.49 81.30  

標準差 12.26 9.08 6.21 13.32 6.78  

最小值 34.50 52.10 54.70 47.33 73.63  

最大值 73.40 86.40 79.30 90.33 9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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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93〜97 年度城鎮型縣市督導考核成績統計圖 

53.82

64.27

67.66

72.46

81.5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93年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圖 4.1.5 93〜97 年度城鎮型縣市平均成績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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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93〜97 年度城鎮型縣市標準差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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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成績結果分析 

（1）等級分析 

根據歷年成績分析等級評比方式結果得知，93、94、95 年

度均無優等級縣市，96 年高雄縣為優等級，97 年高雄縣為優等

級，屏東縣、台中縣、宜蘭縣、南投縣、嘉義縣等縣市均晉升為

甲等級，此結果代表城鎮型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考核成果逐年進

步中。 

（2）平均分數分析 

根據歷年平均成績分析結果得知，93 年度平均分數為

53.82，94 年度平均分數為 64.27，95 年度平均分數為 66.78，

96 年度平均分數為 72.49，97 年度平均分數為 81.3，此評比結

果代表城鎮型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考核成果逐年進步中。 

（3）標準差分析 

標準差是計算數據的離散程度，在考核分數的範圍內，標準

差分佈範圍愈大，表示離散程度大，也就是說縣市之間的差距愈

大；反之，標準差分佈範圍愈小，表示離散程度小，也就是說縣

市之間的差距愈小。 

根據歷年標準差分析結果得知，93 年度標準差為 12.26，94

年度標準差為 9.08，95 年度標準差為 6.21，96 年度標準差為

13.32，97 年度標準差為 6.78，此評比結果代表 97 年度城鎮型

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各縣市之間的差距逐年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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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遠及離島型縣市考核成績 

1、考核成績結果 

表 4.1.5 93〜97 年度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督導考核成績分數表 

97 年等級 甲 甲 乙 乙 乙 

縣
市
別 

金
門
縣 

花
蓮
縣 

澎
湖
縣 

台
東
縣 

連
江
縣 

平
均 

93 年 70.60  55.20 64.30 35.50 8.20  46.76 

94 年 86.60  55.00 47.50 65.50 68.00  64.52 

95 年 83.30  54.70 69.50 58.50 79.83  69.16 

96 年 80.35  60.33 74.95 64.33 81.91  72.38 

97 年 88.96  81.17 79.36 79.30 77.16  81.13 

 

 

表 4.1.6 93〜97 年度偏遠及離島型縣市敘述統計資料表 

年  度 93 年 94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 

平均數 46.76 64.52 69.16 72.37 81.13 

標準差 25.30 14.84 12.61 9.63 4.57 

最小值 8.20 47.50 54.70 60.33 77.16 

最大值 70.60 86.60 83.30 81.91 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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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93〜97 年度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督導考核成績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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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93〜97 年度偏遠及離島型縣市平均成績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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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93〜97 年度偏遠及離島型縣市標準差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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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成績結果分析 

（1）等級分析 

根據歷年成績分析等級評比方式結果得知，93、94、95、97

年度均無優等級縣市，97 年金門縣及花蓮縣為甲等級，澎湖

縣，台東縣督導考核成績亦較 96 年進步，此結果代表偏遠及離

島型縣市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考核成果逐年進步中。 

（2）平均分數分析 

根據歷年平均成績分析結果得知，93 年度平均分數為

46.76，94 年度平均分數為 64.52，95 年度平均分數為 69.16，

96 年度平均分數為 72.38，97 年度平均分數為 81.13，此結果代

表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考核成果逐年進步中。 

（3）標準差分析 

標準差是計算數據的離散程度，在考核分數的範圍內，標準

差分佈範圍愈大，表示離散程度大，也就是說縣市之間的差距愈

大；反之，標準差分佈範圍愈小，表示離散程度小，也就是說縣

市之間的差距愈小。 

根據歷年標準差分析結果得知，93 年度標準差為 25.30，94

年度標準差為 14.84，95 年度標準差為 12.61，96 年度標準差為

9.63，97 年度標準差為 4.57，此結果代表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無

障礙生活環境業務考核各縣市之間的差距逐年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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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家公園管理處 

1、考核成績結果 

表 4.1.7 93〜97 年度國家公園管理處督導考核成績總分表 

97 年等級 特優 優 甲 甲 

縣市別

 

年度 

金
管
處 

玉
管
處 

太
管
處 

雪
管
處 

93 年 72.00  86.00  50.00  47.00  

94 年 85.00  96.00  63.00  60.00  

95 年 81.63  - 66.86  65.15  

97 年 95.67  91.33  88.41  87.48  

97 年等級 甲 乙 

縣市別

 

年度 

墾
管
處 

陽
管
處 

平均 

93 年 32.00  29.00  52.67  

94 年 72.00  86.00  77.00  

95 年 68.75  71.31  70.74  

97 年 84.54  75.91  87.22  

 

表 4.1.8 93〜97 年度國家公園管理處敘述統計資料表 

年  度 93 年 94 年 95 年 97 年 

平均數 56.22 77 70.74 87.22 

標準差 22.41 14.25 6.5 6.7 

最小值 29 60 65.15 75.9 

最大值 86 96 81.63 9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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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0 93〜97 年度國家公園管理處督導考核成績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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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1 93〜97 年度國家公園管理處平均成績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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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2 93〜97 年度國家公園管理處標準差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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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成績結果分析 

（1）等級分析 

根據歷年成績分析等級評比方式結果得知，93 年度無優等

級國家公園管理處，94 年度為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為特優等

級，故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免 95 年督導，95 年度無優等級國家

公園管理處，95 年並於督導檢討會中決議，內政部指定之特設

主管建築機關：本署所屬 6 個國家公園管理處，每二年一次。故

96 年度 6 個國家公園管理處免督導，97 年度為金門國家公園管

理處為特優等級，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為優等級，此評比結果代

表 6 個國家公園管理處之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考核成果正逐年進

步中。 

（2）平均分數分析 

根據歷年平均成績分析結果得知，93 年度平均分數為

56.22，94 年度平均分數為 77.00，95 年度平均分數為 70.74，

97 年度平均分數為 87.22，此評比結果代表 6 個國家公園管理處

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考核成果逐年進步中。 

（3）標準差分析 

標準差是計算數據的離散程度，在考核分數的範圍內，標準

差分佈範圍愈大，表示離散程度大也就是說縣市之間的差距愈

大；反之，標準差分佈範圍愈小，表示離散程度小也就是說縣市

之間的差距愈小。 

根據歷年標準差分析結果得知，93 年度標準差為為 22.41，

94 年度標準差為 14.25，95 年度標準差為 6.5， 97 年度標準差

為 6.7，此評比結果代表偏遠及離島型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各縣

市之間的差距逐年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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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7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業務評分指標成果分析 

(一)都會型縣市各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 

1、85 年 11 月 27 日後新建公共建築物之設置情形 

表 4.2.1 97 年度都會型縣市第一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平均分數 得分率 

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送系

統提報內政部營建署統計

單位 

2 2.00 100.00% 

按規定更新清冊內容 2 1.96 98.15% 

建立

總列

管清

冊 
提報清冊內容完整詳實 2 1.96 98.15% 

執行公共建築物之設計人未領有公

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

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

證書案件抽查（依建造執照及雜項

執照規定審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

要點 5第 2項） 

8 7.96 99.54% 

使用執照核發勘檢率達 100% 6 6.00 100.00% 

一
、
85
年
11
月
27
日
後
新
建
公
共
建
築
物
之

設
置
情
形 

分數小計 20 19.89 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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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提報內政部營建署統計單位 

1-1-2  按規定更新清冊內容 

1-1-3  提報清冊內容完整詳實 

 

1-2    執行公共建築物之設計人未領有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

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證書案件抽查 

 1-3    使用執照核發勘檢率達 100% 

 

 

 
圖 4.2.1 97 年度都會型縣市第一項業務得分率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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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97 年度第一項「85 年 11 月 27 日後新建公共建築物之設置

情形」評分指標中統計成績分析得分率結果得知： 

（1）在建立總列管清冊部份：各縣市於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提

報內政部營建署統計單位、按規定更新清冊內容及提報清冊內容

完整詳實等評分項目平均得分約為 98%，分析其主要未能得分的

部分為提報清冊內容完整詳實，都會型縣市其新建列管案件數量

較多，且核發使用執照前之會勘次數及改善完成日期未能詳實填

具等為原因。 

（2）建立總列管清冊之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提報內政部營建署

統計單位、執行公共建築物之設計人未領有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

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證書案件抽查

及使用執照核發勘檢率達 100%評分項目得分率均在 99%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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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年 11 月 27 日前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情形 

表 4.2.2 97 年度都會型縣市第二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平均得分 得分率 

建立總列管清冊 2.00 1.89  94.44% 

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送系

統提報內政部營建署統計

單位 

2.00 2.00  100.00%

按規定公布不合格建築物

清冊 
4.00 2.00  100.00%

建立總列管清

冊 

依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按季

更新清冊內容 
1.00 1.00  100.00%

計畫擬定完成 1.00 1.00  100.00%

確實公告計畫，依照進度

執行，是否依設定目標達

成 

3.00 2.81  93.83% 

分類、分期、

分區改善執行

計畫及期限之

擬定 
總改善完成率 8.00 2.93  36.57% 

審查諮詢小組委員有否遴

聘（派）肢體、視覺障礙

等障別團體代表 

1.00 0.89  88.89% 公共建築物行

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改善諮詢

及審查小組 

替代改善計畫之諮詢、指

導、認定、審核及改善完

竣勘檢 

5.00 4.93  98.52% 

二
、
85
年
11
月
27
日
前
既
有
公
共
建
築
物
之
改
善
情
形 

分數小計 27.00 19.44  7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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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建立總列管清冊 

2-1-2  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提報內政部營建署統計單位 

2-1-3  按規定公布不合格建築物清冊 

2-1-4  依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按季更新清冊內容 

 

2-2-1  計畫擬定完成 

2-2-2  確實公告計畫，依照進度執行，是否依設定目標達成 

2-2-3  總改善完成率 

 

2-3-1  審查諮詢小組委員有否遴聘（派）肢體、視覺障礙等障別團

體代表 

2-3-2  替代改善計畫之諮詢、指導、認定、審核及改善完竣勘檢 

 

 

 

 
圖 4.2.2 97 年度都會型縣市第二項業務得分率統計圖 

 

根據 96 年度第二項「85 年 11 月 27 日前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

情形」評分指標中統計成績分析得分率結果得知： 

（1）在建立總列管清冊部份：各縣市於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提

報內政部營建署統計單位、按規定更新清冊內容及提報清冊內容

完整詳實等評分項目得分率均在 90%以上。 

（2）在分類、分期、分區改善執行計畫及期限之擬定部份：都會型縣

市在計畫擬定完成項目有 100%得分率，在確實公告計畫方面，

依照進度執行，是否依設定目標達成項目有 93%得分率，在總改

善完成率項目僅有 36.57%得分率，較 96 年 18.24%得分率進步許

多，分析其主要未能得分之原因發現主要為都會型縣市之既有建

築物列管案件數量較為龐大，且大部份公有建築物之改善預算均

需透過按年度編列，在每年編列額度有其上限，故因此造成既有

建築物之改善率得分率偏低之現象。 

（3）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評分項目得

分率分別為 88%及 98%，分析未能得分原因後發現部份縣市對於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會議之召開次數過少，導致小組未能發揮真

正之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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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管理及運用情形 

表 4.2.3 97 年度都會型縣市第三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平均得分 得分率 

是否執行處罰 6.00 4.59  76.54% 
依身心障礙者

保護法第 71

條執行情形 
罰鍰繳收率及未繳納

罰鍰移送強制執行 
2.00 1.70  85.19% 

經議會通過並建立會計制度 0.00 至-1.00 -0.22  - 

成立管理委員會 0.00 至-1.00 0.00  - 

自編預算 4.00 3.83  95.83% 建築物無障礙

設備與設施改

善基金來源 自籌收入 2.00 1.67  83.33% 

辦理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 2.00 1.96  98.15% 

推廣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之教

育宣導及研究發展 
2.00 1.81  90.74% 

三
、
建
築
物
無
障
礙
設
備
與
設
施
改
善
基
金
之
管
理
及
運
用

情
形 

分數小計 18.00 15.35  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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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71 條執行情形-是否執行處罰 

3-1-2  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71 條執行情形-罰鍰繳收率及未繳納 

罰鍰移送強制執行 

 3-2    經議會通過並建立會計制度 

 3-3    成立管理委員會 

 

3-4-1  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來源-自編預算 

3-4-2  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來源-自籌收入 

 3-5    辦理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 

 3-6    推廣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之教育宣導及研究發展 

 

 

 
 

圖 4.2.3 97 年度都會型縣市第三項業務得分率統計圖 

根據 97 年度第三項「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管理

及運用情形」評分指標中統計成績分析得分率結果得知： 

（1）在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71 條執行情形部份：各縣市於是否執

行處罰項目得分率為 76%；罰鍰繳收率及未繳納罰鍰移送強制執

行項目得分率為 85%，此統計結果顯示己有超過半數的縣市依身

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71條規定執行處罰。 

（2）在建立會計制度項目平均得分為-0.22，此統計結果顯示部份都

會型縣市仍待辦理經議會通過並建立會計制度。 

（3）在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來源部份，自編預算評分項

目得分率為 95%，自籌收入評分項目得分率為 83%，透過資料分

析發現大部份縣市均有自籌收入或募款，各縣市金額變異雖大，

但均能有效得分。 

（4）在辦理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及推廣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

設施之教育宣導及研究發展部份得分率均在 90%以上，該項評分

指標主要是利用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辦理各項活

動，各縣市均能利用基金辦理推廣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之教

育宣導及研究發展，故能得到較高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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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勘檢人員培訓管理之執行情形 

表 4.2.4 97 年度都會型縣市第四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平均得分 得分率 

建管人員培訓率達 80% 4.00 4.00 100.00%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培訓

率達 90%（離島地區達 80％）
3.00 2.56 85.19% 

四
、
勘
檢
人
員
培
訓
管

理
之
執
行
情
形 

分數小計 7.00 6.56 9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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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管人員培訓率達 80% 

 2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培訓率達 90%（離島地區達 80％）
 

圖 4.2.4 97 年度都會型縣市第四項業務得分率統計圖 

根據 97 年度第四項「勘檢人員培訓管理之執行情形」評分指標

中統計成績分析得分率結果得知：由於建管人員流動率高及諮詢及審

查小組人員在每年一聘之制度等原因下，導致無障礙整體執行上未能

妥善銜接，故未能達到較高分數，兩項評分項目之得分率分別為 100%

及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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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填報自我評核成果之執行情形 

表 4.2.5 97 年度都會型縣市第五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平均得分 得分率 

96 年第 3、4季、97 年第 1季

自評，依規定時間提報完成 
2.00 1.89 94.44% 

自評表各項填寫完竣確實 2.00 1.96 94.44% 

按季依規定時間函報本署並依

實際情況更新資料 
1.00 1.00 100.00% 

五
、
填
報
自
我
評
核
成
果
之
執
行

情
形 

分數小計 5.00 4.85 9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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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96 年第 3、4季、97 年第 1 季自評，依規定時間提報完成 

 5-2    自評表各項填寫完竣確實 

 5-3    按季依規定時間函報本署並依實際情況更新資料 
 

圖 4.2.5 97 年度都會型縣市第五項業務得分率統計圖 

 

根據 97 年度第五項「97 年第 1 季、第 2 季填報自我評核成果之

執行情形」評分指標中統計成績分析得分率結果得知：各縣市均能按

時更新及函報各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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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辦理推動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相關事項 

表 4.2.6 97 年度都會型縣市第六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平均得分 得分率 

95、96 年度督導委員督導意見或建

議事項之辦理情形或回應 
4.00 3.85 96.30% 

完成建立無障礙環境專屬網頁、專

屬電子信箱及專線電話等 
2.00 2.00 100.00% 

交辦案件完成

情形 

轄內有營建署於 95 年

11 月公布 203 處不合

格建築物清冊內建築

物之改善完成情形 

2.00 1.50 75.00% 

受督導機關主辦單位（建管、使

管）及其他單位（如社政、教育、

計畫、工務、城鄉發展（都市發

展）…等）辦理相關事項之成效 

3.00 2.67 88.89% 

非屬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

基金之其他改善經費運用 
3.00 2.85 95.06% 

六
、
其
他
辦
理
推
動
公
共
建
築
物
無
障
礙
生
活
環
境
相
關
事
項 

分數小計 14.00 12.87 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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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94、95 年度督導委員督導意見或建議事項之辦理情形或回應

 6-2    完成建立無障礙環境專屬網頁、專屬電子信箱及專線電話等

 

6-3    交辦案件完成情形-轄內有營建署於95年11月公布203處不

合格建築物清冊內建築物之改善完成情形 

 

6-4    受督導機關主辦單位（建管、使管）及其他單位（如社政、

教育、計畫、工務、城鄉發展（都市發展）…等）辦理相關

事項之成效 

 6-5    非屬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其他改善經費運用

 

 

 
圖 4.2.6 96 年度都會型縣市第六項業務得分率統計圖 

 

根據 97 年度第六項「其他辦理推動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

相關事項」評分指標中統計成績分析得分率結果得知： 

（1）在 95、96 年度督導委員督導意見或建議事項之辦理情形或回應

及完成建立無障礙環境專屬網頁、專屬電子信箱及專線電話等評

分項目部份：由各項數據顯示各縣市得分率均在 96%以上。 

（2）在交辦案件完成情形部份，除了轄內有營建署於 95 年 11 月公布

203 處不合格建築物清冊內建築物之改善完成情形項目得分率為

75%，透過資料分析發現「營建署於 95 年 11 月公布 203 處不合

格建築物清冊內建築物之改善完成情形」項目，主要為大部份因

公有建築物年度預算編列問題，以致未能於當年度改善完成。 

（3）在受督導機關主辦單位（建管、使管）及其他單位（如社政、教

育、計畫、工務、城鄉發展（都市發展）…等）辦理相關事項之

成效及非屬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其他改善經費運

用部份，兩項評分項目得分率均達在 8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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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鎮型縣市各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 

1、85 年 11 月 27 日後新建公共建築物之設置情形 

表 4.2.7 97 年度城鎮型縣市第一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平均得分 得分率 

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

送系統提報內政部營

建署統計單位 

2.00 1.94 97.06% 

按規定更新清冊內容 2.00 2.00 100.00% 

建立總列管清

冊 

提報清冊內容完整詳

實 
2.00 2.00 100.00% 

執行公共建築物之設計人未領有公

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

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

證書案件抽查（依建造執照及雜項

執照規定審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

要點 5第 2項） 

8.00 7.59 94.85% 

使用執照核發勘檢率達 100% 6.00 5.97 99.51% 

一
、
85
年
11
月
27
日
後
新
建
公
共
建
築
物
之
設
置
情
形 分數小計 20.00 19.50 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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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提報內政部營建署統計單位 

1-1-2  按規定更新清冊內容 

1-1-3  提報清冊內容完整詳實 

 

1-2    執行公共建築物之設計人未領有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

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證書案件抽查 

 1-3    使用執照核發勘檢率達 100% 

 

 

 
圖 4.2.7 97 年度城鎮型縣市第一項業務得分率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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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97 年度第一項「85 年 11 月 27 日後新建公共建築物之設置

情形」評分指標中統計成績分析得分率結果得知： 

（1）在建立總列管清冊部份：各縣市於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提

報內政部營建署統計單位、按規定更新清冊內容及提報清冊內容

完整詳實等評分項目得分率均在 95%以上。 

（2）執行公共建築物之設計人未領有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

評分項目得分率 94%，其主要未能得分的原因為：各縣市抽查結

果之資料建檔及後續改善情形均無明確的交待。 

（3）使用執照核發勘檢率達 100%評分項目得分率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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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年 11 月 27 日前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情形 

表 4.2.8 97 年度城鎮型縣市第二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平均得分 得分率 

建立總列管清冊 2 1.94 97.06% 

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提報內政部營建署統計單位
2 1.91 95.59% 

按規定公布不合格建築物清

冊 
4 3.91 97.79% 

建立總列

管清冊 

依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按季更

新清冊內容 
1 0.99 98.53% 

計畫擬定完成 1 0.94 94.12% 

確實公告計畫，依照進度執

行，是否依設定目標達成 
3 2.32 77.45% 

分類、分

期、分區

改善執行

計畫及期

限之擬定 總改善完成率 8 3.29 41.18% 

審查諮詢小組委員有否遴聘

（派）肢體、視覺障礙等障

別團體代表 

1 0.94 94.12% 
公共建築

物行動不

便者使用

設施改善

諮詢及審

查小組 

替代改善計畫之諮詢、指

導、認定、審核及改善完竣

勘檢 

5 4.29 85.88% 

二
、
85
年
11
月
27
日
前
既
有
公
共
建
築
物
之
改
善
情
形 

分數小計 27 20.54 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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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建立總列管清冊 

2-1-2  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提報內政部營建署統計單位 

2-1-3  按規定公布不合格建築物清冊 

2-1-4  依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按季更新清冊內容 

 

2-2-1  計畫擬定完成 

2-2-2  確實公告計畫，依照進度執行，是否依設定目標達成 

2-2-3  總改善完成率 

 

2-3-1  審查諮詢小組委員有否遴聘（派）肢體、視覺障礙等障別團

體代表 

2-3-2  替代改善計畫之諮詢、指導、認定、審核及改善完竣勘檢 

 

 

 

 
圖 4.2.8 96 年度城鎮型縣市第二項業務得分率統計圖 

 

根據 96 年度第二項「85 年 11 月 27 日前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

情形」評分指標中統計成績分析得分率結果得知： 

（1）在建立總列管清冊部份：各縣市於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提

報內政部營建署統計單位、按規定更新清冊內容及提報清冊內容

完整詳實等評分項目得分率均在 90%以上。 

（2）在分類、分期、分區改善執行計畫及期限之擬定部份：城鎮型縣

市在計畫擬定完成項目有 94%得分率，在確實公告計畫方面，依

照進度執行，是否依設定目標達成項目有 77%得分率，在總改善

完成率項目僅有 41.18%，相較於 96 年 36.57%得分率己有進

步，，分析其主要未能得分之原因發現主要為都會型縣市之既有

建築物列管案件數量較為龐大，且大部份公有建築物之改善預算

均需透過按年度編列，在每年編列額度有其上限，故因此造成既

有建築物之改善率得分率偏低之現象。 

（3）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評分項目得

分率分別為 94%及 85%，分析未能得分原因後發現部份縣市對於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會議之召開次數過少，導致小組未能發揮真

正之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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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管理及運用情形 

表 4.2.9 97 年度城鎮型縣市第三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平均得分 得分率 

是否執行處罰 6.00 1.94 32.35% 
依身心障礙者

保護法第 71

條執行情形 
罰鍰繳收率及未繳納

罰鍰移送強制執行 
2.00 0.85 42.65% 

經議會通過並建立會計制度 0.00 至-1.00 -0.15 - 

成立管理委員會 0.00 至-1.00 -0.09 - 

自編預算 4.00 3.76 94.12% 建築物無障礙

設備與設施改

善基金來源 自籌收入 2.00 1.03 51.47% 

辦理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 2.00 1.32 66.18% 

推廣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之教

育宣導及研究發展 
2.00 1.59 79.41% 

三
、
建
築
物
無
障
礙
設
備
與
設
施
改
善
基
金
之
管
理
及
運
用
情

形 

分數小計 18.00 10.26 5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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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71 條執行情形-是否執行處罰 

3-1-2  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71 條執行情形-罰鍰繳收率及未繳納 

罰鍰移送強制執行 

 3-2    經議會通過並建立會計制度 

 3-3    成立管理委員會 

 

3-4-1  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來源-自編預算 

3-4-2  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來源-自籌收入 

 3-5    辦理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 

 3-6    推廣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之教育宣導及研究發展 

 

 

 
圖 4.2.9 97 年度城鎮型縣市第三項業務得分率統計圖 

 

根據 97 年度第三項「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管理

及運用情形」評分指標中統計成績分析得分率結果得知： 

（1）在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71 條執行情形部份：各縣市於是否執

行處罰評分項目得分率為 32%；罰鍰繳收率及未繳納罰鍰移送強

制執行評分項目得分率為 42.65%，此結果顯示仍有一半以上的

縣市未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71條規定執行處罰故未能得分。 

（2）建立會計制度項目得分率為 91%，分析發現除了部份縣市尚未建

立會計制度外，90%縣市均己建立會計制度並正常運作。 

（3）在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來源部份，自編預算評分項

目得分率為 94%，自籌收入評分項目得分率為 51%，自籌收入評

分項目主要為大部份縣市雖有自籌收入或募款，但金額並不多，

故未能達到較高分數。 

（4）在辦理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及推廣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

設施之教育宣導及研究發展部份得分率均在 66%以上，本評分指

標主要是利用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辦理各項活動，

唯因經費有限下僅能舉辦小規模之活動，故未能達到較高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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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勘檢人員培訓管理之執行情形 

表 4.2.10 97 年度城鎮型縣市第四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平均得分 得分率 

建管人員培訓率達 80% 4.00 4.00 100.00%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培訓

率達 90%（離島地區達 80％）
3.00 2.38 79.41% 

四
、
勘
檢
人
員
培
訓
管
理

之
執
行
情
形 

分數小計 7.00 6.38 91.18% 

 

0%

25%

50%

75%

100%

4-1 4-2

 
 1      建管人員培訓率達 80% 

 2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培訓率達 90%（離島地區達 80％）
 

圖 4.2.10 97 年度城鎮型縣市第四項業務得分率統計圖 

根據 97 年度第四項「勘檢人員培訓管理之執行情形」評分指標

中統計成績分析得分率結果得知：由於建管人員流動率高及諮詢及審

查小組人員在每年一聘之制度等原因下導致無障礙業務推動放無法銜

接，故其培訓講習率未能得到較高分數，兩項評分項目之得分率分別

為 100%及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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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7 年第 1季、第 2季填報自我評核成果之執行情形 

表 4.2.11 97 年度城鎮型縣市第五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平均得分 得分率 

96 年第 3、4季、97 年第 1季自

評，依規定時間提報完成 
2.00 1.76 88.24% 

自評表各項填寫完竣確實 2.00 1.76 88.24% 

按季依規定時間函報本署並依實

際情況更新資料 
1.00 1.00 100.00% 

五
、
填
報
自
我
評
核
成

果
之
執
行
情
形 

分數小計 5.00 4.53 90.59% 

 

0%

25%

50%

75%

100%

5-1 5-2 5-3

 

 5-1    96 年第 3、4季、97 年第 1 季自評，依規定時間提報完成 

 5-2    自評表各項填寫完竣確實 

 5-3    按季依規定時間函報本署並依實際情況更新資料 
 

圖 4.2.11 97 年度城鎮型縣市第五項業務得分率統計圖 

 

根據 97 年度第五項「96 年第 1 季、第 2 季填報自我評核成果之

執行情形」部份，在 96 年第 1、2 季自評依規定時間提報完成評分項

目之得分率為 88%、在自評表各項填寫完竣確實評分項目之得分率為

88%、在按季依規定時間函報評分項目之得分率為 100%，分析其主要

未能得分的原因為：部份縣市對於自我評核成果內容填具不全，故未

能達到較高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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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辦理推動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相關事項 

表 4.2.12 97 年度城鎮型縣市第六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平均得分 得分率 

95、96 年度督導委員督導意見或建

議事項之辦理情形或回應 
4.00 3.56 88.97% 

完成建立無障礙環境專屬網頁、專

屬電子信箱及專線電話等 
2.00 1.74 86.76% 

交辦案件完成

情形 

轄內有營建署於 95 年

11 月公布 203 處不合

格建築物清冊內建築

物之改善完成情形 

2.00 1.53 76.47% 

受督導機關主辦單位（建管、使

管）及其他單位（如社政、教育、

計畫、工務、城鄉發展（都市發

展）…等）辦理相關事項之成效 

3.00 2.68 89.22% 

非屬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

基金之其他改善經費運用 
3.00 2.41 80.39% 

六
、
其
他
辦
理
推
動
公
共
建
築
物
無
障
礙
生
活
環

境
相
關
事
項 

分數小計 14.00 11.91 85.08% 

 

0%

25%

50%

75%

100%

6-1 6-2 6-3 6-4 6-5
 

 6-1    94、95 年度督導委員督導意見或建議事項之辦理情形或回應

 6-2    完成建立無障礙環境專屬網頁、專屬電子信箱及專線電話等

 

6-3    交辦案件完成情形-轄內有營建署於95年11月公布203處不

合格建築物清冊內建築物之改善完成情形 

 

6-4    受督導機關主辦單位（建管、使管）及其他單位（如社政、

教育、計畫、工務、城鄉發展（都市發展）…等）辦理相關

事項之成效 

 6-5    非屬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其他改善經費運用

 

 

 
圖 4.2.12 97 年度城鎮型縣市第六項業務得分率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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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97 年度第六項「其他辦理推動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

相關事項」評分指標中統計成績分析得分率結果得知： 

（1）在 95、96 年度督導委員督導意見或建議事項之辦理情形評分項

目之得分率為 88%，分析其主要未能得分的原因為：部份縣市未

能明確回應將 95、96 年度督導委員督導意見或建議事項之辦理

情形，委員建議應以改善前後照片回應。 

（2）在完成建立無障礙環境專屬網頁、專屬電子信箱及專線電話等評

分項目之得分率為 86%，分析其主要未能得分的原因為：部份縣

市對於專屬網頁、專屬電子信箱及專線電話部份，或僅設一項或

設二項，三項均有設置之縣市並不多，故未能能達到較高分數。 

（3）在交辦案件完成情形部份，有關轄內有營建署於 95 年 11 月

公布 203 處不合格建築物清冊內建築物之改善完成情形評分項

目得分率為 76%，分析其主要未能得分的原因為大部份公有建築

物有年度預算編列問題，因此未能於當年度改善完成，故該項

評分未能達到較高分數。 

（3）在受督導機關主辦單位（建管、使管）及其他單位（如社政、教

育、計畫、工務、城鄉發展（都市發展）…等）辦理相關事項之

成效及非屬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其他改善經費運

用部份，兩項評分項目得分率均達在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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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遠及離島型縣市各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 

1、85 年 11 月 27 日後新建公共建築物之設置情形 

表 4.2.13 97 年度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第一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平均得分 得分率 

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送系

統提報內政部營建署統計

單位 

2.00  2.00  100.00% 

按規定更新清冊內容 2.00  2.00  100.00% 

建立總列管

清冊 

提報清冊內容完整詳實 2.00  2.00  100.00% 

執行公共建築物之設計人未領有公共建

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

及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證書案件抽查

（依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審查及簽

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 5第 2項） 

8.00  8.00  100.00% 

使用執照核發勘檢率達 100% 6.00  5.93  98.89% 

一
、
85
年
11
月
27
日
後
新
建
公
共
建
築
物
之
設

置
情
形 

分數小計 20.00  19.93  99.67% 

 

0%

25%

5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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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2 1-1-3 1-2 1-3

 

 

1-1-1  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提報內政部營建署統計單位 

1-1-2  按規定更新清冊內容 

1-1-3  提報清冊內容完整詳實 

 

1-2    執行公共建築物之設計人未領有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

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證書案件抽查 

 1-3    使用執照核發勘檢率達 100% 

 

 

 
圖 4.2.13 97 年度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第一項業務得分率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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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97 年度第一項「85 年 11 月 27 日後新建公共建築物之設置

情形」評分指標中統計成績分析得分率結果得知： 

（1）在建立總列管清冊部份：各縣市於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提

報內政部營建署統計單位評分項目、按規定更新清冊內容及提報

清冊內容完整詳實等項目得分率均為 100.00%。 

（2）執行公共建築物之設計人未領有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

評分項目得分率 100%。 

（3）使用執照核發勘檢率達 100%評分項目得分率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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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年 11 月 27 日前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情形 

表 4.2.14 97 年度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第二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平均得分 得分率 

建立總列管清冊 2.00 2.00  100.00% 

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

送系統提報內政部營

建署統計單位 

2.00 2.00  100.00% 

按規定公布不合格建

築物清冊 
4.00 4.00  100.00% 

建立總列管清

冊 

依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按季更新清冊內容 
1.00 1.00  100.00% 

計畫擬定完成 1.00 1.00  100.00% 

確實公告計畫，依照

進度執行，是否依設

定目標達成 

3.00 2.60  86.67% 

分類、分期、

分區改善執行

計畫及期限之

擬定 
總改善完成率 8.00 2.87  35.83% 

審查諮詢小組委員有

否遴聘（派）肢體、

視覺障礙等障別團體

代表 

1.00 0.50  50.00% 公共建築物行

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改善諮詢

及審查小組 
替代改善計畫之諮

詢、指導、認定、審

核及改善完竣勘檢 

5.00 4.67  93.33% 

二
、
85
年
11
月
27
日
前
既
有
公
共
建
築
物
之
改
善
情
形 

分數小計 27.00 20.63  7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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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建立總列管清冊 

2-1-2  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提報內政部營建署統計單位 

2-1-3  按規定公布不合格建築物清冊 

2-1-4  依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按季更新清冊內容 

 

2-2-1  計畫擬定完成 

2-2-2  確實公告計畫，依照進度執行，是否依設定目標達成 

2-2-3  總改善完成率 

 

2-3-1  審查諮詢小組委員有否遴聘（派）肢體、視覺障礙等障別團

體代表 

2-3-2  替代改善計畫之諮詢、指導、認定、審核及改善完竣勘檢 

 

 

 

 
圖 4.2.14 97 年度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第二項業務得分率統計圖 

 

根據 97 年度第二項「85 年 11 月 27 日前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

情形」評分指標中統計成績分析得分率結果得知： 

（1）在建立總列管清冊部份：在建立總列管清冊評分項目、按規定於

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提報內政部營建署統計單位評分項目、按規定

公布不合格建築物清冊評分項目及依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按季更新

清冊內容評分項目得分率均為 100.00%。 

（2）在分類、分期、分區改善執行計畫及期限之擬定部份，在計畫擬

定完成評分項目得分率 100%，在確實公告計畫，依照進度執

行，是否依設定目標達成評分項目有 86%，在總改善完成率評分

項目得分率 35%，部份縣市既有建築物改善率偏低，仍有改善進

步空間。 

（3）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評分項目得

分率分別為 50%及 93%，分析未能得分原因後發現離島地區因登

記有案之社福團體較少，因此為顧及各社福團體代表人數之平

衡，而使得審查諮詢小組委員有否遴聘（派）肢體、視覺障礙等

障別團體代表未能達三分之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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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管理及運用情形 

表 4.2.15 97 年度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第三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平均得分 得分率 

是否執行處罰 6.00  0.40  6.67% 
依身心障礙者

保護法第 71

條執行情形 

罰鍰繳收率及未繳

納罰鍰移送強制執

行 

2.00  1.00  50.00% 

經議會通過並建立會計制度 0.00 至-1.00 -0.20  - 

成立管理委員會 0.00 至-1.00 0.00  - 

自編預算 4.00  3.80  95.00% 建築物無障礙

設備與設施改

善基金來源 自籌收入 2.00  0.67  33.33% 

辦理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

善 
2.00  1.60  80.00% 

推廣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之

教育宣導及研究發展 
2.00  1.87  93.33% 

三
、
建
築
物
無
障
礙
設
備
與
設
施
改
善
基
金
之

管
理
及
運
用
情
形 

分數小計 18.00  9.13  5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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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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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3-1-2 3-2 3-3 3-4-1 3-4-2 3-5 3-6

 

 

3-1-1  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71 條執行情形-是否執行處罰 

3-1-2  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71 條執行情形-罰鍰繳收率及未繳納 

罰鍰移送強制執行 

 3-2    經議會通過並建立會計制度 

 3-3    成立管理委員會 

 

3-4-1  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來源-自編預算 

3-4-2  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來源-自籌收入 

 3-5    辦理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 

 3-6    推廣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之教育宣導及研究發展 

 

 

 
圖 4.2.15 97 年度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第三項業務得分率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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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97 年度第三項「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管理

及運用情形」評分指標中統計成績分析得分率結果得知： 

（1）在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71 條執行情形部份：各縣市於是否執

行處罰評分項目得分率為 6%；罰鍰繳收率及未繳納罰鍰移送強

制執行評分項目得分率為 50%，此結果顯示仍有一半以上的縣未

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71 條規定執行處罰，因此該評分項目未

能得分。 

（2）建立會計制度項目得分率為 100%，分析發現偏遠及離島型縣市

己全部建立會計制度外並正常運作。 

（3）在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來源部份，自編預算評分項

目得分率為 95%，自籌收入評分項目得分率為 33%，自籌收入評

分項目主要為大部份縣市雖有自籌收入或募款，但因金額並不

多，故未能達到較高分數。 

（4）在辦理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及推廣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

設施之教育宣導及研究發展部份得分率均在 80%以上，這項評分

指標主要是利用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辦理各項活

動，但因在經費有限下，故僅能辦較小規模之活動，因此該項未

能達到較高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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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勘檢人員培訓管理之執行情形 

表 4.2.16 97 年度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第四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平均得分 得分率 

建管人員培訓率達 80% 4.00 4.00 100.00%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培訓

率達 90%（離島地區達 80％）
3.00 1.80 60.00% 

四
、
勘
檢
人
員
培
訓
管
理

之
執
行
情
形 

分數小計 7.00 5.80 8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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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管人員培訓率達 80% 

 2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培訓率達 90%（離島地區達 80％）
 

圖 4.2.16 97 年度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第四項業務得分率統計圖 

 

根據 97 年度第四項「勘檢人員培訓管理之執行情形」評分指標

中統計成績分析得分率結果得知：由於建管人員流動率高及諮詢及審

查小組人員在每年一聘之制度下以致業務方面無法被有效銜接，故其

培訓講習率未能得到較高分數，兩項評分項目之得分率分別為 100%及

60%。 



 4-40

5、填報自我評核成果之執行情形表 

表 4.2.17 97 年度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第五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平均得分 得分率 

96 年第 3、4季、97 年第 1季自

評，依規定時間提報完成 
2.00 2.00 100.00% 

自評表各項填寫完竣確實 2.00 2.00 100.00% 

按季依規定時間函報本署並依實

際情況更新資料 
1.00 1.00 100.00% 

五
、
填
報
自
我
評
核
成
果
之

執
行
情
形 

分數小計 5.00 5.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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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96 年第 3、4季、97 年第 1 季自評，依規定時間提報完成 

 5-2    自評表各項填寫完竣確實 

 5-3    按季依規定時間函報本署並依實際情況更新資料 
 

圖 4.2.17 97 年度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第五項業務得分率統計圖 

 

根據 97 年度第五項「96 年第 3、4 季、97 年第 1 季自評，依規

定時間提報完成」部份、自評表各項填寫完竣確實及按季依規定時間

函報評分項目之得分率均為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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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辦理推動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相關事項 

表 4.2.18 97 年度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第六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平均得分 得分率 

95、96 年度督導委員督導意見或建

議事項之辦理情形或回應 
4.00 3.87 96.67% 

完成建立無障礙環境專屬網頁、專

屬電子信箱及專線電話等 
2.00 2.00 100.00% 

交辦案件完成

情形 

轄內有營建署於 95 年

11 月公布 203 處不合

格建築物清冊內建築

物之改善完成情形 

2.00 1.07 53.33% 

受督導機關主辦單位（建管、使

管）及其他單位（如社政、教育、

計畫、工務、城鄉發展（都市發

展）…等）辦理相關事項之成效 

3.00 2.13 71.11% 

非屬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

基金之其他改善經費運用 
3.00 2.20 73.33% 

六
、
其
他
辦
理
推
動
公
共
建
築
物
無
障
礙
生
活
環
境
相
關
事
項 

分數小計 14.00 11.27 8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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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94、95 年度督導委員督導意見或建議事項之辦理情形或回應

 6-2    完成建立無障礙環境專屬網頁、專屬電子信箱及專線電話等

 

6-3    交辦案件完成情形-轄內有營建署於95年11月公布203處不

合格建築物清冊內建築物之改善完成情形 

 

6-4    受督導機關主辦單位（建管、使管）及其他單位（如社政、

教育、計畫、工務、城鄉發展（都市發展）…等）辦理相關

事項之成效 

 6-5    非屬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其他改善經費運用

 

 

 
圖 4.2.18 97 年度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第六項業務得分率統計圖 

 

根據 97 年度第六項「其他辦理推動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

相關事項」評分指標中統計成績分析得分率結果得知： 

（1）在 95、96 年度督導委員督導意見或建議事項之辦理情形評分項

目之得分率為 96%，分析其主要未能得分的原因為：部份縣市未

能明確回應將 95、96 年度督導委員督導意見或建議事項之辦理

情形，委員建議應以改善前後照片回應。 

（2）完成建立無障礙環境專屬網頁、專屬電子信箱及專線電話等評分

項目之得分率為 100%。 

（3）在交辦案件完成情形部份，有關轄內有營建署於 95 年 11 月公布

203 處不合格建築物清冊內建築物之改善完成情形評分項目得分

率為 71%，分析其主要未能得分的原因為大部份公有建築物有年

度預算編列問題，未能於當年度改善完成，故未能達到較高分

數。 

（4）在受督導機關主辦單位（建管、使管）及其他單位（如社政、教

育、計畫、工務、城鄉發展（都市發展）…等）辦理相關事項之

成效評分項目得分率為 71%，非屬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

基金之其他改善經費運用部份評分項目得分率為 73%，因此由以

上數據得知，兩項業務仍有加強改善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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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家公園管理處各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 

1、85 年 11 月 27 日後新建公共建築物之設置情形 

表 4.2.19  97 年度國家公園管理處第一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平均得分 得分率 

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提報

內政部營建署統計單位 
2 2.00 100.00% 

按規定更新清冊內容 2 2.00 100.00% 
建立總列

管清冊 

提報清冊內容完整詳實 2 1.83 91.67% 

執行公共建築物之設計人未領有公共建築物

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

檢人員培訓講習證書案件抽查（依建造執照

及雜項執照規定審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

點 5第 2項） 

8 8.00 100.00% 

使用執照核發勘檢率達 100% 6 5.83 97.22% 

一
、
85
年
11
月
27
日
後
新
建
公
共
建
築
物
之

設
置
情
形 

分數小計 20 19.67 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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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提報內政部營建署統計單位 

1-1-2  按規定更新清冊內容 

1-1-3  提報清冊內容完整詳實 

 

1-2    執行公共建築物之設計人未領有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

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證書案件抽查 

 1-3    使用執照核發勘檢率達 100% 

 

 

 
圖 4.2.19  97 年度國家公園管理處第一項業務得分率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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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97 年度第一項「85 年 11 月 27 日後新建公共建築物之設置

情形」評分指標中統計成績分析得分率結果得知： 

（1）在建立總列管清冊部份：國家公園管理處於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

送系統提報內政部營建署統計單位、按規定更新清冊內容及提報

清冊內容完整詳實等評分項目平均得分均為 90%以上，分析其主

要未能得分的部分為提報清冊內容完整詳實，主要是核發使用執

照前之會勘次數及改善完成日期未能詳實填具等為原因。 

（2）建立總列管清冊之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提報內政部營建署

統計單位、執行公共建築物之設計人未領有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

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證書案件抽查

及使用執照核發勘檢率達 100%評分項目得分率均在 97%以上，執

行成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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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年 11 月 27 日前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情形 

表 4.2.20  97 年度國家公園管理處第二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平均得分 得分率 

建立總列管清冊 2 2.00  100.00% 

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送系

統提報內政部營建署統計

單位 

2 1.94  97.22% 

按規定公布不合格建築物

清冊 
4 3.50  87.50% 

建立總列管清

冊 

依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按季

更新清冊內容 
1 1.00  100.00% 

計畫擬定完成 1 0.89  88.89% 

確實公告計畫，依照進度

執行，是否依設定目標達

成 

3 2.44  81.48% 

分類、分期、

分區改善執行

計畫及期限之

擬定 
總改善完成率 8 5.00  62.50% 

審查諮詢小組委員有否遴

聘（派）肢體、視覺障礙

等障別團體代表 

1 0.67  66.67% 
公共建築物行

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改善諮詢

及審查小組 
替代改善計畫之諮詢、指

導、認定、審核及改善完

竣勘檢 

5 2.89  57.78% 

二
、
85
年
11
月
27
日
前
既
有
公
共
建
築
物
之
改
善
情
形
︵
配
分
：27

分
︶ 

分數小計 27 20.33  7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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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建立總列管清冊 

2-1-2  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提報內政部營建署統計單位 

2-1-3  按規定公布不合格建築物清冊 

2-1-4  依網際網路報送系統按季更新清冊內容 

 

2-2-1  計畫擬定完成 

2-2-2  確實公告計畫，依照進度執行，是否依設定目標達成 

2-2-3  總改善完成率 

 

2-3-1  審查諮詢小組委員有否遴聘（派）肢體、視覺障礙等障別團

體代表 

2-3-2  替代改善計畫之諮詢、指導、認定、審核及改善完竣勘檢 

 

 

 

 
圖 4.2.20  97 年度國家公園管理處第二項業務得分率統計圖 

 

根據 96 年度第二項「85 年 11 月 27 日前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

情形」評分指標中統計成績分析得分率結果得知： 

（1）在建立總列管清冊部份：國家公園管理處於按規定於網際網路報

送系統提報內政部營建署統計單位、按規定公布不合格建築物清

冊、按規定更新清冊內容及提報清冊內容完整詳實等評分項目得

分率均在 87%以上。 

（2）在分類、分期、分區改善執行計畫及期限之擬定部份：國家公園

管理處在計畫擬定及確實公告計畫，依照進度執行，是否依設定

目標達成項目得分率均在 80%以上，在總改善完成率項目僅有

62.50%得分率，分析其主要未能得分之原因發現主要為國家公園

管理處之改善經費必須按年度編列，在每年編列額度有其上限的

條件限制下，無法如期改善完成，故造成既有建築物之改善率得

分率偏低之現象。 

（3）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評分項目得

分率分別為 66.67%及 57.78%，分析未能得分原因後發現部份國

家公園管理處對於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會議之召開次數過少，導

致小組未能發揮真正之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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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管理及運用情形 

因國家公園管理處屬內政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故不適

用「第三項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管理及運用情形」

評分項目。 

4. 勘檢人員培訓管理之執行情形 

表 4.2.21  97 年度國家公園管理處第四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平均得分 得分率 

建管人員培訓率達 80% 4 4.00 100.00%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培訓率達

90%（離島地區達 80％） 
3 1.00 33.33% 

四
、
勘
檢
人
員
培

訓
管
理
之
執
行
情

形 

分數小計 7 5.00 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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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管人員培訓率達 80% 

 2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培訓率達 90%（離島地區達 80％）
 

圖 4.2.21  97 年度國家公園管理處第四項業務得分率統計圖 

根據 97 年度第四項「勘檢人員培訓管理之執行情形」評分指標

中統計成績分析得分率結果得知：由於建管人員流動率高及諮詢及審

查小組人員在每年一聘之制度等原因下，導致無障礙整體執行上未能

妥善銜接，故未能達到較高分數，兩項評分項目之得分率分別為 100%

及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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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填報自我評核成果之執行情形 

表 4.2.22  97 年度國家公園管理處第五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平均得分 得分率 

96 年第 3、4季、97 年第 1季自

評，依規定時間提報完成 
2 1.72 94.44% 

自評表各項填寫完竣確實 2 1.78 94.44% 

按季依規定時間函報本署並依實際

情況更新資料 
1 1.00 100.00% 

五
、
填
報
自
我
評
核
成
果
之

執
行
情
形 

分數小計 5 4.50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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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96 年第 3、4季、97 年第 1 季自評，依規定時間提報完成 

 5-2    自評表各項填寫完竣確實 

 5-3    按季依規定時間函報本署並依實際情況更新資料 
 

圖 4.2.22  97 年度國家公園管理處第五項業務得分率統計圖 

 

根據 97 年度第五項「97 年第 1 季、第 2 季填報自我評核成果之

執行情形」評分指標中統計成績分析得分率結果得知：國家公園管理

處均能按時更新及函報各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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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辦理推動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相關事項 

表 4.2.23  97 年度國家公園管理處第六項業務評分指標成績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平均得分 得分率 

95、96 年度督導委員督導意見或建

議事項之辦理情形或回應 
4 3.56 88.89% 

完成建立無障礙環境專屬網頁、專

屬電子信箱及專線電話等 
2 1.44 72.22% 

交辦案件完成

情形 

轄內有營建署於 95 年

11 月公布 203 處不合

格建築物清冊內建築

物之改善完成情形 

- - - 

受督導機關主辦單位（建管、使

管）及其他單位（如社政、教育、

計畫、工務、城鄉發展（都市發

展）…等）辦理相關事項之成效 

- - - 

非屬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

基金之其他改善經費運用 
3 2.67 88.89% 

六、其

他辦理

推動公

共建築

物無障

礙生活

環境相

關事項 

分數小計 9 7.67 85.19% 

 

0%

25%

50%

75%

100%

6-1 6-2 6-3 6-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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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94、95 年度督導委員督導意見或建議事項之辦理情形或回應

 6-2    完成建立無障礙環境專屬網頁、專屬電子信箱及專線電話等

 

6-3    交辦案件完成情形-轄內有營建署於95年11月公布203處不

合格建築物清冊內建築物之改善完成情形 

 

6-4    受督導機關主辦單位（建管、使管）及其他單位（如社政、

教育、計畫、工務、城鄉發展（都市發展）…等）辦理相關

事項之成效 

 6-5    非屬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其他改善經費運用

 

 

 
圖 4.2.23  97 年度國家公園管理處第六項業務得分率統計圖 

根據 97 年度第六項「其他辦理推動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

相關事項」評分指標中統計成績分析得分率結果得知： 

（1）在 95、96 年度督導委員督導意見評分項目得分率約為 88%；建

議事項之辦理情形或回應及完成建立無障礙環境專屬網頁、專屬

電子信箱及專線電話等評分項目部份得分率約為 72.22%，主要

未能得分原因為部份國家公園管理處尚未設置專屬網頁。 

（2）在交辦案件完成情形部份，國家公園管理處因無營建署於 95 年

11 月公布 203 處不合格建築物清冊內建築物之改善完成情形及

無及其他如社政、教育、計畫、工務、城鄉發展（都市發展）…

等單位，故不適用此兩項評分項目。 

（3）在非屬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其他改善經費運用評

分項目部份得分率約為 88%，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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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97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現場會勘成果分析 

(一)都會型縣市現場會勘結果 

1、都會型縣市現場會勘結果扣分統計表 

表 4.3.1 97 年度都會型縣市現場會勘結果扣分統計表 

排  序 1 2 3 4 5 6 7 8 9 

受 督 導 

單  位 

台
北
市 

台
中
市 

高
雄
市 

台
南
市 

嘉
義
市 

桃
園
縣 

台
北
縣 

基
隆
市 

新
竹
市 

平 
 

均 

扣分小計 -0.4 -0.2 -2 -0.8 -0.5 -1 -0.5 -3.5 -0.8 -0.74 

建築物 1 0 -0.1 -0.6 -0.2 -0.1 0 -0.5 -0.5 -0.4 -0.21 

建築物 2 -0.1 -0.1 -0.4 -0.1 -0.2 -1 0 -1.5 -0.2 -0.38 

建築物 3 -0.3 0 -1 -0.5 -0.2 0 0 -1.5 -0.2 -0.39 

 

2、都會型縣市現場會勘扣分項目統計 

表 4.3.2 97 年度都會型縣市現場會勘結果扣分項目明細表 

 設施 

項目 

建築 

物名稱 

扣分 

 記錄 

 

標
誌 

引
導
設
施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台北市內湖

運動中心 
             

財團法人台

北市私立愛

愛院 

-0.1             台
北
市 

國立台北科

技大學第六

教學大樓 

-0.1 -0.2            

長安國小 

 
         -0.1    

小蝸牛托兒

所 
   -0.1          台

中
市 台中市警察

局第六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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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97 年度都會型縣市現場會勘結果扣分項目明細表（續） 

 設施 

項目 

建築 

物名稱 

扣分 

 記錄 

 

標
誌 

引
導
設
施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左營國中 -0.3   -0.3          

佛光山南屏

別院 
 -0.2        -0.2    

高
雄
市 漢神百貨巨

蛋店 
  -0.2      -0.2    -0.6

財團法人台

南市私立天

主教瑞復益

智中心 

         -0.2    

財團法人台

南私立慈濟

高級中學 

       -0.1      
台
南
市 

台南市警察

局交通隊暨

拖吊車辦公

廳 

 -0.2      -0.1 -0.2     

嘉義市立嘉

義國民中學 
         -0.1    

台灣嘉義地

方法院 
       -0.1  -0.1    

嘉
義
市 

嘉義基督教

醫院 
        -0.1 -0.1    

桃園縣政府

警察局-第

二警政大樓 

             

桃園縣立經

國國中 
-0.5 -0.5            桃

園
縣 桃園縣脊髓

損傷潛能發

展中心-新

生命之家 

             

台北醫院 -

雙和醫院 
         -0.5    

慈濟醫院 -

台北分院 
             

台
北
縣 

汐止市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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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97 年度都會型縣市現場會勘結果扣分項目明細表（續） 

 設施 

項目 

建築 

物名稱 

扣分 

 記錄 

 

標
誌 

引
導
設
施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春暉安養中

心 
        -0.2 -0.3    

基隆市仁愛

行政大樓 
-0.5 -0.5      -0.5      

基
隆
市 

基隆市長樂

國小 
-0.1 -0.2 -0.3     -0.3 -0.2 -0.3   -0.1

行政院國軍

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

新竹榮譽國

民之家 

       -0.4      

竹光國中     -0.1   -0.1      

新
竹
市 

台灣郵政  -0.1        -0.1    

合計 -1.6 -1.9 -0.5 -0.4 -0.1 0 0 -1.6 -0.9 -2 0 0 -0.7

 

1.6

1.9

0.5

0.4

0.1

0

0

1.6

0.9

2

0

0

0.7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標誌

引導設施

室外引導通路

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出入口

室內通路走廊

樓梯

昇降設備

廁所盥洗室

浴室

觀眾席

停車位

 
圖 4.3.1 97 年度都會型縣市現場會勘各項評估指標扣分累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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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97 年度都會型縣市現場會勘結果各項評分項目分析結果得

知： 

（1）評分項目中以廁所盥洗室項目扣分 2 分為最多，其主要的缺失為

所設置之門應可使行動不便者自由進出及使用、內部應設置固定

扶手或迴轉扶手。（供正跨座及側移式）、單獨使用之廁所，其

深度及寬度均不得小於 2公尺。 

（2）評分項目中以引導設施項目扣分 1.9 分次之，其主要的缺失為引

導行動不便者進出建築物設置之延續性設施，以引導其行進方向

或協助其界定通路位置或注意前行路況。 

（3）評分項目中以標誌及樓梯項目扣分 1.6 分排名並列第三位，標誌

項目主要的缺失為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標

誌，標誌應與國際符號標誌同；樓梯項目主要的缺失為梯級之終

端 30 公分處應配合設置引導設施，梯緣未臨接牆部份，應設置

高出梯級踏面 5 公分防護緣，樓梯底板至其直下方樓板淨高未達

1.9 公尺部份應加設防護柵（設施），樓梯兩側應裝設扶手，扶

手應連續不得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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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鎮型縣市現場會勘結果 

1、城鎮型縣市現場會勘結果扣分統計表 

表 4.3.3 97 年度城鎮型縣市現場會勘結果扣分統計表 

排  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受 督 導 

單  位 

高
雄
縣 

屏
東
縣 

台
中
縣 

宜
蘭
縣 

南
投
縣 

嘉
義
縣 

台
南
縣 

新
竹
縣 

苗
栗
縣 

雲
林
縣 

彰
化
縣 

平 
 

均 

扣分小計 -0.7 -1 -0.5 -1 -1 -0.4 -0.4 0 -0.4 -0.6 -0.2 -0.27 

建築物 1 -0.2 -0.6 0 0 0 -0.1 0 0 0 0 0 -0.12 

建築物 2 -0.2 0 0 0 -1 -0.2 -0.2 0 -0.2 0 -0.2 -0.17 

建築物 3 -0.3 -0.4 -0.5 -1 0 -0.1 -0.2 0 -0.2 -0.6 0 -0.24 

 

2、城鎮型縣市現場會勘扣分項目統計 

表 4.3.4 97 年度城鎮型縣市現場會勘結果扣分項目明細表 

 設施 

項目 

建築 

物名稱 

扣分 

 記錄 

 

標
誌 

引
導
設
施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曾文志養護

機構 
-0.2             

仁武鄉公所

活動中心 
-0.2             

高
雄
縣 

前峰國中   -0.1     -0.2      

台電屏東區

營業處 
-0.1     -0.2  -0.3      

清境家園長

期照護中心 
  -0.1     -0.1  -0.2    

屏
東
縣 

美和技術學

院 
             

養生園護理

之家 
             

內埔國小              
台
中
縣 沙鹿戶政事

務所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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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97 年度城鎮型縣市現場會勘結果扣分項目明細表（續） 

 設施 

項目 

建築 

物名稱 

扣分 

 記錄 

 

標
誌 

引
導
設
施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竹安身心障

礙養護院 
             

壯圍國中              宜
蘭
縣 國立陽明大

學附設宜蘭

醫院 

        -1     

私立德安啟

智教養院 
             

暨南大學 -0.5     -0.1  -0.3 -0.1     
南
投
縣 中美企業國

際觀光旅館 
             

水上國民小

學新教學校

舍 

-0.1             

福茂庭園養

護中心 
-0.1  -0.1           

嘉
義
縣 

交通部嘉義

監理站 
        -0.1     

菩提教養院              

六甲國中 

 
-0.1       -0.1      

台
南
縣 台南啟聰學

校 
-0.2             

新竹縣環保

局（既有） 
             

十興國小 

 
             新

竹
縣 審計部新竹

縣市審計室

聯合辦公室 

             

大千綜合醫

院 
             

竹南鎮立圖

書館 
        -0.2     

苗
栗
縣 

信義國小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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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97 年度城鎮型縣市現場會勘結果扣分項目明細表（續） 

 設施 

項目 

建築 

物名稱 

扣分 

 記錄 

 

標
誌 

引
導
設
施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環球技術學

院圖書館 
             

梁耿福安養

中心(新樂

園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 

             雲
林
縣 

台大醫院雲

林分院虎尾

院區 

       -0.3  -0.3    

名倫養護中

心 
             

溪湖鎮公所  -0.2            
彰
化
縣 彰濱秀傳紀

念醫院 
             

合計 -1.5 -0.4 -0.3 -0.3 0 -0.3 0 -1.5 -1.4 -0.5 0 0 0 

 

1.5

0.4

0.3

0.3

0

0.1

0.2

1.5

1.4

0.5

0

0

0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標誌

引導設施

室外引導通路

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出入口

室內通路走廊

樓梯

昇降設備

廁所盥洗室

浴室

觀眾席

停車位

 
圖 4.3.2 97 年度城鎮型縣市現場會勘各項評估指標扣分累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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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97 年度城鎮型縣市現場會勘結果各項評分項目分析結果得

知： 

（1）評分項目中以標誌及樓梯項目扣分 1.5 分為最多，標誌項目主要

的缺失為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標誌，標誌應

與國際符號標誌同；樓梯主要的缺失為梯級之終端 30 公分處應

配合設置引導設施，梯緣未臨接牆部份，應設置高出梯級踏面 5

公分防護緣，樓梯底板至其直下方樓板淨高未達 1.9 公尺部份應

加設防護柵（設施），樓梯兩側應裝設扶手，扶手應連續不得中

斷。 

（2）評分項目中以昇降設備項目扣分 1.4 分排名次之昇降設備項目主

要的缺失為應裝設點字、語音系統（妥適）及供其使用之操作

盤，出入口前方 60 公分處之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地板面

應設置引導設施至按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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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現場會勘結果 

1、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現場會勘結果扣分統計表 

表 4.3.5 97 年度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現場會勘結果扣分統計表 

排  序 1 2 3 4 5 

受 督 導 

單  位 

金
門
縣 

花
蓮
縣 

澎
湖
縣 

台
東
縣 

連
江
縣 

平 
 

均 

得分 -0.3 -0.5 -1.55 -0.7 0 -0.41

建築物 1 0 0 -0.5 0 0 -0.29

建築物 2 -0.2 -0.5 -0.15 -0.5 0 -0.19

建築物 3 -0.1 0 -0.9 -0.2 0 -0.07

 

2、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現場會勘扣分項目統計 

表 4.3.6 97 年度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現場會勘結果扣分項目明細表 

 設施 

項目 

建築 

物名稱 

扣分 

 記錄 

 

標
誌 

引
導
設
施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金門縣身心

障礙者福利

機構 

             

金門縣畜產

試驗所遊客

中心 

       -0.2      

金
門
縣 

金湖鎮多年

國小教室 
 -0.1            

東華大學附

設實驗國小 
             

財團法人真

耶穌教會 
        -0.5     花

蓮
縣 宜昌國小仁

里分校附設

幼稚園立德

托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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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97 年度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現場會勘結果扣分項目明細表（續） 

 設施 

項目 

建築 

物名稱 

扣分 

 記錄 

 

標
誌 

引
導
設
施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海事學校  -0.3      -0.2      

澎南復健中

心 
 -0.15            

澎
湖
縣 水產試驗所

辦公大樓 
 -0.2   -0.1   -0.3     -0.3

台東市衛生

所 
             

馬蘭榮家宿

舍 
       -0.5      

台
東
縣 

台東大學教

室 
-0.2             

連江縣衛生

局 
             

馬中第一期

校舍 
             連

江
縣 風管處北竿

戰爭公園展

館 

             

合計 -0.2 -0.75 0 0 -0.1 0 0 -1.2 -0.5 0 0 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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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97 年度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現場會勘各項評估指標扣分累計圖 

 

根據 97 年度偏遠及離島型縣市現場會勘結果各項評分項目分析

結果得知：評分項目中以樓梯項目扣分 1.2 分為最多，其主要的缺失

為梯級踏面不得突出，且應加設防滑條，梯級之終端 30 公分處應配

合設置引導設施，樓梯底板至其直下方樓板淨高未達 1.9 公尺部份應

加設防護柵（設施），樓梯兩側應裝設扶手，扶手應連續不得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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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家公園型現場會勘結果 

1、國家公園型現場會勘結果扣分統計表 

表 4.3.7 97 年度國家公園型現場會勘結果扣分統計表 

排  序 1 2 3 4 5 6 

受 督 導 

單  位 

金
管
處 

玉
管
處 

太
管
處 

雪
管
處 

墾
管
處 

陽
管
處 

平 
 

均 

得分 0 0 -1 0 -1.5 -0.5 -0.50 

建築物 1 0 0 -0.5 0 -0.7 -0.5 -0.28 

建築物 2 0 0 0 0 -0.2 0 -0.06 

建築物 3 0 0 -0.5 0 -0.6 0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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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家公園型現場會勘扣分項目統計 

表 4.3.8 97 年度國家公園型現場會勘結果扣分項目明細表 

 設施 

項目 

建築 

物名稱 

扣分 

 記錄 

 

標
誌 

引
導
設
施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翟山坑道前

公廁 
             

乳山遊客中

心 
             

金
管
處 

蔣經國紀念

館(既有) 
             

水里遊客中

心 
             

玉山警察隊              

玉
管
處 

玉管處宿舍              

閣口生態環

教中心 
-0.5             

天祥遊客中

心 
             

太
管
處 

伊達斯廳       -0.5       

武陵管理站              

台灣櫻花鉤

吻鮭生態中

心 

             
雪
管
處 

武陵富野度

假村 
             

墾丁夏都沙

灘酒店 
 -0.5         -0.2   

鵝鸞鼻國家

公園 
-0.1 -0.1            

墾
管
處 

墾丁悠活渡

假村 
 -0.3      -0.3      

菁山自然中

心 
 -0.5            

二子坪簡易

服務站 
             

陽
管
處 

湖山國小              

合計 -0.6 -1.4 0 0 0 0 -0.5 -0.3 0 0 -0.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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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97 年度國家公園型現場會勘各項評估指標扣分累計圖 

 

根據 97 年度國家公園型現場會勘結果各項評分項目分析結果得

知：評分項目中以引導設施項目扣分 1.4 分為最多，其主要的缺失為

引導行動不便者進出建築物設置之延續性設施，以引導其行進方向或

協助其界定通路位置或注意前行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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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97 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成果結論 

（一）97 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成果就整體而言，不論是都會型

縣市、城鎮型縣市、偏遠及離島型縣市或國家公園管理處依成效等

級、平均分數及標準差等方式分析結果顯示，自 93-97 年為止，各

受督導單位均逐年明顯進步中。 

（二）就業務督導評分部份而言：針對 97 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

各項評分項目統計結果顯示，都會型縣市、城鎮型縣市、偏遠及離

島型縣市或國家公園管理處均能有 80%以上之得分率，唯第三項

「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管理及運用情形」在都會型

縣市得分率為 66.22%，城鎮型縣市得分率為 45.77%，偏遠及離島

型縣市得分率為 44.79%，總平均得分率為 52.26%，此評分項目仍

需各受督導單位努力加強。 

（三）就實地現場抽查評分部份而言： 

1.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170 條己 97 年 7月 1 日發布實施，於實

施日起申請得建築執照之列管建築物，因目前仍於施階段尚未領得

使用執照，故 97 年度之現場抽查部份仍以中華民國 85 年 11 月 27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8582077 號令修正公布增訂建築技術規設計施

工編第十章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第 167 至 177-1 條等相

關規定為抽查標準。 

2.依各查核項目扣分統計結果顯示，全區整體規劃之引導標誌及設

施、樓梯及昇降設備為本次督導扣分比重最高之前三項設施，故各

受督導單位應加強勘檢小組委員於檢查時之檢查標準及加強對建築

物所有權人之宣導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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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7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成果建議 

(一) 業務督導部份： 

1.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170 條有關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

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己於 97.07.01 修正發布實施，因此

受督導單位應全面就總清冊中列管之建築物，依現行規定再次清

查，對於己非屬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170 條適用範圍之建築

物可解除列管。 

2.對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70條所定公共建築物於97年

7月 1日修正施行前取得建造執照而未符合其規定者，確實依「已領

得建築執照之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提具替代改善計畫作業

程序及認定原則修正規定」相關規定辦理。 

3.受督導單位之分類、分期、分區改善執行計畫大部分均已擬定完成，

但對於改善期限部分仍有改進空間，例如改善期限不應過長、經常

使用之建築物類別應列為優先改善目標等，另改善完成率仍然偏

低，尚有很大之進步空間。 

4.各縣市政府在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管理及運用情形

部份，雖都有自編預算及自籌預算，但對於基金的運用都未能有計

劃性及整體性之應用，因此建議各縣市政府應透過基金管理委員會

會議，擬定運用計畫，讓基金能發揮其應有之效益，達到改善之目

的。 

（二）實地現場抽查部份： 

1.「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己於 97.4.10 台內營字第 0970802190

號函訂定發布，受督導單位應就新發布實施之設計規範各項規定，

重新研訂抽查及勘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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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議受督導單位應就己發布實施之設計規範內容辦理講習說明會，

參與人員應包括勘檢及審查小組委員、轄內各業務相關的單位人員

及轄內建築相關從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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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件 

一、97 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小組成員名單 

表 6.1.1  97 年度督導小組成員名單 

「內政部營建署 97 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小組」名單

職  稱  姓  名 任職機關及職稱 備  註 

召集人 蘇憲民 內政部營建署副署長  

共同召集人 鄭元良 內政部營建署建管組組長  

石朝理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簡任秘書  

劉慶男 前內政部營建署副署長  

廖慧燕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簡任研究員  

謝偉松 內政部營建署建管組副組長  

楊模麟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副組長  

副召集人 

毛正羽 前內政部營建署建管組副組長  

1 委員 蔡再相 中華視障聯盟副秘書長 身障福利團體委員 

2 委員 李殿華 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顧問 身障福利團體委員 

3 委員 謝東儒 中華民國殘障聯盟秘書長 身障福利團體委員 

4 委員 劉金鐘 中華民國殘障聯盟理事 身障福利團體委員 

5 委員 林進興 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董事長 
身障福利團體委員 

(新增委員) 

6 委員 王武烈 王武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專家學者 

7 委員 林震富 前內政部營建署建管組科長 專家學者 

8 委員 盧武雄 前教育部技正 專家學者 

9 委員 陳政雄 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專家學者(新增委員)

10 委員 林敏哲 中國科技大學教授室內設計系講師 專家學者(新增委員)

11 委員 楊檔巖 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專家學者(新增委員)

12 

北  

區 

委員 李訓良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 專家學者(新增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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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委員 江俊明 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副理事長 身障福利團體委員 

14 委員 柯坤男 臺中市脊髓損傷者協會總幹事 身障福利團體委員 

15 委員 白妙珠 臺中縣身心障礙體育協會執行長 
身障福利團體委員

(新增委員) 

16 委員 羅榮源 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專家學者 

17 委員 張文華 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專家學者 

18 

中  

區 

委員 林丙伸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 專家學者(新增委員)

19 委員 林俊福 臺灣無障礙協會理事長 身障福利團體委員 

20 委員 楊德明 
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南區副

理事長 
身障福利團體委員 

21 委員 黃精智 

社團法人高雄縣脊髓損傷者協會經

營管理高雄縣身心障礙者社區家園

主任 

身障福利團體委員

(新增委員) 

22 委員 金  桐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授 專家學者 

23 委員 麥仁華 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專家學者 

24 委員 徐文志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董事長 專家學者 

25 

南  

區 

委員 呂建利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專家學者(新增委員)

26 委員 林奕辰 
花蓮縣脊髓損傷者福利協進會常務

理事 

身障福利團體委員

(新增委員) 

27 

東  

區 委員 歐陽昇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 專家學者(新增委員)

28    內政部社會司 單位代表 

29    教育部 單位代表 

30    內政部營建署會計室 單位代表 

31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 單位代表 

32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單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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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7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行程 

表 6.2.1  97 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行程表 

97 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督導行程 
日期 受督導單位(A 組) 受督導單位(B 組) 

8 月 28 日 (四) 桃園縣 基隆市 

8 月 29 日 (五) 臺北市 臺北縣 

8 月 30 日 (六)     

8 月 31 日 (日)     

9 月 1 日 (一)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高雄市 

9 月 2 日 (二) 宜蘭縣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9 月 3 日 (三)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9 月 4 日 (四) 苗栗縣 高雄縣 

9 月 5 日 (五)   屏東縣 

9 月 6 日 (六)     

9 月 7 日 (日)     

9 月 8 日 (一) 新竹市 花蓮縣 

9 月 9 日 (二) 新竹縣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9 月 10 日 (三)     

9 月 11 日 (四) 臺中市 臺南縣 

9 月 12 日 (五)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臺南市 

9 月 13 日 (六)     

9 月 14 日 (日)     

9 月 15 日 (一) 臺東縣 澎湖縣 

9 月 16 日 (二)     

9 月 17 日 (三) 臺中縣 嘉義縣 

9 月 18 日 (四) 南投縣 雲林縣 

9 月 19 日 (五) 彰化縣 嘉義市 

9 月 20 日 (六)     

9 月 21 日 (日)     

9 月 22 日 (一)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連江縣 

9 月 23 日 (二) 金門縣   

說明：一、行程中如需協助租用交通工具、代訂住宿及午餐便當，請受督導機關協助配合，並檢附收據

向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核銷。 

二、請各受督導單位邀請當地身心障礙者團體代表及媒體記者參加業務督導會議及抽查行程。

三、如因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不可歸責之事由必須延期督導，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將另行

電話通知受督導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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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97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會議時程 

表 6.3.1  97 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會議程序表 

97 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小組   會議程序 

項次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使用時間 備註 

1 10:00 至 10:05 
召集人致詞 

介紹雙方成員

召集人及 

機關首長 
5 分鐘  

2 10:05 至 10:25 
受督導單位報

告 
召集人 20 分鐘 ※詳備註一 

3 10:25 至 10:55 
督導委員 

書面資料審查
召集人 30 分鐘  

4 10:55 至 11:45 督導委員提問 召集人 50 分鐘  

5 11:45 至 12:00 

業務評分總結

並決定實施抽

查地點 

召集人 15 分鐘 ※詳備註二 

6 12:00 至 13:30 午膳休息  

7 13:30 至 16:30 實地現場抽查 召集人 180 分鐘 ※詳備註三 

備註： 

一、請受督導單位依簡報範本製作簡報並備妥相關督導項目之書面佐證資料、清冊檔

案、經費支出憑證及帳冊等，以利查核。另 96 年督導成績不及格之新竹縣政府、

雲林縣政府應增加報告輔導及業務改善辦理情形。 

二、為避免督導委員於各項目及細項評分差距過大，委員得先討論協調再評分，若仍

有此現象，務請委員於評分表中敘明理由。 

三、實地現場抽查以 85 年 11 月 27 日以後新建公共建築物為主，抽選社福機構、公

有建築物、醫院、學校等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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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7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評分統計表 

表 6.4.1  97 年度直轄市、縣（市）政府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評分統計表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受

督

導

單

位

台

北

市

高

雄

市

基

隆

市

台

北

縣

桃

園

縣

新

竹

縣

新

竹

市

苗

栗

縣

台

中

縣

台

中

市

南

投

縣

彰

化

縣

雲

林

縣

嘉

義

縣

嘉

義

市

台

南

縣

台

南

市

高

雄

縣

屏

東

縣

宜

蘭

縣

花

蓮

縣

台

東

縣

澎

湖

縣

金

門

縣

連

江

縣

總分 95.77 94.67 84.50 87.50 88.67 76.33 76.53 75.27 88.17 95.13 83.33 73.63 74.40 80.27 89.62 78.93 89.87 94.30 88.33 84.00 81.17 79.30 79.36 88.96 77.16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4 2

5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4 2

5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4 2

5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1 8 8 8 8 8 8 8 5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2 8 8 8 8 8 8 8 5 6 8 8 8 8 6 8 8 8 8 8 8 8 8 8 8 8

3 8 8 8 8 8 8 8 6 6 8 8 8 8 8 8 8 7 8 8 8 8 8 8 8 8

4 8

5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1 6 6 6 6 6 6 6 5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2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3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5 6 6 6

4 6

5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19.33 20.00 20.00 20.00 20.00 17.00 18.67 20.00 20.00 20.00 20.00 19.33 20.00 20.00 19.67 20.00 20.00 20.00 20.00 19.67 20.00 20.00 20.00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4 2

5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1 2 2 2 2 2

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4 2

5

4 4 4 4 4 3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1 4 4 4 4 4 3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2 4 4 4 4 4 3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3 4 4 4 4 4 3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5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 1 1 1 1 1 1 1 1 1 1 1 0.5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 1

5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 1

5

3 3 3 3 3 2 3 3 3 3 3 1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2

1 3 3 3 3 3 2 3 3 2 3 3 1 2 3 3 3 3 3 3 3 2 3 2.5 3 2

2 3 3 2 3 2 2 3 3 1 3 2 1 1 3 3 3 3 3 3 3 3 2 3 3 2

3 3 3 2 3 3 2 2 2 1 3 2 1 1 3 3 2 2 3 3 3 3 3 2.5 3 2

4 3

5

6 6 0 0 0 2 0 4 4 6 0 1 2 6 4 6 4 8 4 6 0 4 2 8 0

1 6 6 0 0 0 2 0 2 4 6 0 0 1 5 4 6 4 7 4 6 0 4 2 8 0

2 6 7 0 0 0 2 0 2 4 6 0 0 0 5 4 6 4 4 4 6 1 4 2 8 0

3 6 6 0 0 0 4 0 2 4 6 0 0 0 6 4 6 4 4 4 6 0 4 2 8 0

4 6

5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0 1 1 1 1 0 1 0.5 0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0 1 0.5 0

3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0 1 1 1 1 0 1 0.5 0

4 1

5

5 5 4 5 5 4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4 5 5 5 5 5 3

1 5 5 5 5 3 4 5 5 5 5 5 5 4 5 5 5 5 5 3 5 5 5 5 5 3

2 5 5 5 5 5 4 5 5 4 5 5 5 2 4 5 4 5 5 3 5 5 5 5 5 3

3 5 5 5 5 5 4 5 4 4 5 5 5 2 4 5 3 5 5 3 5 4 5 5 5 5

4 5

5

25.00 25.00 18.00 19.00 19.00 18.00 19.00 23.00 23.00 25.00 19.00 18.00 21.00 25.00 23.00 25.00 23.00 27.00 22.00 25.00 19.00 22.00 21.00 27.00 15.00

25.00 25.33 17.67 19.00 17.67 18.67 18.67 20.33 20.67 25.00 18.00 16.83 14.67 22.33 23.00 23.67 21.67 23.67 21.00 24.75 18.67 21.67 20.67 26.50 15.67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公共建

築物行

動不便

者使用

設施改

善諮詢

及審查

小組

二
、

8

5

年

1

1

月

2

7

日

前

既

有

公

共

建

築

物

之

改

善

情

形
︵

配

分

：

2

7

分
︶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委

員

考

評

總改善完成率

（改善完成案件數/

總列管應改善案件

數）

審查諮詢小組委員

有否遴聘（派）肢

體、視覺障礙等障

別團體代表

分

類
、

分

期
、

分

區

改

善

執

行

計

畫

及

期

限

之

擬

定

計畫擬定完成

督導委員評分小計1~5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各單位自評分數小計1

替代改善計畫之諮

詢、指導、認定、審

核及改善完竣勘檢

確實公告計畫，依

照進度執行，是否

依設定目標達成

建

立

總

列

管

清

冊

建立總列管清冊

按規定於網際網路

報送系統提報內政

部營建署統計單位

按規定公布不合格

建築物清冊

依網際網路報送系

統按季更新清冊內

容

一
、

8
5
年

1
1
月
2
7
日

後

新

建

公

共

建

築

物

之

設

置

情

形
︵

配

分

：
2
0
分
︶

自

、

考

評

結

果

項

目
評分指標

單位自評

按規定於網際網路

報送系統提報內政

部營建署統計單位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提報清冊內容完整

詳實

督導委員評分小計1~5

執行公共建築物之設計人未領

有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

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

人員培訓講習證書案件抽查（

依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審

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5

第2項）

使用執照核發勘檢率達100%

各單位自評分數小計1

建

立

總

列

管

清

冊

按規定更新清冊內

容

委

員

考

評

委

員

考

評

委

員

考

評

單位自評

單位自評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單位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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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1  97 年度直轄市、縣（市）政府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評分統計表（續）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受

督

導

單

位

台

北

市

高

雄

市

基

隆

市

台

北

縣

桃

園

縣

新

竹

縣

新

竹

市

苗

栗

縣

台

中

縣

台

中

市

南

投

縣

彰

化

縣

雲

林

縣

嘉

義

縣

嘉

義

市

台

南

縣

台

南

市

高

雄

縣

屏

東

縣

宜

蘭

縣

花

蓮

縣

台

東

縣

澎

湖

縣

金

門

縣

連

江

縣

總分 95.77 94.67 84.50 87.50 88.67 76.33 76.53 75.27 88.17 95.13 83.33 73.63 74.40 80.27 89.62 78.93 89.87 94.30 88.33 84.00 81.17 79.30 79.36 88.96 77.16

6 6 6 4 6 0 0 4 5 6 1 0 2 0 2 0 6 6 4 0 1 1 0 0 0

1 6 6 6 4 6 0 0 4 5 6 1 0 2 0 2 0 5 6 4 0 1 1 0 0 0

2 6 6 6 4 6 0 0 4 5 6 1 0 2 0 2 0 5 6 4 0 1 1 0 0 0

3 6 6 6 4 6 0 0 4 5 6 1 0 2 0 2 0 6 6 4 0 1 1 0 0 0

4 0

5

2 2 2 2 2 1 0 0 2 2 2 0 1 0 2 0 2 2 2 0 2 1 2 0 0

1 2 1 2 2 2 1 0 0 2 2 2 0 1 0 2 0 2 2 2 0 2 1 2 0 0

2 2 1 2 2 2 1 0 0 2 2 2 0 0 0 2 0 2 2 2 0 2 1 2 0 0

3 2 2 2 2 2 1 0 0 2 2 2 0 1 0 2 0 2 2 2 0 2 1 2 0 0

4 0

5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2 0 0 -1 0 0 0 0 -1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3 0 0 -1 0 0 0 0 -1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4 0

5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0

5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1 3.5 4 4 4 4 4 4 4 4 4 4 3 2 4 4 4 4 4 4 4 4 3 4 4 4

2 3 4 4 4 4 4 4 4 4 4 4 2 4 3 4 4 4 4 4 4 4 3 4 4 4

3 3 4 4 4 4 4 4 4 4 3 4 2 4 4 4 4 3 4 4 4 4 4 4 4 3

4 4

5

2 2 2 0 2 1 2 1 2 2 2 2 1 1 2 2 2 2 1 0 2 2 0 0 0

1 2 1 2 0 2 1 2 1 2 2 2 1 1 1 2 1 2 2 1 0 1 2 0 0 0

2 2 1 2 0 2 1 2 1 1 2 1 1 1 1 2 1 2 2 1 0 2 1 0 0 0

3 2 2 2 0 2 1 2 1 1 2 1 1 1 1 2 1 1 2 1 0 2 2 0 0 0

4 0

5

2 2 2 2 2 2 2 1 2 2 2 2 0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1 2 2 2 2 0 2 2 1 2 2 2 2 0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1 0 2 2 0 0 1 2 1 2 2 2 2 2 1 1.5 2 2

3 2 2 2 2 2 2 2 1 0 2 1 0 0 2 2 0 1 2 2 2 2 2 0.5 2 2

4 2

5

2 2 2 2 2 2 1 1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1 1 2 2 2 2 1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1 2 2 2 1 1 1 2 1 2 2 2 2 2 1 1 2 2

3 2 1 2 2 2 2 1 1 2 2 2 1 1 2 2 1 1 1 1 2 2 2 2 2 2

4 2

5

18.00 18.00 16.00 14.00 18.00 10.00 9.00 11.00 17.00 18.00 13.00 10.00 9.00 9.00 13.00 10.00 18.00 18.00 15.00 8.00 13.00 12.00 10.00 8.00 8.00

17.17 16.33 17.00 14.00 18.00 10.00 9.00 10.00 15.00 17.67 12.00 4.67 7.00 8.00 13.00 7.00 16.00 17.67 14.33 8.00 12.00 9.33 8.67 8.00 7.67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1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2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3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5

3 3 3 3 3 3 2 3 3 2 3 2 3 3 1 1 3 3 3 2 0 1 2 3 3

1 3 3 3 3 3 3 2 3 3 2 3 2 3 3 1 0 3 2 3 2 0 1 2 3 3

2 3 3 3 3 3 3 2 3 3 2 3 1 3 3 1 0 3 3 3 2 0 1 2 3 3

3 3 3 3 3 3 3 2 3 3 2 3 1 3 1 1 0 3 3 3 2 0 1 2 3 3

4 2

5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6.00 7.00 7.00 6.00 7.00 6.00 7.00 7.00 5.00 5.00 7.00 7.00 7.00 6.00 4.00 5.00 6.00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6.00 7.00 7.00 6.00 7.00 5.33 7.00 6.33 5.00 4.00 7.00 6.67 7.00 6.00 4.00 5.00 6.00 7.00 7.00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培

訓率達90%（離島地區達

80％）

單位自評

四
、

勘

檢

人

員

培

訓

管

理

之

執

行

情

形
︵

公

共

建

築

物

設

置

身

心

障

礙

者

行

動

不

便

者

與

使

用

之

設

施

及

設

備

勘

檢

人

員

培

訓

講

習
︶

︵

配

分

：

8

分
︶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辦理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

施改善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推廣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

施之教育宣導及研究發展

各單位自評分數小計1

自編預算

單位自評

督導委員評分小計1~5

委

員

考

評

自籌收入

建

築

物

無

障

礙

設

備

與

設

施

改

善

基

金

來

源

各單位自評分數小計1

委

員

考

評

建管人員培訓率達80%

督導委員評分小計1~5

三
、

建

築

物

無

障

礙

設

備

與

設

施

改

善

基

金

之

管

理

及

運

用

情

形
︵

配

分

：

1

8

分
︶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經議會通過並建立會計制度

成立管理委員會（依建築物

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7條

規定）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自

、

考

評

結

果

項

目
評分指標

是否執行處罰
委

員

考

評依身心

障礙者

保護法

第71條

執行情

形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罰鍰繳收率及未繳

納罰鍰移送強制執

行

單位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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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1  97 年度直轄市、縣（市）政府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評分統計表（續）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受

督

導

單

位

台

北

市

高

雄

市

基

隆

市

台

北

縣

桃

園

縣

新

竹

縣

新

竹

市

苗

栗

縣

台

中

縣

台

中

市

南

投

縣

彰

化

縣

雲

林

縣

嘉

義

縣

嘉

義

市

台

南

縣

台

南

市

高

雄

縣

屏

東

縣

宜

蘭

縣

花

蓮

縣

台

東

縣

澎

湖

縣

金

門

縣

連

江

縣

總分 95.77 94.67 84.50 87.50 88.67 76.33 76.53 75.27 88.17 95.13 83.33 73.63 74.40 80.27 89.62 78.93 89.87 94.30 88.33 84.00 81.17 79.30 79.36 88.96 77.16

2 2 2 2 2 1 1 2 1.5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1 1 2 2 2 2 2 2 0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1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 2 2 2 2 2 1 1 2 1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4 2

5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1 2 2 2 2 2 2 1 1 2 2 2 1 2 2 2 2 2 2 2

3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4 2

5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 1

5

5.00 5.00 5.00 5.00 5.00 3.00 4.00 5.00 4.5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4.67 3.00 4.00 5.00 4.33 5.00 5.00 4.67 4.67 3.67 5.00 4.67 5.00 4.67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4 4 4 4 4 4 4 3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1 4 4 4 4 4 3 3 3 4 4 4 4 4 3 4 4 4 4 4 4 3 3 4 4 4

2 4 4 4 4 4 3 4 3 4 4 4 3 4 3 4 3 4 4 4 3 4 4 4 4 4

3 4 4 4 4 3 3 2 2 4 4 4 3 4 4 4 2 4 4 4 4 4 4 4 4 4

4 4

5

2 2 2 2 2 1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1 2 0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2 0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 2 2 2 2 2 1 2 0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4 2

5

1 2 1 2 2 0 1 2 2 1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 - 0

1 1 2 1 2 2 0 1 2 2 1 2 2 1 0 2 2 2 2 2 2 2 2 - - 2

2 1 2 1 2 2 0 1 2 2 1 1 2 1 1 2 2 2 1 2 2 2 2 - - 0

3 1 2 1 2 2 0 1 2 2 1 1 2 1 1 2 2 2 2 2 2 2 2 - - 2

4 2

5

3 3 3 3 3 3 3 2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2 3 3 2

1 3 3 3 3 3 1 1 2 3 3 3 3 3 3 2 3 3 3 3 2 3 2 2 3 2

2 3 3 3 3 2 2 2 2 3 3 3 3 3 3 2 3 3 3 3 2 2 1 2 3 2

3 3 3 3 3 3 3 2 1 3 2 3 3 3 3 3 2 2 2 3 3 2 2 2 3 2

4 3

5

3 3 3 3 3 3 3 2 3 3 3 3 3 3 3 3 3 3 2 2 3 1 2 3 2

1 3 3 3 3 3 3 3 1 3 3 3 3 3 3 3 2 3 3 2 2 3 1 2 3 2

2 3 3 3 3 3 2 3 1 3 3 3 3 3 3 3 1 1 3 2 2 3 1 2 3 2

3 3 3 3 3 3 3 3 1 3 3 3 3 2 3 3 1 1 3 2 2 3 1 2 3 2

4 2

5

13.00 14.00 13.00 14.00 14.00 11.00 13.00 10.00 14.00 13.00 14.00 14.00 13.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3.00 13.00 14.00 11.00 11.00 12.00 10.00

13.00 14.00 13.00 14.00 13.33 8.67 10.67 7.33 14.00 12.67 13.33 13.33 12.67 12.00 13.33 11.00 12.33 13.33 13.00 12.25 13.00 10.33 10.00 12.00 11.33

87.17 87.67 79.00 79.00 80.67 67.33 68.33 66.67 79.67 86.33 75.33 64.83 66.00 71.67 79.33 70.33 81.67 86.00 80.33 76.00 72.67 71.00 70.33 78.50 66.67

87.17 87.67 79.00 79.00 80.67 67.33 68.33 66.67 79.67 86.33 75.33 64.83 66.00 71.67 81.12 70.33 81.67 86.00 80.33 76.00 72.67 71.00 71.91 80.26 68.16

3.00 2.40 2.50 2.50 3.00 3.00 2.60 3.00 3.00 2.90 3.00 3.00 3.00 2.90 2.90 3.00 2.80 2.80 2.40 3.00 3.00 3.00 2.10 3.00 3.00

2.90 2.60 1.50 3.00 2.00 3.00 2.80 2.80 3.00 2.90 2.00 2.80 3.00 2.80 2.80 2.80 2.90 2.80 2.60 3.00 2.50 2.50 2.50 2.80 3.00

2.70 2.00 1.50 3.00 3.00 3.00 2.80 2.80 2.50 3.00 3.00 3.00 2.40 2.90 2.80 2.80 2.50 2.70 3.00 2.00 3.00 2.80 2.85 2.90 3.00

8.60 7.00 5.50 8.50 8.00 9.00 8.20 8.60 8.50 8.80 8.00 8.80 8.40 8.60 8.50 8.60 8.20 8.30 8.00 8.00 8.50 8.30 7.45 8.70 9.00

95.77 94.67 84.50 87.50 88.67 76.33 76.53 75.27 88.17 95.13 83.33 73.63 74.40 80.27 89.62 78.93 89.87 94.30 88.33 84.00 81.17 79.30 79.36 88.96 77.16

委

員

考

評

受督導機關主辦單位（建

管、使管）及其他單位（如

社政、教育、計畫、工務、

城鄉發展（都市發展）…

等）辦理相關事項之成效

非屬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

施改善基金之其他改善經費

運用

完成建立無障礙環境專屬網

頁、專屬電子信箱及專線電

話等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交

辦

案

件

完

成

情

形

按季依規定時間函報本署並

依實際情況更新資料（按季

依規定時間函報本署並依實

際情況更新資料）

自

、

考

評

結

果

項

目
評分指標

單位自評

轄內有營建署於95年11

月公布203處不合格建築

物清冊內建築物之改善

完成情形

96年第3、4季、97年第1季

自評，依規定時間提報完成

委

員

考

評

自評表各項填寫完竣確實

各單位自評分數小計1

單位自評

Σ總計

小計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五
、

填

報

自

我

評

核

成

果

之

執

行

情

形
︵

配

分

：

5

分
︶

委

員

考

評

委

員

考

評

實地現場抽查（

每一案件最多得

分為三分）

建築物1

建築物2

建築物3

督導委員評分小計1~5

六
、

其

他

辦

理

推

動

公

共

建

築

物

無

障

礙

生

活

環

境

相

關

事

項
︵

配

分

：

1

8

分
︶

委

員

考

評

單位自評

各單位自評分數小計1

95、96年度督導委員督導意

見或建議事項之辦理情形或

回應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督導委員評分小計1~5

小計（原始分數）

小計（加權分數）

單位自評

單位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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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2  97 年度國家公園管理處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評分統計表 
排序 1 2 3 4 5 6

受

督

導

單

位

陽

管

處

雪

管

處

玉

管

處

墾

管

處

太

管

處

金

管

處

總分 75.91 87.48 91.33 84.54 88.41 95.67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 2 2 2 2 2 2
4

5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 2 2 2 2 2 2
4

5

2 2 2 2 2 2
1 1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3 1 2 2 2 2 2
4

5

8 8 8 8 8 8
1 8 8 8 8 8 8
2 8 8 8 8 8 8
3 8 8 8 8 8 8
4

5

5 6 6 6 6 6
1 5 6 6 6 6 6
2 5 6 6 6 6 6
3 5 6 6 6 6 6
4

5

19.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18.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 2 2 2 2 2 2
4

5

2 2 2 2 2 2
1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2
3 2 2 2 2 2 2
4

5

4 3 4 4 2 4
1 4 3 4 4 2 4
2 4 3 4 4 2 4
3 4 3 4 4 2 4
4

5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3 1 1 1 1 1 1
4

5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2 1 1 1 1 1 1
3 1 1 1 0 1 1
4

5

3 3 3 3 2 2
1 3 3 3 2 2 2
2 3 2 3 3 2 2
3 2 3 3 2 2 2
4

5

2 6 8 4 6 6
1 2 6 8 2 5 6
2 2 5 8 4 6 6
3 2 6 8 2 6 6
4

5

1 0 1 1 1 0
1 1 0 1 1 1 0
2 1 0 1 1 1 0
3 1 0 1 1 1 0
4

5

0 5 3 3 5 5
1 0 5 0 2 5 5
2 0 5 0 3 5 5
3 0 5 0 3 4 5
4

5

16.00 23.00 25.00 21.00 22.00 23.00
15.67 22.33 22.00 18.00 21.00 23.00

二
、

8

5

年

1

1

月

2

7

日

前

既

有

公

共

建

築

物

之

改

善

情

形
︵

配

分

：

2

7

分
︶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總改善完成率

（改善完成案

件數/總列管

應改善案件

數）

分

類
、

分

期
、

分

區

改

善

執

行

計

畫

及

期

限

之

擬

定

計畫擬定完成

確實公告計畫

，依照進度執

行，是否依設

定目標達成

督導委員評分小計1~5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各單位自評分數小計1

替代改善計畫

之諮詢、指

導、認定、審

核及改善完竣

勘檢

建

立

總

列

管

清

冊

建立總列管清

冊

按規定於網際

網路報送系統

提報內政部營

建署統計單位

按規定公布不

合格建築物清

冊

依網際網路報

送系統按季更

新清冊內容

一
、

8
5
年
1
1
月
2
7
日

後

新

建

公

共

建

築

物

之

設

置

情

形
︵

配

分

：
2
0
分
︶

自

、

考

評

結

果

項

目
評分指標

單位自評

按規定於網際

網路報送系統

提報內政部營

建署統計單位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提報清冊內容

完整詳實

督導委員評分小計1~5

執行公共建築物之設計人

未領有公共建築物設置身

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

施及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

習證書案件抽查（依建造

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審查

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5

第2項）

使用執照核發勘檢率

達100%

各單位自評分數小計1

建

立

總

列

管

清

冊

按規定更新清

冊內容

委

員

考

評

委

員

考

評

委

員

考

評

單位自評

單位自評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公

共

建

築

物

行

動

不

便

者

使

用

設

施

改

善

諮

詢

及

審

查

小

組

審查諮詢小組

委員有否遴聘

（派）肢體、

視覺障礙等障

別團體代表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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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2  97 年度國家公園管理處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評分統計表（續） 

排序 1 2 3 4 5 6

受

督

導

單

位

陽

管

處

雪

管

處

玉

管

處

墾

管

處

太

管

處

金

管

處

總分 75.91 87.48 91.33 84.54 88.41 95.67

- - - - - -
1 - - - - - -
2 - - - - - -
3 - - - - - -
4

5

- - - - - -
1 - - - - - -
2 - - - - - -
3 - - - - - -
4

5

- - - - - -
1 - - - - - -
2 - - - - - -
3 - - - - - -
4

5

- - - - - -
1 - - - - - -
2 - - - - - -
3 - - - - - -
4

5

- - - - - -
1 - - - - - -
2 - - - - - -
3 - - - - - -
4

5

- - - - - -
1 - - - - - -
2 - - - - - -
3 - - - - - -
4

5

- - - - - -
1 - - - - - -
2 - - - - - -
3 - - - - - -
4

5

- - - - - -
1 - - - - - -
2 - - - - - -
3 - - - - - -
4

5

- - - - - -

- - - - - -

4 4 4 4 4 4

1 4 4 4 4 4 4

2 4 4 4 4 4 4

3 4 4 4 4 4 4

4

5

1 0 0 2 0 3

1 1 0 0 2 0 3

2 1 0 0 2 0 3

3 1 0 0 2 0 3

4

5

5 4 4 6 4 7

5.00 4.00 4.00 6.00 4.00 7.00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

人員培訓率達90%（離

島地區達80％）

單位自評

四
、

勘

檢

人

員

培

訓

管

理

之

執

行

情

形
︵

公

共

建

築

物

設

置

身

心

障

礙

者

行

動

不

便

者

與

使

用

之

設

施

及

設

備

勘

檢

人

員

培

訓

講

習
︶

︵

配

分

：

8

分
︶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建管人員培訓率達80%

督導委員評分小計1~5

推廣建築物無障礙設

備與設施之教育宣導

及研究發展

各單位自評分數小計1

督導委員評分小計1~5

委

員

考

評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辦理建築物無障礙設

備與設施改善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各單位自評分數小計1

委

員

考

評

自籌收入

三
、

建

築

物

無

障

礙

設

備

與

設

施

改

善

基

金

之

管

理

及

運

用

情

形
︵

配

分

：

1

8

分
︶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經議會通過並建立會

計制度

成立管理委員會（依

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

設施改善基金收支保

管及運用辦法第7條規

定）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建

築

物

無

障

礙

設

備

與

設

施

改

善

基

金

來

源

自編預算

單位自評

自

、

考

評

結

果

項

目
評分指標

委

員

考

評

依

身

心

障

礙

者

保

護

法

第

7

1

條

執

行

情

形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罰鍰繳收率及

未繳納罰鍰移

送強制執行

單位自評

是否執行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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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2  97 年度國家公園管理處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評分統計表（續） 
排序 1 2 3 4 5 6

受

督

導

單

位

陽

管

處

雪

管

處

玉

管

處

墾

管

處

太

管

處

金

管

處

總分 75.91 87.48 91.33 84.54 88.41 95.67

1 1 2 2 2 2

1 1 2 2 2 2 2

2 1 1 2 2 2 2

3 1 1 2 2 2 2

4

5

1 2 2 2 2 2

1 1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3 1 2 2 1 2 2

4

5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3 1 1 1 1 1 1

4

5

3.00 4.00 5.00 5.00 5.00 5.00

3.00 4.33 5.00 4.67 5.00 5.00

4 4 4 3 4 4

1 4 4 4 3 3 4

2 4 3 4 3 4 4

3 2 4 4 2 4 4

4

5

2 0 2 2 2 1

1 2 0 2 2 2 1

2 2 0 2 2 2 1

3 1 0 2 2 2 1

4

5

- - - - - -

1 - - - - - -

2 - - - - - -

3 - - - - - -

4

5

- - - - - -

1 - - - - - -

2 - - - - - -

3 - - - - - -

4

5

3 3 2 3 3 3

1 3 3 2 3 3 2

2 3 3 2 3 3 2

3 3 3 2 3 3 2

4

5

6.00 4.00 6.00 5.00 6.00 5.00

5.00 3.67 6.00 4.67 5.67 5.00

46.67 54.33 57.00 53.33 55.67 60.00

67.41 78.48 82.33 77.04 80.41 86.67

2.5 3.0 3.0 2.3 2.5 3.0

3 3.0 3.0 2.8 3.0 3.0

3 3.0 3.0 2.4 2.5 3.0

8.50 9.00 9.00 7.50 8.00 9.00

75.91 87.48 91.33 84.54 88.41 95.67

單位自評

完成建立無障礙環境

專屬網頁、專屬電子

信箱及專線電話等

單位自評

實地現場抽查

（每一案件最

高得分為三

分）

建築物1

建築物2

建築物3

小計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五
、

填

報

自

我

評

核

成

果

之

執

行

情

形
︵

配

分

：

5

分
︶

委

員

考

評

委

員

考

評

受督導機關主辦單位

（建管、使管）及其

他單位（如社政、教

育、計畫、工務、城

鄉發展（都市發展）

…等）辦理相關事項

之成效

非屬建築物無障礙設

備與設施改善基金之

其他改善經費運用

Σ總計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95、96年度督導委員

督導意見或建議事項

之辦理情形或回應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督導委員評分小計1~5

96年第3、4季、97年

第1、2季自評，依規

定時間提報完成

單位自評

委

員

考

評

自評表各項填寫完竣

確實

各單位自評分數小計1

自

、

考

評

結

果

項

目
評分指標

按季依規定時間函報

本署並依實際情況更

新資料（按季依規定

時間函報本署並依實

際情況更新資料）

單位自評

小計(加權分數)

委

員

考

評

交

辦

案

件

完

成

情

形

轄內有營建署於95

年11月公布203處

不合格建築物清冊

內建築物之改善完

成情形

各單位自評分數小計1

督導委員評分小計1~5

六
、

其

他

辦

理

推

動

公

共

建

築

物

無

障

礙

生

活

環

境

相

關

事

項
︵

配

分

：

1

4

分
︶

委

員

考

評

單位自評

小計(原始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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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相關法規 

（一）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摘錄部分條文）（民國 96 年 07 月 11 日修正） 

第  1  條    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保障其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

等之機會，促進其自立及發展，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辦理。 
前二項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劃分如下： 
一、主管機關：身心障礙者人格維護、經濟安全、照顧支持與獨立生活機

會等相關權益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五、建設、工務、住宅主管機關：身心障礙者住宅、公共建築物、公共設

施之總體規劃與無障礙生活環境等相關權益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

項。 

第  16 條   身心障礙者之人格及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對其接受教育、應考、

進用、就業、居住、遷徙、醫療等權益，不得有歧視之對待。 

公共設施場所營運者，不得使身心障礙者無法公平使用設施、設備或享有

權利。 

第  54 條   市區道路、人行道及市區道路兩旁建築物之騎樓，應符合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所規定之無障礙相關法規。 

第  55 條   有關道路無障礙之標誌、標線、號誌及識別頻率等，由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前項規定之識別頻率，推動視覺功能障礙語音

號誌及語音定位。 

第  57 條   新建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規劃設置便於各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

用之設施及設備。未符合規定者，不得核發建築執照或對外開放使用。 

前項無障礙設備及設施之設置規定，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其相關法

令定之。 
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之無障礙設備及設施不符合前項規定者，各級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應令其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改善。但因軍事管制、古

蹟維護、自然環境因素、建築物構造或設備限制等特殊情形，設置無障礙

設備及設施確有困難者，得由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提具替代改善計

畫，申報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並核定改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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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8 條   違反第五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未改善或未提具替代改善計畫或未依核定

改善計畫之期限改善完成者，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除得勒令停止其使用

外，處其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其改善完成為止；必要時，

得停止供水、供電或封閉、強制拆除。 

前項罰鍰收入應成立基金，供作改善及推動無障礙設備與設施經費使用；

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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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民國 97 年 05 

月 01 日 修正) 

第  1  條    本辦法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十八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 (以下簡稱本基金) 之管理及運

用，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之規定。 

第  3  條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特種基金，並以直轄市、

縣 (市) 政府為主管機關。 

第  4  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依本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所處之罰鍰收入。 

二、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三、其他收入。 

第  5  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辦理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之費用。 

二、推廣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之教育宣導及相關獎勵之費用。 

三、推動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之研究發展費用。 

四、本基金之管理及行政費用。 

五、其他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之相關費用。 

第  6  條    本基金應於公庫開立專戶存管。 

第  7  條    為管理及運用本基金，主管機關應設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

金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置主任委員一人，由主管機關首長或由

其指定相關主管兼任之，委員十二人至十四人，由主管機關就機關內及其

他有關機關、身心障礙團體代表、專家學者聘兼之。 

第  8  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任委員指派業務主辦單位人員兼任，承主

任委員之命綜理會務。幹事若干人，由主管機關就相關單位現職人員派兼

之。 

第  9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本基金運用計畫之審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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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基金之管理及預算、決算之審議事項。 

三、本基金運用執行情形考核事項。 

四、其他有關事項。 

第 10  條    本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

並得邀請有關人士列席。主任委員因事不能出席，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

人代理。 

第 11  條    本會委員及派兼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兼職交通費。 

第 12  條    本基金有關預算編製、執行及決算編報，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

法、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13  條    本基金會計事務之處理，應依規定訂定會計制度。 

第 14  條    本基金結束時，應予結算，其餘存權益應解繳公庫。 

第 15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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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篇  第十章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

用設施 (民國 94 年 01 月 21 日 修正) 

第 167 條    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公共建築物應依本章規定設置各項無

障礙設施。 

第 168 條    公共建築物內設有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設施者，應於明顯處所設置行

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標誌。圖示如左： 

 

前項標誌應與國際符號標誌同。 

第 169 條    本章用語定義如左： 

一、引導設施：指為引導行動不便者進出建築物設置之延續性設施，以引

導其行進方向或協助其界定通路位置或注意前行路況。 
二、室外引導通路：指建築物出入口至道路建築線間設有引導設施之通路；

該通路寬度不得小於一•三公尺。 

第 170 條    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如下表： 

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

 

 

 

建築物 

室
外
引
導
通
路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觀
眾
席 

停
車
位 

（一） 社會福利機構 ˇ ˇ ˇ ˇ ˇ ˇ ○ ˇ ˇ ○ ○

(二) 醫院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三) 政府機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四) 鐵路車站、客運車站航空站、水運客站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五) 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 ˇ ˇ ˇ ˇ ○ ˇ ˇ ˇ   ○

(六) 集會場、活動中心 ˇ ˇ ˇ ˇ ˇ ○ ○ ˇ   ○

(七) 寺院、宮廟、教會、殯儀館 ˇ ˇ ˇ ˇ ˇ ○ ○ ˇ   ○

(八) 展覽館(場) ˇ ˇ ˇ ˇ ○ ˇ ○ ˇ   ○

(九) 公共廁所 ˇ ˇ ˇ ˇ ○ ○  ˇ    

(十) 體育館(場)、游泳池 ˇ ˇ ˇ ˇ ○ ○ ○ ˇ ˇ ○ ○

(十一) 戲院、電影院、歌廳、演藝場 ˇ ˇ ˇ ˇ ○ ○ ○ ˇ  ○ ○

(十二) 國際觀光飯店 ˇ ˇ ˇ ˇ ○ ○ ○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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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郵局、電信局、銀行、合作社、市場、百貨

商場(公司) 
ˇ ˇ ˇ ˇ ○ ○ ○ ˇ   ○

(十四) 衛生所 ˇ ˇ ˇ ˇ ○ ○  ˇ   ○

(十五) 集合住宅 ○ ˇ ˇ ○ ○ ○ ○ ○    

(十六) 學校 ˇ ˇ ˇ ˇ ○ ˇ ○ ˇ   ○

說 明：「ˇ」指至少必須設置一處。 

「○」指由申請人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第 171 條    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坡道，其坡度不得超過一比十二。供行動不便者

使用之內外通路、走廊有高低差時，亦同。 

前項坡道、通路、走廊之高低差未達七十五公分者，其坡度不得超過

下表之規定。 

高低差 

(公分) 
75 以下 50以下 35以下 25以下 20以下 12以下 8以下 6 以下

坡度 1／10 1／9 1／8 1／7 1／6 1／5 1／4 1／3 

 

第 172 條    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剪（收）票口，其

淨寬度不得小於八十公分，且地面應順平，以利輪椅通行。 

前項避難層及室內出入口應裝設聽視覺警示設備。 

第 173 條    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樓梯依下列規定： 

一、不得使用旋轉梯，梯級踏面不得突出，且應加設防滑條，梯級斜面不

得大於二公分，梯級之終端三十公分處應配合設置引導設施。圖式如

下： 

 

 

二、梯緣未臨接牆壁部分，應設置高出梯級踏面五公分防護緣；樓梯底版

至其直下方樓板淨高未達一•九公尺部分應加設防護柵。圖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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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樓梯兩側應裝設扶手，扶手應連續不得中斷。設於壁面之扶手，應與

壁面保留至少五公分之間隔。圖式如下： 

   

 

 

第 174 條    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昇降機，應裝設點字、語音系統及供其使用之操

作盤，其出入口淨寬度不得小於八十公分。昇降機出入口前方六十公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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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板面應設置引導設施，且應留設直徑一•五公尺以上之輪椅迴轉空間。 

第 174 條    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廁所及浴室，所設置之門應可使行動不便者自由

進出及使用，內部並應設置固定扶手或迴轉扶手，地面應使用防滑材料。 

第 175 條    供行動不便者單獨使用之廁所，其深度及寬度均不得小於二公尺；附

設於一般廁所內者，其淨寬度不得小於一•五公尺，淨深度不得小於一•

六公尺。 

第 176 條    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輪椅觀眾席位，應寬度在一公尺以上，深度在一•

四公尺以上，地板面應保持順平，並加設扶手。 

第 177 條    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停車位應設於便捷處所，其寬度應在三•三公尺

以上，並在明顯處標示行動不便者停車位標誌。圖示如左： 

 

  

 

 

第 177-1 條   中華民國 85 年 11 月 27 日本章修正發布施行前取得建造執照之建築

物，其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改善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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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篇  第十章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

用設施 97年修正條文 (民國 97 年 03 月 13 日 修正) 

第 167 條    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公共建築物應依本章規定設置各項無

障礙設施。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第 168 條    （刪除） 

第 169 條    （刪除） 

第 170 條    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如下表： 

建 築 物 

 

 

使用類組 

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  

 

 

  建築物之適用範圍 

室
外
通
路 

避
難
層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樓
梯 

昇
降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停
車
空
間 

1.戲（劇）院、電影院、演藝場、歌廳、

觀覽場。 

2.觀眾席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

下列場所：音樂廳、文康中心、社教

館、集會堂（場）、社區（村里）活

動中心。 

ˇ ˇ ˇ ˇ ˇ ○ ˇ ˇ  ˇ ˇ

A-1 

3.觀眾席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

下列場所：體育館（場）及設施。
ˇ ˇ ˇ ˇ ˇ ○ ˇ ˇ ˇ ˇ ˇ

1.車站（公路、鐵路、大眾捷運）。

2.候船室、水運客站。 

A 類 
公共集

會類 

A-2 

3.航空站、飛機場大廈。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B-2 

百貨公司（百貨商場）商場、市場（超

級市場、零售市場、攤販集中場）、展

覽場（館）、量販店。 

ˇ ˇ ˇ ˇ ˇ ○ ˇ ˇ  ˇ
B 類 商業類 

B-4 國際觀光旅館（飯店）。 ˇ ˇ ˇ ˇ ˇ ○ ˇ ˇ ˇ ˇ

D-1 室內游泳池。 ˇ ˇ ˇ ˇ ˇ ○ ˇ ˇ ˇ ˇ ˇ

1.會議廳、展示廳、博物館、美術館、

圖書館、水族館、科學館、陳列館、

資料館、歷史文物館、天文臺、藝術

館。 

2.觀眾席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之下

列場所：音樂廳、文康中心、社教館、

集會堂（場）、社區（村里）活動中

心。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D-2 

3.觀眾席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之下

列場所：體育館（場）及設施。 
ˇ ˇ ˇ ˇ ˇ ○ ˇ ˇ ˇ ˇ ˇ

D 類 休閒、

文教類 

D-3 小學教室、教學大樓、相關教學場所。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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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國中、高中（職）、專科學校、學院、

大學等之教室、教學大樓、相關教學場

所。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D-5 

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

列場所：補習（訓練）班、課後托育中

心。 

ˇ ˇ ˇ ˇ ○ ○ ˇ ○  ○

1.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

寺（寺院）、廟（廟宇）、教堂。
E 類 

宗教、

殯葬類 E 
2.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

殯儀館。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1.設有十床病床以上之下列場所：醫

院、療養院。 

F-1 2.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

下列場所：護理之家、屬於老人福利

機構之長期照護機構。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1.身心障礙者福利機構、身心障礙者教

養機構（院）、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

機構。 
F-2 

2.特殊教育學校。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1.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

下列場所：幼稚園、托兒所、兒童及

少年福利機構。 

F 類 

衛生、

福利、

更生類 

F-3 

2.發展遲緩兒早期療育中心。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ˇ

G-1 

含營業廳之下列場所：金融機構、證券

交易場所、金融保險機構、合作社、

銀行、郵政、電信、自來水及電力等

公用事業機構之營業場所。 

1.郵政、電信、自來水及電力等公用事

業機構之辦公室。 

2.政府機關(公務機關)。 
G-2 

3.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1.衛生所 

2.設置病床未達十床之下列場所：醫

院、療養院。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公共廁所 ˇ ˇ ˇ ˇ ˇ ○ ˇ ˇ  

G 類 
辦公、

服務類 

G-3 

便利商店 ˇ ˇ ˇ ˇ ○ ○ ○   

1.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之下

列場所：護理之家、屬於老人福利機

構之長期照護機構。 H-1 

2.老人福利機構之場所：養護機構、安

養機構、文康機構、服務機構。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1.六層以上之集合住宅。 ˇ ˇ ˇ ○ ○ ○ ˇ ○  

H 類 住宿類 

H-2 
2.五層以下且五十戶以上之集合住宅。 ˇ ˇ ˇ ○ ○ ○ ○ ○  

說明：一、「ˇ」指每一建造執照每幢至少必須設置一處；多幢建築物停車空間依法集中留設者，其供行

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停車位數得依其幢數集中設置之。 

二、「○」指申請人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三、五層以下之場所因增建或變更使用需申請建築執照者，依本表應設置之昇降設備，得以坡道或

其他設施替代。 

四、六層以上之集合住宅以複層式設計者，其同一單元之昇降設備，得選擇通達複層之任一層。 

五、「室內通路走廊」指連接各室內空間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通路走廊。 

六、「室內出入口」指各室內空間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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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1 條    （刪除） 

第 172 條    （刪除） 

第 173 條    （刪除） 

第 174 條    （刪除） 

第 174 條    （刪除） 

第 175 條    （刪除） 

第 176 條    （刪除） 

第 177 條    （刪除） 

第 177-1 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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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已領得建築執照之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提具替代改善計畫

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修正規定 
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9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70803094 號令 

 

修正「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五十六條第三項已領得建築執照之公共建

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提具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為「已領

得建築執照之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提具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

及認定原則」，並修正全文，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三日生效。 

 

已領得建築執照之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提具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

序及認定原則修正規定： 

一、為使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未符無障礙設備及設施設置規定之建

築物改善及核定事項有所遵循，俾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七

條第三項規定，特訂定本原則。 

二、適用之建築物：指建築技術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一百七十條所定公共建築物且於本規則九十七年七月一日修正施行

前取得建造執照而未符合其規定者；其改善項目之優先次序，由當地

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三、公共建築物因軍事管制、古蹟維護、自然環境因素、建築物構造或設

備限制等特殊情形，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確有困難者，其替代改善

計畫，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公共建築物已依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之本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十章規定設置或核定之替代改善計畫改善者，視同具替

代性功能。 

（二）公共建築物未改善者，得依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之本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章規定改善，視同具替代性功能。 

前項建築物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應改善者，應辦理改善。 

四、九十七年七月一日本規則修正施行前已領得建造執照，於施工中尚未

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在程序未終結前，仍得適用原建造執照申請

時之本規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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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二點建築物之改善，應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轄區實際需求訂定分

類、分期、分區執行計畫及期限公告之，建築物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

負責人，應依第二點之改善項目及內容依限改善並報當地主管建築機

關備查。無法依規定改善者，得由建築物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

提具替代改善計畫，報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審核認可後，依其計畫改

善內容及時程辦理。 

前項由建築物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提具之替代改善計畫，應包

括不符規定之項、原因及替代改善措施與現行規定功能檢討、比較、分析。 

六、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由相關主管單位、建築師公會、各障礙類別之身

心障礙團體並邀請有關之專家學者組設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辦理下列事項： 

（一）分類、分期、分區改善執行計畫及期限之擬定。  

（二）各類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項目優先改善次序之擬定。  

（三）公共建築物替代改善計畫之諮詢及指導。  

（四）公共建築物可否提具替代改善計畫之認定及替代改善計畫之審核。  

（五）公共建築物改善完竣報請備查之勘驗。 

前項建築物改善完竣報備查之勘驗。 

七、公共建築物依本原則規定改善增設之坡道或昇降機者，得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不計入建築面積各層樓地板面積。但單獨增設之昇降機間及乘場面

積合計不得超過二十平方公尺。 

（二）不受鄰棟間隔、前院、後院及開口距離有關規定之限制。 

（三）不受建築物高度限制。但坡道設有頂蓋其高度不得超過原有建築物

高度加三公尺，昇降機間高度不得超過原有建築物加六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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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摘錄研商新建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

勘檢執行案會議記錄結論 
內政部 86.11.13 台（86）內營字第 8689035 號函 

七、結論 

（一）關於新建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查執行原則如

次： 
1、由政府與民間團體共同成立，用以勘查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設施及設備之

專業團體，該民間團體組成應包含身心障礙之團體或人士。 

2、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設施及設備之勘查，應併於建築物之竣工勘查執行，

且主管建築機關執行建築物竣工勘驗，應邀請千數專業團體參與。 

3、專業團體應於指定時間內，提出勘驗報告主管建築機關參考，作為核發使用

執照或要求改善之依據。 

4、主管建築機關對專業體延提之勘驗報告，應逐項依規定處置，並作成紀錄備

考；報告內容如有為相關法令規定或不當之處，主管建築機關應對該專業團

體詳予說明。 

5、專業團體現場勘檢及研提報告書所須之差旅費、出席費及資料撰寫等費用，

由各地主管建築機關依規定辦理支應。 

（二）由各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邀請當地建築師、相關技師公會基本部社會獅提供」

配合辦理新建公共建築物勘檢身心障礙代表或人市名冊」、或架當地攝政機關提供地方

性身心障礙福利團體成員，會同辦理新建公共建築物之勘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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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內政部營建署 97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填報資料 

表 6.6.1  內政部營建署 97 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填報資料縣市政府部分 

1 2 3 4 5

台北市 高雄市 基隆市 台北縣 桃園縣

85.11.27至96.12.31止總列管案件數：【件】 2661 1391 99 3,700 1,041

96年度列管案件數：【件】 412 104 29 337 256

96年度抽查案件數：【件】 398 7 29 1,328 47

96年度勘檢數：(A)【件】 380 104 29 337 148

96年度列管案件數：(B)【件】 380 104 29 337 148

勘檢率：(A)÷(B)×100％=【％】 100% 100% 100% 100% 100%

85.11.27前總列管案件數：(A)【件】 2081 817 184 6,842 1,960

清查完成案件數：(B)【件】 2081 817 184 6,842 1,960

清查率：(B)÷(A)×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總列管應改善案件數：(A)【件】 2081 817 184 6,842 1,960

改善完成案件數 ：(B)【件】 1921 742 75 430 49

總改善完成率：(B)÷(A)×100％＝【％】 92.3% 91.0% 41.0% 6.3% 2.5%

審查諮詢小組委員：全部共(A)【位】 11 13 12 22 12

肢體、視覺障礙等障別團體代表：(B)【位】 6 5 5 9 4

團體代表比率(B)÷(A)=【％】 54.5% 39.0% 42.0% 41.0% 33.3%

96年度小組開會次數：【次】 26 4 9 8 9

完成替代改善計畫案件數：【件】 570 52 52 1,901 71

完成改善完竣勘檢案件數：【件】 247 39 53 430 200

是否執行處罰 96年度處罰案件數：【件】 9 2 9 4 5

有催收罰鍰案件數：【件】 0 0 5 1 0

有催收罰鍰亦完成移送強制執行案件數：

【件】
0 0 1 1 0

罰鍰已完成繳收案件數：【件】 9 2 2 0 5

成立時間：民國【年】 94 94 93 91 92

成立時間：民國【年】 92 94 94 92 92

成立金額：【元】 420,500 69萬 34萬 407,500 672,650

目前金額：【元】 1,125,199 15,109 415,574 1,644,124 2,425,116

自編預算 自編預算：【有/無】 有 有 有 有 有

自籌收入 自籌收入：【有/無】 有 有 有 無 有

核定建管人員人數：(A)【人】 120 41 15 53 26

建管人員培訓人數：(B)【人】 120 34 15 53 24

建管人員培訓率：(B)÷(A)×100％＝【％】 100.0% 83.0% 100.0% 100.0% 92.0%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總人數：(A)【人】 11 13 12 29 14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已培訓人數：(B)【人】 10 12 12 26 14

培訓率：(B)÷(A)×100％＝【％】 90.9% 92.3% 100.0% 90.0% 100.0%

建立總列管清冊

成立管理委員會

建管人員培訓率達80%

四、勘檢

人員培訓

管理之執

行情形

二、85年

11月27日

前既有公

共建築物

之改善情

形

審查諮詢小組委員

有否遴聘（派）肢

體、視覺障礙等障

別團體代表

填報資料項目

三、建築

物無障礙

設備與設

施改善基

金之管理

及運用情

形

公共建築物之設計人未領有培訓講

習證書案件抽查

替代改善計畫之諮

詢、指導、認定、

審核及改善完竣勘

檢

建立總列管清冊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培訓率達

90%

（離島地區達80％）

督導考核項目、評分指標

建築物無障礙

設備與設施改

善基金來源

使用執照核發勘檢率達100%

總改善完成率

（改善完成案件數

/總列管應改善案

件數）

公共建築物行

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改善諮詢

及審查小組

依身心障礙者

保護法第71條

執行情形

罰鍰繳收率及未繳

納罰鍰移送強制執

行

經議會通過並建立會計制度

一、85年

11月27日

後新建公

共建築物

之設置情

形

分類、分期、

分區改善執行

計畫及期限之

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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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1  內政部營建署 97 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填報資料縣市政府部分(續) 

6 7 8 9 10

新竹縣 新竹市 苗栗縣 台中縣 台中市

85.11.27至96.12.31止總列管案件數：【件】 507 104 1197 313 666

96年度列管案件數：【件】 57 18 116 44 104

96年度抽查案件數：【件】 34 18 0 44 74

96年度勘檢數：(A)【件】 57 18 116 44 104

96年度列管案件數：(B)【件】 57 18 116 44 104

勘檢率：(A)÷(B)×100％=【％】 100% 100% 100% 100% 100%

85.11.27前總列管案件數：(A)【件】 219 112 913 656 1664

清查完成案件數：(B)【件】 219 112 907 656 1664

清查率：(B)÷(A)×100％＝【％】 100% 100% 99% 100% 100%

總列管應改善案件數：(A)【件】 219 78 913 656 604

改善完成案件數 ：(B)【件】 175 25 713 527 579

總改善完成率：(B)÷(A)×100％＝【％】 80.0% 32.0% 78.0% 80.3% 95.9%

審查諮詢小組委員：全部共(A)【位】 8 5 22 14 11

肢體、視覺障礙等障別團體代表：(B)【位】 3 4 8 5 4

團體代表比率(B)÷(A)=【％】 37.5% 80.0% 36.3% 36.0% 36.4%

96年度小組開會次數：【次】 3 6 10 6 6

完成替代改善計畫案件數：【件】 1 1 661 48 40

完成改善完竣勘檢案件數：【件】 175 1 252 15 22

是否執行處罰 96年度處罰案件數：【件】 0 0 4 5 6

有催收罰鍰案件數：【件】 1 0 0 5 1

有催收罰鍰亦完成移送強制執行案件數：

【件】
1 0 0 0 1

罰鍰已完成繳收案件數：【件】 1 0 0 4 4

成立時間：民國【年】 92 92 97 96 91

成立時間：民國【年】 92 91 97 91 91

成立金額：【元】 20萬 30萬1仟 35萬 47萬5仟 37萬5仟

目前金額：【元】 36.4萬 1405萬8仟 35萬 100萬 668,923

自編預算 自編預算：【有/無】 有 有 有 有 有

自籌收入 自籌收入：【有/無】 有 有 有 有 有

核定建管人員人數：(A)【人】 12 14 7 26 36

建管人員培訓人數：(B)【人】 10 14 6 42 34

建管人員培訓率：(B)÷(A)×100％＝【％】 83.0% 100.0% 85.7% 162.0% 94.4%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總人數：(A)【人】 28 11 22 14 11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已培訓人數：(B)【人】 28 9 20 13 9

培訓率：(B)÷(A)×100％＝【％】 100.0% 81.8% 90.9% 93.0% 81.8%

建立總列管清冊

成立管理委員會

建管人員培訓率達80%

四、勘檢

人員培訓

管理之執

行情形

二、85年

11月27日

前既有公

共建築物

之改善情

形

審查諮詢小組委員

有否遴聘（派）肢

體、視覺障礙等障

別團體代表

填報資料項目

三、建築

物無障礙

設備與設

施改善基

金之管理

及運用情

形

公共建築物之設計人未領有培訓講

習證書案件抽查

替代改善計畫之諮

詢、指導、認定、

審核及改善完竣勘

檢

建立總列管清冊

分類、分期、

分區改善執行

計畫及期限之

擬定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培訓率達

90%

（離島地區達80％）

督導考核項目、評分指標

建築物無障礙

設備與設施改

善基金來源

使用執照核發勘檢率達100%

總改善完成率

（改善完成案件數

/總列管應改善案

件數）

公共建築物行

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改善諮詢

及審查小組

依身心障礙者

保護法第71條

執行情形

罰鍰繳收率及未繳

納罰鍰移送強制執

行

經議會通過並建立會計制度

一、85年

11月27日

後新建公

共建築物

之設置情

形

 



 6-27

 

表 6.6.1  內政部營建署 97 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填報資料縣市政府部分(續) 

11 12 13 14 15

南投縣 彰化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嘉義市

85.11.27至96.12.31止總列管案件數：【件】 204 500 299 608 174

96年度列管案件數：【件】 48 73 71 54 17

96年度抽查案件數：【件】 12 9 15 54 17

96年度勘檢數：(A)【件】 12 73 37 54 17

96年度列管案件數：(B)【件】 12 73 37 54 17

勘檢率：(A)÷(B)×100％=【％】 100% 100% 100% 100% 100%

85.11.27前總列管案件數：(A)【件】 125 1383 2102 1327 57

清查完成案件數：(B)【件】 125 1383 836 1327 57

清查率：(B)÷(A)×100％＝【％】 100% 100% 40% 100% 100%

總列管應改善案件數：(A)【件】 125 1883 500 1242 57

改善完成案件數 ：(B)【件】 55 212 10 85、1242 49

總改善完成率：(B)÷(A)×100％＝【％】 44.0% 13.0% 2.0% 100.0% 86.0%

審查諮詢小組委員：全部共(A)【位】 14 18 15 12 11

肢體、視覺障礙等障別團體代表：(B)【位】 14 6 5 4 5

團體代表比率(B)÷(A)=【％】 100.0% 33.3% 33.3% 33.3% 45.5%

96年度小組開會次數：【次】 4 4 3 4 7

完成替代改善計畫案件數：【件】 2 22 4 1133 0

完成改善完竣勘檢案件數：【件】 61 15 0 85 21

是否執行處罰 96年度處罰案件數：【件】 1 0 2 0 2

有催收罰鍰案件數：【件】 1 0 0 0 0

有催收罰鍰亦完成移送強制執行案件數：

【件】
1 0 0 0 0

罰鍰已完成繳收案件數：【件】 1 0 0 0 2

成立時間：民國【年】 92 0 95 93 未通過

成立時間：民國【年】 92 92 97 94 93

成立金額：【元】 71萬 26萬 20萬 40萬 81萬

目前金額：【元】 344,652 394,535 20萬 40萬 340,720

自編預算 自編預算：【有/無】 有 有 有 有 有

自籌收入 自籌收入：【有/無】 有 有 無 有 有

核定建管人員人數：(A)【人】 12 26 8 20 4

建管人員培訓人數：(B)【人】 12 36 7 20 4

建管人員培訓率：(B)÷(A)×100％＝【％】 100.0% 138.5% 87.0% 100.0% 100.0%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總人數：(A)【人】 14 18 15 12 11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已培訓人數：(B)【人】 14 15 14 8 8

培訓率：(B)÷(A)×100％＝【％】 100.0% 83.0% 93.0% 66.7% 72.2%

建立總列管清冊

成立管理委員會

建管人員培訓率達80%

四、勘檢

人員培訓

管理之執

行情形

二、85年

11月27日

前既有公

共建築物

之改善情

形

審查諮詢小組委員

有否遴聘（派）肢

體、視覺障礙等障

別團體代表

填報資料項目

三、建築

物無障礙

設備與設

施改善基

金之管理

及運用情

形

公共建築物之設計人未領有培訓講

習證書案件抽查

替代改善計畫之諮

詢、指導、認定、

審核及改善完竣勘

檢

建立總列管清冊

分類、分期、

分區改善執行

計畫及期限之

擬定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培訓率達

90%

（離島地區達80％）

督導考核項目、評分指標

建築物無障礙

設備與設施改

善基金來源

使用執照核發勘檢率達100%

總改善完成率

（改善完成案件數

/總列管應改善案

件數）

公共建築物行

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改善諮詢

及審查小組

依身心障礙者

保護法第71條

執行情形

罰鍰繳收率及未繳

納罰鍰移送強制執

行

經議會通過並建立會計制度

一、85年

11月27日

後新建公

共建築物

之設置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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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1  內政部營建署 97 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填報資料縣市政府部分(續) 

16 17 18 19 20

台南縣 台南市 高雄縣 屏東縣 宜蘭縣

85.11.27至96.12.31止總列管案件數：【件】 485 347 1,120 695 251

96年度列管案件數：【件】 89 47 63 2 210

96年度抽查案件數：【件】 10 9 63 11 18

96年度勘檢數：(A)【件】 89 47 63 36 18

96年度列管案件數：(B)【件】 89 47 63 36 18

勘檢率：(A)÷(B)×100％=【％】 100% 100% 100% 100% 100%

85.11.27前總列管案件數：(A)【件】 533 592 770 186 581

清查完成案件數：(B)【件】 533 592 770 186 581

清查率：(B)÷(A)×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總列管應改善案件數：(A)【件】 533 417 469 186 324

改善完成案件數 ：(B)【件】 483 341 393 166 284

總改善完成率：(B)÷(A)×100％＝【％】 91.0% 82.0% 83.7% 89.2% 88.0%

審查諮詢小組委員：全部共(A)【位】 15 13 12 12 17

肢體、視覺障礙等障別團體代表：(B)【位】 5 4 4 4 7

團體代表比率(B)÷(A)=【％】 33.3% 30.8% 33.3% 33.3% 41.0%

96年度小組開會次數：【次】 4 7 15 3 11

完成替代改善計畫案件數：【件】 9 4 28 24 73

完成改善完竣勘檢案件數：【件】 9 4 10 4 27

是否執行處罰 96年度處罰案件數：【件】 0 5 12 4 0

有催收罰鍰案件數：【件】 0 5 3 3 0

有催收罰鍰亦完成移送強制執行案件數：

【件】
0 0 0 - 0

罰鍰已完成繳收案件數：【件】 0 2 2 1 0

成立時間：民國【年】 96 93 95 95 93

成立時間：民國【年】 96 95 92 95 94

成立金額：【元】 32萬 12萬 29萬2仟 50萬1仟 340,000

目前金額：【元】 52萬 6,585 59萬2仟 447,035 2246萬4仟

自編預算 自編預算：【有/無】 有 有 有 有 有

自籌收入 自籌收入：【有/無】 有 有 有 有 無

核定建管人員人數：(A)【人】 21 17 20 6 51

建管人員培訓人數：(B)【人】 21 17 20 6 69

建管人員培訓率：(B)÷(A)×100％＝【％】 100.0% 100.0% 100.0% 100.0% 135.0%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總人數：(A)【人】 15 13 13 12 26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已培訓人數：(B)【人】 5 13 12 11 22

培訓率：(B)÷(A)×100％＝【％】 33.0% 100.0% 92.3% 91.7% 85.0%

建立總列管清冊

成立管理委員會

建管人員培訓率達80%

四、勘檢

人員培訓

管理之執

行情形

二、85年

11月27日

前既有公

共建築物

之改善情

形

審查諮詢小組委員

有否遴聘（派）肢

體、視覺障礙等障

別團體代表

填報資料項目

三、建築

物無障礙

設備與設

施改善基

金之管理

及運用情

形

公共建築物之設計人未領有培訓講

習證書案件抽查

替代改善計畫之諮

詢、指導、認定、

審核及改善完竣勘

檢

建立總列管清冊

分類、分期、

分區改善執行

計畫及期限之

擬定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培訓率達

90%

（離島地區達80％）

督導考核項目、評分指標

建築物無障礙

設備與設施改

善基金來源

使用執照核發勘檢率達100%

總改善完成率

（改善完成案件數

/總列管應改善案

件數）

公共建築物行

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改善諮詢

及審查小組

依身心障礙者

保護法第71條

執行情形

罰鍰繳收率及未繳

納罰鍰移送強制執

行

經議會通過並建立會計制度

一、85年

11月27日

後新建公

共建築物

之設置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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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1  內政部營建署 97 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填報資料縣市政府部分(續) 

21 22 23 24 25

花蓮縣 台東縣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85.11.27至96.12.31止總列管案件數：【件】 383 155 88 89 42

96年度列管案件數：【件】 39 33 16 7 4

96年度抽查案件數：【件】 28 12 22 26 4

96年度勘檢數：(A)【件】 39 33 16 7 4

96年度列管案件數：(B)【件】 39 33 16 7 4

勘檢率：(A)÷(B)×100％=【％】 100% 100% 100% 100% 100%

85.11.27前總列管案件數：(A)【件】 1683 222 224 132 60

清查完成案件數：(B)【件】 1683 222 157 132 60

清查率：(B)÷(A)×100％＝【％】 100% 100% 70% 100% 100%

總列管應改善案件數：(A)【件】 160 222 224 78 60

改善完成案件數 ：(B)【件】 81 184 157 78 10

總改善完成率：(B)÷(A)×100％＝【％】 51.0% 82.0% 70.0% 100.0% 17.0%

審查諮詢小組委員：全部共(A)【位】 16 14 12 7 13

肢體、視覺障礙等障別團體代表：(B)【位】 3 3 5 3 2

團體代表比率(B)÷(A)=【％】 19.0% 21.4% 42.0% 42.9% 15.0%

96年度小組開會次數：【次】 3 2 1 4 2

完成替代改善計畫案件數：【件】 4 21 1 20 33

完成改善完竣勘檢案件數：【件】 3 9 1 33 20

是否執行處罰 96年度處罰案件數：【件】 1 1 0 0 0

有催收罰鍰案件數：【件】 1 1 4 0 0

有催收罰鍰亦完成移送強制執行案件數：

【件】
1 0 0 0 0

罰鍰已完成繳收案件數：【件】 1 0 4 0 0

成立時間：民國【年】 97 93 96 88 94

成立時間：民國【年】 97 93 96 93 94

成立金額：【元】 339,582 20萬 72萬 500萬 200萬

目前金額：【元】 258,722 25萬5仟 553,220 8,204,253 100萬

自編預算 自編預算：【有/無】 有 有 有 有 有

自籌收入 自籌收入：【有/無】 有 有 無 無 無

核定建管人員人數：(A)【人】 11 12 5 16 5

建管人員培訓人數：(B)【人】 9 12 5 15 4

建管人員培訓率：(B)÷(A)×100％＝【％】 81.8% 100.0% 100.0% 93.8% 80.0%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總人數：(A)【人】 16 14 25 15 13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已培訓人數：(B)【人】 9 11 18 12 11

培訓率：(B)÷(A)×100％＝【％】 56.3% 78.0% 72.0% 80.0% 84.0%

建立總列管清冊

成立管理委員會

建管人員培訓率達80%

四、勘檢

人員培訓

管理之執

行情形

二、85年

11月27日

前既有公

共建築物

之改善情

形

審查諮詢小組委員

有否遴聘（派）肢

體、視覺障礙等障

別團體代表

填報資料項目

三、建築

物無障礙

設備與設

施改善基

金之管理

及運用情

形

公共建築物之設計人未領有培訓講

習證書案件抽查

替代改善計畫之諮

詢、指導、認定、

審核及改善完竣勘

檢

建立總列管清冊

分類、分期、

分區改善執行

計畫及期限之

擬定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培訓率達

90%

（離島地區達80％）

督導考核項目、評分指標

建築物無障礙

設備與設施改

善基金來源

使用執照核發勘檢率達100%

總改善完成率

（改善完成案件數

/總列管應改善案

件數）

公共建築物行

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改善諮詢

及審查小組

依身心障礙者

保護法第71條

執行情形

罰鍰繳收率及未繳

納罰鍰移送強制執

行

經議會通過並建立會計制度

一、85年

11月27日

後新建公

共建築物

之設置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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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2  內政部營建署 97 年度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填報資料國家公園管理處部分 

1 2 3 4 5 6

陽管處 雪管處 玉管處 墾管處 太管處 金管處

85.11.27至96.12.31止總列管案件數：【件】 17 6 4 53 10 16

96年度列管案件數：【件】 6 0 0 5 10 -

96年度抽查案件數：【件】 6 0 0 3 2 1

96年度勘檢數：(A)【件】 6 0 0 1 2 -

96年度列管案件數：(B)【件】 6 0 0 1 2 -

勘檢率：(A)÷(B)×100％=【％】 100.0% 0.0% 100.0% 100.0% 100.0% 0.0%

85.11.27前總列管案件數：(A)【件】 35 4 8 53 9 19

清查完成案件數：(B)【件】 35 4 8 53 9 19

清查率：(B)÷(A)×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總列管應改善案件數：(A)【件】 35 4 8 16 9 18

改善完成案件數 ：(B)【件】 25 3 8 14 8 17

總改善完成率：(B)÷(A)×100％＝【％】 71.4% 75.0% 100.0% 87.5% 88.0% 84.0%

審查諮詢小組委員：全部共(A)【位】 9 4 6 9 9 11

肢體、視覺障礙等障別團體代表：(B)【位】 4 0 2 3 4 2

團體代表比率(B)÷(A)=【％】 44.4% 0.0% 33.3% 33.3% 44.4% 18.0%

96年度小組開會次數：【次】 0 2 0 1 2 3（97）

完成替代改善計畫案件數：【件】 0 1 0 10 6 17

完成改善完竣勘檢案件數：【件】 0 4 0 3 2 12

是否執行處罰 96年度處罰案件數：【件】 0 0 0 0 0 0

有催收罰鍰案件數：【件】 0 0 0 0 0 0

有催收罰鍰亦完成移送強制執行案件數：

【件】
0 0 0 0 0 0

罰鍰已完成繳收案件數：【件】 0 0 0 0 0 0

成立時間：民國【年】 - - - - - -

成立時間：民國【年】 - - - - - -

成立金額：【元】 - - - - - -

目前金額：【元】 - - - - - -

自編預算 自編預算：【有/無】 - - 有 - - 有

自籌收入 自籌收入：【有/無】 - - - - - 有

核定建管人員人數：(A)【人】 1 3 1 3 1 1

建管人員培訓人數：(B)【人】 11 3 1 3 1 1

建管人員培訓率：(B)÷(A)×100％＝【％】 11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總人數：(A)【人】 9 4 6 9 9 11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已培訓人數：(B)【人】 7 2 3 8 3 10

培訓率：(B)÷(A)×100％＝【％】 77.8% 50.0% 50.0% 100.0% 33.3% 91.0%

填報資料項目

三、建築

物無障礙

設備與設

施改善基

金之管理

及運用情

形

經議會通過並建立會計制度

一、85年

11月27日

後新建公

共建築物

之設置情

形

公共建築物之設計人未領有培訓講

習證書案件抽查

建立總列管清冊

使用執照核發勘檢率達100%

成立管理委員會

分類、分期、

分區改善執行

計畫及期限之

擬定

總改善完成率

（改善完成案件數

/總列管應改善案

件數）

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人員培訓率達

90%

（離島地區達80％）

督導考核項目、評分指標

替代改善計畫之諮

詢、指導、認定、

審核及改善完竣勘

檢

依身心障礙者

保護法第71條

執行情形

罰鍰繳收率及未繳

納罰鍰移送強制執

行

四、勘檢

人員培訓

管理之執

行情形

建立總列管清冊

建管人員培訓率達80%

公共建築物行

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改善諮詢

及審查小組

審查諮詢小組委員

有否遴聘（派）肢

體、視覺障礙等障

別團體代表

建築物無障礙

設備與設施改

善基金來源

二、85年

11月27日

前既有公

共建築物

之改善情

形

 




